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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是党中央" 国务院面向新世纪作出

的一项重大抉择! 对扩大开放" 深化改革和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

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在享受权利的同时! 也要恪守世

界贸易组织基本规则和各项协定" 协议! 切实履行对外承诺! 承

担相应的义务# 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指示$ %要向大型企业! 要向

各行各业解释清楚什么是世界贸易组织! 入世到底有什么利弊!

以便在全国上下对这样一个重大外交政治问题统一认识#& 因此!

加强对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的学习! 是十分紧迫和必要的#

认真学习和掌握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 是适应经济全球化

发展趋势! 提高我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 是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 是培养

和造就开放型人才! 使各行各业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国家有关法规

及政策的需要#

在学习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过程中! 我认为$ 一是要客观

看待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和职能! 既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 也要

看到它的局限性' 二是要妥善处理遵守通行的国际规则和发展国

内产业的关系! 把扩大开放和自身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逐步增强



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三是要注重学习的方式方法! 根

据不同工作或行业的具体需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 思考和

应用#

我们编写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这套丛书! 目

的就是为全社会普及世界贸易组织知识提供准确" 通俗" 简明的

学习工具书! 以及开展培训的基本教材# 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

能够较快熟悉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 并在实践中掌握运用! 为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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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
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了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是

了解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基本规则的基础!

第一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一!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形成

#一$ 国际贸易组织的筹备

!"#" 年" 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 为了转嫁生产过

剩% 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的危机"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措施" 美国国会于 !"$% 年通过了 &!"$% 年关税法'" 又称 &斯穆特(((霍利

关税法'" 将关税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 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引发关税战和

贸易战" 最终导致国际贸易的崩溃!

为缓解国内经济危机和恢复国外市场" 美国国会于 !"$& 年通过了 &!"$%

年关税法修正案'" 通常称为 &互惠贸易协定法'" 授权美国总统进行关税和

贸易谈判" 美国据此与 $! 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 大幅降低关税" 并根据最

惠国待遇原则" 将减让结果适用于其他国家" 对缓解经济危机起到了重要作

用! &互惠贸易协定法' 成为日后谈判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的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即提出了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设想" 拟将

这一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共同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世界经济三大支柱!

!"&' 年 !# 月" 美国和英国联合提出了召开世界贸易与就业会议的提案"



同时提议各贸易国之间开展谈判以降低贸易壁垒! !"&( 年 # 月 !) 日" 在伦敦

召开的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 批准了美国关于召开

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的提案" 任命澳大利亚% 比利时% 卢森堡% 巴西% 加拿

大% 智利% 中国%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印度% 黎巴嫩% 荷兰% 新西

兰% 挪威% 南非% 苏联% 英国和美国 !" 国组成会议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

的主要任务是达成关于实现和保持高水平稳定就业和经济活动的协定% 关于

影响国际贸易的管理% 限制和歧视的协定" 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协定及关

于政府间商品安排的协定" 最后一项任务是建立一个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

国际贸易组织!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伦敦举行"

与会代表对美国提交的宪章草案进行了讨论" 形成了 &联合国国际贸易组织

宪章草案'! 会议决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 年 & 月在日内瓦召开"

会议还任命了起草委员会" 负责对宪章草案进行修改完善" 提交第二次会议

讨论!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起草委员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宪

章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筹备委员会第二会议于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日内瓦举行" 继续讨论宪章草案!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在古巴

首都哈瓦那举行" 会议最终审议通过了 &哈瓦那国际贸易组织宪章'" 与会

'( 国中的 '$ 个国家签署了包含这一宪章的最后文件!

#二$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形成

在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 美国邀请筹备委

员会成员国就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问题进行谈判" 各成员接受了邀请! 筹

备委员会因此作出决议" 建议这一谈判在筹备委员会主持下进行" 并作为筹

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组成部分!

!"&* 年年初" 起草委员会在修改完善宪章草案的同时" 还起草了 &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 文本" 这一文本主要取自宪章中的贸易规则部分" 作为一份

工作文件提交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

在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的同时" 各成员国之间开始进行关税减让

谈判! 参加谈判的 #$ 个国家共达成 !#$ 份双边协议" 最终形成了 #% 份减让

表" 涵盖 &'%%% 余项关税减让" 涉及贸易额约 !%% 亿美元" 这些减让表成为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关贸总协定的组成部分! 此轮谈判后被称为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

这些国家于 !"&* 年 !% 月 $% 日签署了包含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文本和

各国减让表的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最后文件'" 比利时% 加拿大% 卢森堡%

荷兰% 英国和美国还同时签署了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 决

定自 !"&) 年 ! 月 ! 日起临时适用总协定! 参加谈判的其他国家后来也陆续签

署了这一议定书! 因此" 澳大利亚% 比利时% 巴西% 缅甸% 加拿大% 锡兰

#现斯里兰卡$% 智利% 中国%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印度% 黎巴嫩%

卢森堡%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巴基斯坦% 南罗德西亚 #现津巴布韦$% 叙

利亚% 南非% 英国和美国 #$ 个国家成为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

但是" 国际贸易组织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顺利建立" !"'% 年" 美国政府

宣布不再寻求国会批准 &哈瓦那国际贸易组织宪章'" 国际贸易组织最终未

能建立" 关贸总协定因此一直以临时适用的形式存在下来" 直至 !""' 年 ! 月

! 日+,-成立" 共存续 &* 年! 截至 !""& 年年底" 关贸总协定共有 !#) 个缔

约方!

二!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主持的前七轮多边贸易谈判

!"&* 年至 !""& 年" 关贸总协定共主持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 缔约方的关

税水平大幅度下降" 非关税措施受到约束! 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 #乌拉圭回

合$" 将在本章第二节专门介绍!

#一$ 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

!"&* 年 & 月至 !% 月"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在瑞士日内

瓦举行! 下调关税的承诺是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成果! #$ 个缔约方相

互完成了 !#$ 场谈判" 达成了 #% 份减让表纳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这些在双

边基础上达成的关税减让" 无条件地% 自动地适用于全体缔约方! 本回合谈

判采用选择性的产品对产品的谈判方式" 共涉及 &'%%% 项关税减让" 涵盖的

贸易额达 !%% 亿美元" 使关税水平平均降低 #%.!

这轮谈判依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规则" 就众多商品达成较大幅度的关

税减让协议" 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贸易的恢复和发展! 这轮谈判虽

然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草签和生效之前举行" 但人们仍习惯视其为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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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轮多边贸易谈判

!"&" 年 & 月至 ) 月"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二轮多边贸易谈判在法国安纳

西举行! 这轮谈判的目的是" 给处于创始阶段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提供

进入多边贸易体制的机会" 促使这些国家为承担各成员之间的关税减让作出

努力! 这轮谈判除在原 #$ 个缔约方之间进行外" 又与丹麦% 多米尼加% 芬

兰% 希腊% 海地% 意大利% 利比里亚% 尼加拉瓜% 瑞典和乌拉圭 !% 个国家进

行了加入谈判! 这轮谈判继续采用选择性的产品对产品的谈判方式" 涉及的

关税减让约 '%%% 项" 关税削减幅度仅为 #.!

#三$ 第三轮多边贸易谈判

!"'%年 " 月至 !"'! 年 & 月"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三轮多边贸易谈判在英

国托奎举行! 这轮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是" 讨论奥地利% 联邦德国% 韩国%

秘鲁% 菲律宾% 土耳其和乌拉圭的加入问题! 由于缔约方增加" 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缔约方之间的贸易额已超过当时世界贸易总额的 )%.! 在关税减让方

面" 美国与英联邦国家 #主要指英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谈判进展缓慢!

英联邦国家不愿在美国未作出对等减让条件下" 放弃彼此间的贸易优惠" 使

美国与英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未能达成关税减让协议! 这轮谈判采用选择

性的产品对产品的谈判方式" 涉及 )*%% 项关税减让协议" 关税削减幅度约

为 $.!

#四$ 第四轮多边贸易谈判

!"'( 年 ! 月至 ' 月"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四轮多边贸易谈判在瑞士日内

瓦举行! 美国国会认为" 美国在前几轮的关税减让幅度明显大于其他缔约方"

因此对美国政府代表团的谈判权限进行了限制! 在这轮谈判中" 美国对进口

只给予了 " 亿美元的关税减让" 而其所享受的关税减让约 & 亿美元! 英国的

关税减让幅度较大! 本回合虽然确定了关税谈判可以通过缔约方接受的多边

程序进行" 但后来谈判仍继续采用选择性的产品对产品方式! 这轮谈判涵盖

贸易额达 #' 亿美元" 关税平均水平仅降低 #/'.!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在该

回合中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五$ 第五轮多边贸易谈判

!"(%年 " 月至 !"(# 年 * 月"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五轮多边贸易谈判在日

内瓦举行" 共有 &' 个参加方! 这轮谈判由美国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倡

议" 后称为狄龙回合! 谈判分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从 !"(% 年 " 月至 !# 月"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着重就欧洲共同体建立所引出的关税同盟等问题" 与有关缔约方进行谈判!

后一阶段于 !"(! 年 ! 月开始"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就相互间进一步削减

关税进行谈判! 这轮谈判延续了选择性的产品对产品的谈判方式" 涵盖贸易

额达 &" 亿美元" 关税水平平均降低 &." 但农产品和一些敏感性商品被排除

在协议之外!

#六$ 第六轮多边贸易谈判

!"(&年 ' 月至 !"(* 年 ( 月"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轮多边贸易谈判在日

内瓦举行" 共有 (# 个缔约方参加! 这轮谈判又称肯尼迪回合! 美国提出缔约

方各自减让关税 '%.的建议" 而欧洲共同体则提出 +削平, 方案" 即高关税

缔约方多减" 低关税缔约方少减" 以缩小关税水平差距! 这轮谈判涉及贸易

额 &%% 亿美元" 关税水平平均降低 $'.! 从 !"() 年起的五年内" 美国工业品

关税水平平均降低了 $*." 欧洲共同体关税水平平均降低了 $'.!

这轮谈判首次涉及非关税壁垒!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规定了倾销

的定义% 征收反倾销税的条件和幅度" 但各国为保护本国产业" 滥用反倾销

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轮谈判中" 美国% 英国% 日本等 #! 个缔约方签署了

第一个实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有关反倾销的协议" 该协议于 !"() 年 *

月 ! 日生效!

为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 在这轮谈判期间"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中新增 +贸易与发展, 条款" 规定了对发展中缔约方

的特殊优惠待遇" 明确发达缔约方不应期望发展中缔约方作出对等的减让承

诺! 这轮谈判还吸收波兰参加" 开创了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参加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的先例!

#七$ 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在

日内瓦举行! 因启动这轮谈判的贸易部长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故称东京回

合! 东京回合共有 *$ 个缔约方和 #" 个非缔约方参加!

启动这轮谈判的背景是" 肯尼迪回合结束后" 总体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

但非关税贸易壁垒明显增多! 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 发达缔约方对从发展中

缔约方进口的一些重要工业品" 仍维持高关税! 第二" 产品加工程度越深"

关税税率越高" 深加工产品的有效保护率大大高于名义关税税率! 第三" 农

产品贸易中非关税壁垒增多" 进一步提高了贸易保护程度! 而在以往的多轮

'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



谈判中" 农产品一直被排除在一般降税商品范围之外! 第四" 非关税措施不

断增加" 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出口受到更严的歧视性配额限制" 对多边贸易体

系构成威胁!

这轮谈判历时 ' 年多" 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 开始实行公式削减关税的方式" 关税越高减让幅度越大! 本轮谈判

使用瑞士公式削减工业品关税" 关税削减幅度为 $$." 而农产品关税谈判继

续沿用了逐税目的谈判方法! 这轮谈判最终关税减让和约束涉及 $%%% 多亿美

元贸易额!

##$ 产生了只对签字方生效的一系列非关税措施协定 #通常称为东京回

合守则$" 包括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进口

许可程序协定'% &政府采购协定'% &海关估价协定'% &反倾销协定'% &国

际牛肉协定'% &国际奶制品协定'%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等!

#$$ 通过了对发展中缔约方的授权条款" 允许发达缔约方给予发展中缔

约方普遍优惠制待遇" 发展中缔约方可以在实施非关税措施协议方面享有差

别和优惠待遇" 发展中缔约方之间可以签订区域性或全球性贸易协议" 相互

减免关税" 减少或取消非关税措施" 而不必将给予非协议参加方这种待遇!

#八$ 乌拉圭回合谈判

!")(年 " 月至 !""& 年 & 月"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在日

内瓦举行! 因启动这轮谈判的贸易部长会议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举行" 故称

乌拉圭回合! 谈判分货物贸易谈判和服务贸易谈判两个阶段进行" 但谈判最

终结果是作为一揽子方式接受的!

乌拉圭回合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主持的参与方最多% 议题范围最广和成

果最为显著的谈判回合* 一是进一步降低了工业品产品的关税- 二是将农业

贸易政策改革纳入多边贸易体制" 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在农产品关税约束%

国内补贴削减% 削减出口补贴等方面作出承诺- 三是扩大了多边贸易体制范

围" 将纺织品% 服务% 投资和知识产权也纳入" 并达成了一系列协定- 四是

建立了贸易审议机制" 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 五是创建了世界贸易

组织!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前 ) 轮谈判的有关情况" 如表 ! 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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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贸易回合

谈判回合 谈判时间 谈判地点 参加方 涉及议题

关##税
减让幅度

"'#

影#响
贸易额

"亿美元#

日内瓦

回合

!"&* 年 & 月至
!% 月

瑞士日内瓦 #$ 关税 #% !%%

安纳西

回合

!"&" 年 & 月至
) 月

法国安纳西 $$ 关税 # (

托奎回合
!"'% 年 " 月至
!"'! 年 & 月

英国托奎 $) 关税 $ (

日内瓦

回合

!"'( 年 ! 月至
' 月

瑞士日内瓦 #( 关税 #/' #'

狄龙回合
!"(% 年 " 月至
!"(# 年 * 月

瑞士日内瓦 #( 关税 & &"

肯尼迪

回合

!"(& 年 ' 月至
!"(* 年 ( 月

瑞士日内瓦 (#
关税

反倾销
$' &%%

东京回合
!"*$ 年 " 月至
!"*" 年 !! 月

瑞士日内瓦 !%#
关税% 非
关税措施

$$ $%%%

乌拉圭

回合

!")( 年 " 月至
!""& 年 & 月

瑞士日内瓦 !#$

关税% 非关税措施%
规则% 争端解决%
知识产权% 纺织品%

农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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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乌拉圭回合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一! 乌拉圭回合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 从 !")( 年 " 月启动到 !""& 年 &

月签署最后文件" 历时 ) 年! 因发动这轮谈判的部长级缔约国大会在乌拉圭

埃斯特角城举行" 故称乌拉圭回合! 参加这轮谈判的国家最初为 !%$ 个" 到

!""$ 年年底谈判结束时有 !#$ 个!

#一$ 乌拉圭回合启动的背景% 目标和主要议题

进入 #% 世纪 )% 年代" 以政府补贴% 双边数量限制% 市场瓜分等非关税

措施为特征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 年代初世界贸易额下降! 为了遏制

贸易保护主义" 避免全面的贸易战发生" 力争建立一个更加开放% 持久的多

边贸易体制" 美国% 欧洲共同体% 日本等共同倡导发起了这轮多边贸易谈判!

!")(年 " 月" 各缔约方贸易部长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举行会议" 经过激烈争

论" 最终同意启动谈判!

在启动乌拉圭回合的部长宣言中" 明确了谈判的主要目标* 一是通过减

少或取消关税% 数量限制和其他非关税措施" 改善市场准入条件" 进一步扩

大世界贸易- 二是完善多边贸易体制" 将更大范围的世界贸易置于统一的%

有效的多边规则之下- 三是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

力- 四是促进国际合作" 增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有关国际组织的联系" 加

强贸易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

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内容包括传统议题和新议题! 传统议题包括关税% 非

关税措施% 热带产品% 自然资源产品% 纺织品服装% 农产品% 保障条款% 补

贴和反补贴措施% 争端解决等! 新议题包括服务贸易%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施%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

#二$ 乌拉圭回合主要成果

乌拉圭回合经过 ) 年谈判"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谈判成果* 多边贸易体制

的法律框架更加明确" 争端解决机制更加有效与可靠- 进一步降低关税" 达

成内容更广泛的货物贸易市场开放协定" 改善了市场准入条件- 就服务贸易

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达成协议- 在农产品和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 加强

了多边纪律约束- 成立世界贸易组织" 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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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贸易

乌拉圭回合有关货物贸易谈判的内容" 包括关税减让谈判和规则制定

谈判!

#!$ 关税减让! 发达成员承诺总体关税削减幅度在 $*.左右" 对工业品

的关税削减幅度达 &%." 加权平均税率从 (/$.降至 $/).! 发达成员承诺关

税减让的税号占其全部税号的 "$." 涉及约 )&.的贸易额! 其中" 承诺减让

到零关税的税号占全部关税税号的比例" 由乌拉圭回合前的 #!.提高到

$#." 涉及的贸易额从 #%.上升至 &&.- 税率在 !'.以上的高峰税率占全部

关税税号的比例" 由 #$.下降为 !#." 涉及贸易额约 '." 主要是纺织品和

鞋类等! 从关税约束范围看" 发达成员承诺关税约束的税号占其全部税号的

比例" 由 *).提高到 ""." 涉及的贸易额由 "&.提高到 "".!

发展中成员承诺总体关税削减幅度在 #&.左右! 工业品的关税削减水平

低于发达成员" 加权平均税率由 #%/'.降至 !&/&.- 约束关税税号比例由

#!.上升为 *$." 涉及的贸易额由 !$.提高到 (!.! 乌拉圭回合后" 大部分

发展中成员扩大了约束关税的范围" 如印度% 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泰国等约束关税的比例在 "%.左右!

关于削减关税的实施期" 工业品从 !""' 年 ! 月 ! 日起 ' 年内结束" 农产

品关税削减从 !""' 年 ! 月 ! 日开始" 发达成员的实施期为 ( 年" 发展中成员

的实施期一般为 !% 年" 也有部分发展中成员承诺 ( 年的实施期! 无论发达成

员还是发展中成员" 均全面约束了农产品关税" 并承诺进一步减让!

##$ 规则制定! 乌拉圭回合制定的贸易规则可以大致分为五组*

第一组是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包括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 !""' 年 ! 月 ! 日以前根据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作出的有关豁

免% 加入等决定% 乌拉圭回合中就有关条款达成的 ( 个谅解以及 &!""& 年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马拉喀什议定书'!

第二组是两项具体部门协定" 即 &农业协定' 和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第三组是有关标准和检验的协定" 即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实施卫

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第四组是有关非关税措施的协定" 即 &海关估价协定'% &装运前检验协

定'% &原产地规则协定'% &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及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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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

第五组是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协定" 即 &保障措施协定'% &反倾销协

定' 及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服务贸易

乌拉圭回合之前"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谈判只涉及货物贸易领域! 随着服

务贸易不断扩大" 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但许多国家在

服务贸易领域采取了不少保护措施" 制约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为推动服

务贸易的自由化" 在乌拉圭回合中" 发达国家提出" 将服务业市场准入问题

作为谈判的重点! 经过谈判" 最终达成 &服务贸易总协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 将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分为跨境交付% 境外消费% 商

业存在% 自然人流动四种形式! &服务贸易总协定' 包括最惠国待遇% 透明

度原则% 市场准入% 国民待遇% 国际收支限制% 一般例外% 安全例外% 逐步

自由化承诺等内容! &服务贸易总协定' 还承认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

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距" 允许发展中成员在开放服务业方面享有更多灵活性!

与货物贸易中的关税减让表相类似" 各成员关于开放服务贸易市场的具

体承诺列入各自的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组成

部分!

$/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资产" 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 版权和商业秘密等!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国际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 以及技术开发的突飞猛进"

知识产权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关系日益密切" 但已有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缺乏强制性和争端解决机制" 对知识产权未能实行有效保护! 在发达国家强

烈要求下"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纳入了乌拉圭回合的

谈判之中!

乌拉圭回合达成了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该协定明确了知识

产权国际法律保护的目标- 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加强相关的保护措施"

强化了对仿冒和盗版的防止与处罚- 强调限制垄断和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减少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和阻碍- 作出了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待遇的过渡期

安排- 规定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机构的职责" 以及与其他国际知识产权

组织之间的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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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一$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

!")( 年乌拉圭回合启动时" 谈判议题没有涉及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问题"

只设立了一个关于完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体制职能的谈判小组! 在新议题的

谈判中" 涉及到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非货物贸易问题! 这些

重大议题的谈判成果" 很难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框架内付诸实施" 创立一

个正式的国际贸易组织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因此" 欧洲共同体于 !""% 年年初

首先提出建立一个多边贸易组织的倡议" 得到美国% 加拿大等国的支持!

!""% 年 !# 月" 布鲁塞尔贸易部长会议同意就建立多边贸易组织进行协

商! 经过一年的紧张谈判" !""! 年 !# 月形成了一份关于建立多边贸易组织协

定的草案! 时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将该草案和其他议题

的案文汇总" 形成 +邓克尔案文,! 这一案文成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 !""$

年 !# 月" 根据美国的动议" 把 +多边贸易组织, 改为 +世界贸易组织,!

!""& 年 & 月 !' 日" 乌拉圭回合参加方在摩洛哥马拉喀什签署了 &马拉喀

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简称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为建立世界贸

易组织提供了法律基础" 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其他协定均作为这一协定的附

件" 适用于全体成员 #诸边协定除外$!

#二$ 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和职能

世界贸易组织继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宗旨" 并增加了扩大服务的生产

与贸易" 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等内容! 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主要包括*

!/负责多边贸易协定的实施% 管理和运作" 促进世界贸易组织目标的实

现" 同时为诸边贸易协定的实施% 管理和运作提供框架!

#/为各成员就多边贸易关系进行谈判和贸易部长会议提供场所" 并提供

实施谈判结果的框架!

$/通过争端解决机制" 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

&/运用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定期审议成员的贸易政策及其对多边贸易体

制运行所产生的影响!

'/通过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 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及其附属

机构等的合作和政策协调" 实现全球经济决策的更大一致性!

(/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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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界贸易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关系

!/世界贸易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联系

世界贸易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有着内在的历史继承性! 世界贸易组

织继承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合理内核" 包括其宗旨% 职能% 基本原则及规

则等!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有关条款" 是世界贸易组织 &!""& 年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仍然是规范各成员间货物贸易关系的准则!

#/世界贸易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区别

#!$ 机构性质!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 +临时适用, 的多边贸易协定形式

存在" 不具有法人地位- 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

##$ 管辖范围!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处理货物贸易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

不仅要处理货物贸易问题" 还要处理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其协调与监督的范围远大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世界银行成为维护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支柱!

#$$ 争端解决!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 遵循协商一致的原

则" 对争端解决没有规定时间表- 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采用反向

协商一致的原则" 裁决具有自动执行的效力" 同时明确了争端解决和裁决实

施的时间表! 因此"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裁决的实施更容易得到保证" 争端解

决机制的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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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

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贯穿于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协定之中" 构成了

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 这些基本原则是非歧视原则% 透明度原则% 自由贸

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 其中" 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

遇原则!

第一节!最惠国待遇原则

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一成员平等对待其他成员" 在成员之间实行非歧视

待遇!

一! 最惠国待遇的含义

最惠国待遇是指" 一成员将在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给予

其他任何国家 #无论是否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的优惠待遇" 立即和无条件

地给予其他成员!

在国际贸易中" 最惠国待遇的实质是保证市场竞争机会均等! 它最初是

双边协定中的一项规定" 要求协定一方保证把给予其他任何国家的贸易优惠

#如低关税或其他特权$" 同时给予协定另一方!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将双边协

定中的最惠国待遇作为基本原则纳入多边贸易体制" 适用于缔约方之间的货

物贸易" 乌拉圭回合将该原则延伸至服务贸易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

二!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具体体现

#一$ 货物贸易领域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在货物贸易领域" 成员给予任何其他国家产品的关税优惠" 或其他与产



品贸易有关的利益优惠% 特权或豁免" 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其他成员的

同类产品!

该原则的适用对象是同类产品" 但其适用范围不仅是产品的关税税率"

还适用于*

!/与进出口有关的任何费用-

#/征收关税和其他费用的方法-

$/与进出口有关的规章手法-

&/国内税和其他国内费用-

'/有关影响产品销售% 运输% 分销或使用的法律% 法规和规定!

#二$ 服务贸易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在服务贸易领域" 成员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优惠"

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相同服务或服务提供者!

该原则既适用于服务" 也适用于服务提供者- 既适用于中央政府采取

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 也适用于地方政府采取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

不管成员是否就某个具体的服务部门作出承诺" 最惠国待遇原则仍适用于

该部门!

但是" 服务贸易领域的最惠国待遇原则有其独特之处! 允许各成员在作

出最初承诺时" 将不符合最惠国待遇原则的措施列入最惠国待遇豁免清单"

附在各自承诺表之后! 但这种例外不应超过 !% 年! 若一成员日后要求增加新

的不符合最惠国待遇原则的措施" 则需要得到世界贸易组织至少四分之三成

员的同意!

#三$ 知识产权领域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在知识产权领域" 成员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民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任

何利益% 优惠% 特权或豁免" 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来自任何其他成员的

国民!

三!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主要有三种情形* 一是以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

等形式出现的区域贸易安排" 在这些区域内部实行的是一种比最惠国待遇还

加优惠的 +优惠制," 区域外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无权享受- 二是对发展中

成员实行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如普遍优惠制$- 三是在知识产权领域"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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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就一般司法协助国际协定中享有的权利等方面保留一些例外!

#一$ 区域贸易安排

区域贸易安排可以分为双边形式和区域形式! 双边形式" 如美国和以色

列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区域形式" 如北美自由贸易区!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可达成此类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 对相互间的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实质上取

消所有限制" 而区域外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则不能享受这些优惠! 当然" 区

域内成员" 不能对区域外成员设立高于其参加一体化安排之前的贸易限制

水平!

#二$ 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随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最惠国待遇原则面临越

来越大的挑战! 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 发展中缔约方虽然形式上享受了与

发达缔约方平等的最惠国待遇" 但由于竞争力相差悬殊" 其产品仍难以进入

发达缔约方市场" 同时还要承担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义务" 结果导

致发展中缔约方和发达缔约方实质上不平等!

为解决上述问题" 缔约方于 !"'' 年修改了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 +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援助," 放宽了对发展中缔约方的要求" 允许发

展中缔约方因国际收支原因或为建立特定工业而实施贸易限制" 第一次引入

了对发展中缔约方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 年" 缔约方在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中增加了 +贸易与发

展, 部分" 呼吁发达缔约方努力改善对发展中缔约方有特殊出口利益产品的

市场准入条件" 并在贸易谈判中不期望发展中缔约方作出对等的减让! 但这

部分条款是 +最佳努力, 条款"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为完善这部分规定" !"*" 年" 东京回合通过了 &关于发展中国家差别和

更优惠待遇% 互惠和更充分参与的决定'" 一般称为 +授权条款,! 根据授权

条款" 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制定 +普遍优惠制方案," 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

成品% 半制成品和某些初级产品" 提供普遍的% 非互惠的% 比最惠国待遇更

为优惠的关税待遇- 发展中国家之间可以订立区域性或全球性贸易协定" 相

互给予关税优惠" 或取消非关税措施- 发展中国家在履行多边贸易谈判达成

的非关税措施协定方面" 可享受差别和更为优惠的待遇!

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在乌拉圭回合各项协定中都得到了不同程

度的体现! 例如" 在知识产权领域" 发展中成员可享有更长的过渡期- 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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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贸易领域" 发展中成员可以根据本国服务业的发展情况" 确定在多大范围

和多大程度上开放其服务市场等!

#三$ 知识产权领域的例外

在知识产权领域" 成员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的

下述一些权利" 可不适用最惠国待遇原则" 即可不给予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

员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

!/在一般司法协助的国际协定中享有的权利-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未作规定的有关表演者% 录音制品制

作者和广播组织的权利-

$/在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运行前已生效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公约中规定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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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要求一成员平等对待外国和本国的产品或服务" 在出口成

员和进口成员之间实行非歧视待遇!

一! 国民待遇的含义

国民待遇是指" 对给予其他成员的产品% 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

所有者和持有者的待遇" 不得低于给予本国同类产品% 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及

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的待遇!

国民待遇原则包含三个要点*

!/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对象是产品% 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有

者和持有者" 但因产品% 服务和知识产权领域具体受惠对象不同" 国民待遇

条款的适用范围% 具体规则和重要性有所不同!

#/国民待遇原则只涉及其他成员的产品% 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

所有者和持有者在进口成员关税领土内所享受的待遇!

$/国民待遇定义中 +不得低于, 一词的含义是指" 其他成员的产品% 服

务或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 应与进口成员同类产品% 相同

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享有同等或更优惠的待遇" 而

进口成员给予前者更优惠的待遇" 并不违背国民待遇原则" 并无 +超国民待

遇, 的概念!

二! 货物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的核心要求是" 国内税和其他国内费用% 影响产品的国内

销售% 购买% 运输% 分销的法律% 法规和规定以及国内数量法规" 不得为国

内生产提供保护而对进口产品或国产品适用" 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不对进口产品征收超出对本国同类产品所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

用! 下列做法违反国民待遇原则*

#!$ 对进口产品征收某种国内税 #如消费税$" 而不对同类国产品征收-

或者在征收某种国内税时" 对进口产品适用的税率高于本国同类产品-

##$ 对购买国产品者提供退税或免税" 而对购买进口同类产品者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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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

#/在影响产品国内销售% 购买% 运输% 分销或使用的所有法律% 法规和

规定方面" 进口产品所享受的待遇不得低于本国同类产品!

下列做法违反国民待遇原则*

#!$ 进口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时必须通过某种检验或测试" 而对本国同类

产品无此规定-

##$ 销售进口产品必须使用特定的批发% 零售渠道或特定的运输% 仓储

方式" 而对本同类产品无此限制-

$/不能制定强制要求生产者必须使用特定数量或比例的国产品的国内数

量法规! 这方面违反国民待遇的例子有* 要求国内香烟制造商必须使用一定

比例的国产烟叶" 或要求国内生产黄油的厂家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国产天然

黄油!

这里的 +国内生产, 一词" 不仅指国内同类产品" 也包括与进口产品直

接竞争或可替代进口产品的国内产品! 对 +同类产品, 和 +直接竞争或可替

代产品, 的含义" 历来有许多争论!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专家组通常的做

法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般要考虑产品的物理特征% 在特定市场上的最终

用途% 消费者的偏好和习惯" 以及产品的性能% 性质和质量等因素!

在货物贸易领域" 国民待遇原则是普遍适用的" 但也有某些例外!

第一个例外是政府采购! 未参加 &政府采购协定' 的成员政府在为自用

或公共目的采购货物时" 可以 +优先, 购买本国产品" 但参加了 &政府采购

协定' 的成员需要遵守该协定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

第二个例外是只给予某种产品的国内生产者的补贴! 这种补贴包括用国

内税费收入" 或通过政府购买国产品向国内生产者提供的补贴!

三! 服务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原则

在服务贸易领域" 成员给予外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

本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但以该成员在服务贸易承诺表中所列的条款

或条件为限" 并且在成员没有作出开放承诺的服务部门" 外国服务或服务提

供者不享受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对象既有服务" 也有服务提供者" 包括外商投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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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范围是成员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所

采取的与提供服务有关的各项措施!

$/给予外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 以成员在服务贸易承诺表中所

承诺的国民待遇为限" 对成员没有作出开放承诺的服务部门" 不适用国民待

遇原则! 因此" 在服务贸易领域" 与最惠国待遇不同" 国民待遇不是世界贸

易组织成员承担的 +普遍义务," 而是成员通过谈判确定的" 且对不同服务

部门有不同的规定!

四! 知识产权领域的国民待遇原则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领域" 成员给予其他成员国民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本

国国民的待遇" 但以该成员在现行国际知识产权协定中承担的义务为限! 对

表演者% 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而言" 国民待遇仅适用于 &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定' 所规定的权利!

!/国民待遇适用的对象包括享有版权% 专利% 商标% 地理标识% 工业设

计% 集成电路外观设计以及未披露信息等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和持有者!

#/国民待遇适用的范围是成员所采取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包括法律%

法规% 政策和措施等!

$/成员给予其他成员国民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民待遇" 以该成员在

现行国际知识产权公约 #包括 &巴黎公约'% &伯尔尼公约'% &罗马公约'

和 &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条约'$ 中所承担的义务为限!

&/对于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未作规定的表演者% 录音制品制

作者和广播组织享有的其他权利" 可不适用国民待遇原则!

在知识产权领域" 国民待遇原则处于比最惠国待遇原则更重要的位置!

与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和 &服务贸易总协定' 不同的是" &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将国民待遇条款放在最惠国待遇条款之前" 因为实施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实践表明" 对知识产权最有效的国际保护手段是国

民待遇" 其次才是最惠国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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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透明度原则

为保证贸易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世界贸易组织除了要求成员遵守

有关市场开放等具体承诺外" 还要求成员的各项贸易措施" 包括有关法律%

法规及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等保持透明!

一! 透明度原则的含义

透明度原则是指" 成员应公布所制定和实施的贸易措施及其变化情况

#如修改% 增补或废除等$" 不公布的不得实施" 同时还应将这些贸易措施及

其变化情况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所参加的有关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国际

协定" 也在公布和通知之列!

二! 贸易措施的公布

公布有关贸易措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最基本的义务之一! 如果不公布

有关贸易措施" 成员就很难保证提供稳定的% 可预见的贸易环境" 其他成员

就难以监督其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情况" 世界贸易组织一系列协定也难

以得到充分% 有效的实施!

公布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产品的海关归类和海关估价- 对产品征

收的关税税率% 国内税税率和其他费用- 对产品进出口所设立的禁止或限制

等措施- 对进出口支付转账所设立的禁止或限制等措施- 影响进出口产品的

销售% 分销% 运输% 保险% 仓储检验% 展览% 加工% 与国产品混合使用或其

他用途的要求- 有关服务贸易的法律% 法规% 政策和措施- 有关知识产权的

法律% 法规% 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 以及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签署的其他影

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定等!

关于公布的时间" 世界贸易组织规定" 成员应迅速公布有关贸易的法

律% 法规% 措施% 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 使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和贸易

商及时知晓! 在公布之前不得提前采取措施" 如提高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

或其他费用- 对进口产品或进口产品的支付转账实施新的限制或禁止措施

等!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和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还要求"

在起草有关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过程中" 如果该有关法规和程序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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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际标准不一致" 或没有现行的国际标准" 并且将对国际贸易产生重大

影响" 成员应留出一段合理的时间 #&' 天至 (% 天$" 以便其他成员就有关

法规和程序草案发表意见!

世界贸易组织不要求成员披露可能会导致影响法律执行" 或违背公共利

益" 或损害某些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信息! 例如" 一国汇率% 利率的调

整在实施之前" 可以不予公布!

三! 贸易措施的通知

世界贸易组织对成员需要通知的事项和程序做了规定" 以保证其他成员

能够及时获得有关成员在贸易措施方面的信息!

世界贸易组织关于通知的规定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 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建立时就明确" 缔约方应公布有关贸易措施的所有信息" 但当时并没有要

求把这些信息通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只是要求通知由国营贸易企业经营的

进出口产品清单和缔约方决定参加某个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意向等少数

事项! 东京回合结束后"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管辖范围扩展到了非关税领域"

缔约方的义务变得更加广泛和具体! 东京回合通过的 &关于通知% 磋商% 争

端解决和监督的谅解'" 要求缔约方最大可能地通知所采取的贸易措施! 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还建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监督" 要求东京回合守则的每个签

署方定期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通知有关贸易措施的制定% 实施和变化情况!

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果则进一步强化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承担的通知义

务" 通知的范围从货物贸易领域扩大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 &关于通知

程序的决定' 作为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 重申了上述谅解中规定

的通知义务" 成立了由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负责的通知登记中心" 负责记录

收到的所有通知" 向成员提供有关通知内容" 并提醒成员履行通知义务!

为了指导成员履行通知义务" &关于通知程序的决定' 附件列出了一份

例示性清单" 包含需要通知的 !" 项具体措施和有关多边贸易协定规定的其他

任何措施! 这 !" 项主要是影响货物贸易的措施" 基本上涵盖了所有货物贸易

协定规定的通知内容" 它们是* 关税- 关税配额和附加税- 数量限制- 许可

程序和掺配要求等其他非关税措施" 以及征收差价税的情况- 海关估价- 原

产地规则- 政府采购- 技术性贸易壁垒- 保障措施- 反倾销措施- 反补贴措

施- 出口税- 出口补贴% 免税和优惠性出口融资- 自由贸易区- 出口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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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府援助 #包括补贴和免税$- 国营贸易企业的作用- 与进出口有关的

外汇管制- 政府授权进行的补偿贸易!

为便于成员履行通知义务" 世界贸易组织相继制定了 !%% 多项有关通知

的具体程序与规则" 包括通知的项目% 通知的内容% 通知的期限% 通知的格

式等!

各项协定对通知的期限作出了不同的规定" 有的要求不定期通知" 有的

要求定期通知!

不定期通知主要适用于法律% 法规% 政策% 措施的更新" 如 &技术性贸

易壁垒协定' 要求" 只要成员国内通过了新的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就

要立即通知!

定期通知包括两种情况! 一种是一次性通知" 如 &装运前检验协定' 要

求" 在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对有关成员生效时" 一次性通知其国内有

关装运前检验的法律和法规- &海关估价协定' 要求" 发展中成员如要推迟

实施该协定" 加入时就应通知其意向! 另一种是多次通知" 有的要求半年通

知一次" 大部分则要求每年通知一次" 如 &农业协定' 要求" 成员应每年通

知对国内生产者提供的补贴总量!

成员还可进行 +反向通知," 监督有关成员履行其义务! 反向通知是指"

其他成员可以将某成员理应通知而没有通知的措施" 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成员不予公布的信息" 同样也不要求成员通知世

界贸易组织!

此外" 为提高成员贸易政策的透明度" 世界贸易组织要求" 所有成员的

贸易政策都要定期接受审议! 这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种机制" 即贸易政

策审议机制! 贸易政策审议的内容" 一般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最新的贸易政

策" 它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接受审议成员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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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自由贸易原则

世界贸易组织倡导并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 要求成员取消不必要的贸

易障碍" 开放市场" 为货物和服务在国际间的流动提供便利!

一! 自由贸易原则的含义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 自由贸易原则是指通过多边贸易谈判" 实质性

削减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壁垒" 扩大成员之间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自由贸易原则包含五个要点*

!/以共同规则为基础! 成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实行贸易自由化!

#/以多边谈判为手段! 成员通过参加多边贸易谈判" 并根据在谈判中作

出的承诺" 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 货物贸易方面体现在逐步削减关税和减少

非关税贸易壁垒" 服务贸易方面则体现在不断增加开放的服务部门" 减少对

服务提供方式的限制!

$/以争端解决为保障! 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强制性" 如某

成员被诉违反承诺" 并经争端解决机制裁决败诉" 该成员就应执行有关裁决"

否则" 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授权起诉方采取贸易报复措施!

&/以贸易救济措施为 +安全阀,! 成员可通过援用有关例外条款或采取

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 消除或减轻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过渡期方式体现差别待遇! 世界贸易组织承认不同成员之间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 通常允许发展中成员履行义务有更长的过渡期!

二! 削减关税

关税透明度高" 容易衡量" 但对进出口商品价格有直接影响" 特别是高

关税" 是制约货物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重要壁垒! 因此" 世界贸易组织在允

许成员使用关税手段的同时" 要求成员逐渐下调关税水平并加以约束" 以不

断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 +关税约束, 是指成员承诺把进口商品的关税限定

在某一水平" 不再提高! 如一成员因实际困难需要提高关税约束水平" 须同

其他成员再行谈判" 给予适当补偿!

在前七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基础上" 乌拉圭回合达成长达约 #$%%% 页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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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关税减让表" 大幅度降低了关税水平" 扩大了关税约束范围!

三! 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

非关税贸易壁垒通常是指除关税以外各种限制贸易的措施! 随着关税水

平不断下降" 非关税贸易壁垒逐渐增多" 且形式不断变化" 隐蔽性强" 成为

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 世界贸易组织就一些可能限制贸易的措施制定了

专门协定" 以规范成员的相关行为" 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 不断推动全球贸

易自由化进程!

!/为使技术法规和检验检疫措施不对贸易构成不必要的障碍" &技术性

贸易壁垒协定' 和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规定" 成员应尽量以国

际标准为依据确定检验和检疫标准!

#/为防止海关任意估价" &海关估价协定' 规定" 海关应主要依据货物

的实际成交价格来估价! 如海关对进口商申报的成交价有疑问" 可按该协定

规定的顺序采用其他估价方法!

$/为避免成员的进口许可程序影响贸易的正常运行" &进口许可程序协

定' 对成员的进口许可程序进行了规范!

&/为使原产地规则不对国际贸易构成不必要的障碍" &原产地规则协定'

规范了成员确定原产地的标准" 强调应当建立公正% 透明% 可预见% 可操作

和统一的原产地规则!

'/为防止投资措施对贸易产生限制作用"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禁止成员采取当地含量要求% 贸易平衡要求等投资措施!

四! 扩大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

国际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 客观上要求各国相互开放服务领域! 但各国

为了保护本国服务业" 对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采取了诸多限制措施! 包括限制

服务提供者数量" 限制服务交易或资产总值" 限制服务业务总数或服务产出

总量" 限制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的雇用人数" 要求通过特定类型的法

律实体提供服务" 限制外国资本投资总额或参与比例" 以及国民待遇限制等!

这些限制影响服务业的公平竞争% 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服务领域的资源有

效配置" 不仅对服务贸易本身" 而且对货物贸易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构成了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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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总协定' 要求" 成员为其他成员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提

供更多的投资与经营机会" 分阶段逐步开放商务% 金融% 电信% 分销% 旅游%

教育% 运输% 医疗保健% 建筑% 环境% 娱乐等服务领域! 在乌拉圭回合的谈

判中" 成员就服务领域开放作出了承诺" 其中发达成员承诺开放的部门占所

有服务部门的 (&." 经济转型成员占 '#." 发展中成员占 !(.! 成员还承

诺" 将就服务部门的贸易自由化继续谈判! 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以后" 成员先

后在电信服务和金融服务方面达成了进一步开放的协定" 推进了这两个领域

的贸易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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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公平竞争原则

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多边贸易体制! 公平竞争是市

场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公平竞争原则体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

之中!

一! 公平竞争原则的含义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 公平竞争原则是指成员应避免采取扭曲市场竞

争的措施" 纠正不公平贸易行为" 在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领域" 创造和维护公开% 公平% 公正的市场环境!

公平竞争原则包含三个要点*

!/公平竞争原则体现在货物贸易领域% 服务贸易领域和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领域!

#/公平竞争原则既涉及成员的政府行为" 也涉及成员的企业行为!

$/公平竞争原则要求成员保持产品% 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在本国市场的公

平竞争" 不论他们来自本国还是其他任何成员!

二! 货物贸易领域的公平竞争原则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始终遵循公平竞争原则! 为减少关税给外

国产品带来不利的竞争影响" 要求成员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并加以约束- 为使

外国产品与本国产品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 要求成员取消数量限制" 实施国

民待遇- 为使来自不同国家的产品公平竞争" 要求成员实施最惠国待遇! 即

使某些产品由国营贸易企业经营" 包括把经营的专有权和特权授予某些企业"

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也应以价格% 质量等商业因素为依据" 使其他成员的企

业能够充分参与竞争!

货物贸易领域的其他具体协定" 如 &反倾销协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

协定'% &保障措施协定' 和 &农业协定' 等" 均体现了公平竞争原则!

出口倾销和出口补贴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倾销是企业

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产品" 对进口方相关产业造成损害! 出口补贴是

政府对本国特定出口产品提供资助" 人为提高产品竞争优势" 使进口方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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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处于不平等地位" 对其产业造成损害! &反倾销协定'% &补贴与反补贴

措施协定' 允许进口成员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抵消出口倾销和出口补

贴对本国产业造成的实质损害!

同时" 世界贸易组织也防止成员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 滥用反倾销

和反补贴措施" 造成公平贸易的障碍! 为此" &反倾销协定'% &补贴与反补

贴措施协定' 对成员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包括如何认定进口产品存在倾销或接受补贴" 如何认定倾销或补贴进口产品

正在对本国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 或构成实质性损害威胁" 以及发起调查%

收集信息% 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等方面应遵循的程序!

保障措施是进口方在进口激增对本国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或构成严重损

害威胁时" 所采取的保护性措施! 但实施保障措施" 很可能会对进口产品与

本国产品之间的公平竞争形成限制! 为此" &保障措施协定' 对成员实施保

障措施的条件和程序作出了严格规定" 禁止采取有序销售安排和自愿出口限

制等 +灰色区域措施,!

&农业协定' 提出" 农产品贸易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的% 以市场为导

向的农产品贸易体制! 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 在议定的期限内" 逐步对农

业支持和保护进行实质性削减" 以纠正和防止世界农产品市场的限制和扭曲!

具体说" 就是在市场准入% 国内支持% 出口竞争和实施检验检疫措施等方面

遵守有关协定" 鼓励公平竞争!

三! 服务贸易领域的公平竞争原则

在服务贸易领域" 世界贸易组织鼓励各成员通过相互开放服务贸易市场"

逐步为外国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创造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的机会!

为使其他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在本国市场上享有同等待遇" 进行公

平竞争" &服务贸易总协定' 要求成员实施最惠国待遇" 无论有关服务部门

是否列入服务贸易承诺表!

为在本国市场给其他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服

务贸易总协定' 要求成员提供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机会" 不低于服务贸易

承诺表中所作的承诺!

对于本国的垄断和专营服务提供者" &服务贸易总协定' 要求成员保证

此类服务提供者的行为" 符合最惠国待遇原则及该成员在服务贸易承诺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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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承诺! 如果上述服务提供者直接或间接参与提供其垄断和专营权之外

的服务" 且有关成员已就该项服务作出具体承诺" &服务贸易总协定' 要求

成员保证服务提供者的行为" 不能违背该成员的具体承诺" 即不得滥用其垄

断地位! 这一规定与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中有关国营贸易的规定

类似!

为防止服务提供者的某些商业惯例抑制竞争" 限制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

总协定' 要求成员在其他成员的请求下举行磋商" 交流信息" 以最终取消这

些商业惯例!

四! 知识产权领域的公平竞争原则

在知识产权领域" 公平竞争原则主要体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和反

不正当竞争!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要求成员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

防止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和品牌被仿造% 假冒% 盗版! 无论是本国国民的知

识产权" 还是其他成员国民的知识产权" 都应得到有效保护!

该协定还要求" 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成员应实施最惠国待遇"

使来自其他不同成员的国民享受同等的知识产权保护- 同时" 应实施国民待

遇" 使来自其他成员的国民享受与本国国民同等的知识产权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些限制竞争的知识

产权许可活动或条件" 妨碍技术的转让和传播" 并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 &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专门对知识产权许可协定中限制竞争的行为作出

了规定" 允许成员采取适当措施" 防止或限制以下商业做法" 包括排他性返

授条件% 强制性一揽子许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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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是契约性的多边贸易组织" 其核心是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

协定'" 这一协定构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框架!

第一节!法律框架和组织结构

一! 法律框架

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框架由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及其 & 个附件组

成! 附件 ! 是货物贸易多边协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 和 &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定'" 附件 # 是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附件 $ 是 &贸

易政策审议机制'" 附件 & 是诸边贸易协定!

附件 !% 附件 # 和附件 $ 作为多边贸易协定" 所有成员都必须接受! 附件

& 属于诸边贸易协定" 成员可以自愿参加" 仅对签署方具有约束力!

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框架如图 $ 0! 所示!

二! 组织结构

根据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的规定" 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了相应的组

织结构! 其组织结构如图 $ 0# 所示!

#一$ 部长级会议

部长级会议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 由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

员组成" 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 部长级会议全权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

并可以为此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



图("!#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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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成员可以参加所有理事会和委员会" 但上诉机构% 争端解决专家组% 纺织品监督
机构及诸边贸易协定委员会除外!

图(")#*&+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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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总理事会

在部长级会议闭会期间" 其职能由总理事会行使! 总理事会由世界贸易

组织全体成员的代表组成" 负责世界贸易组织的日常事务" 监督和指导下设

机构的各项工作! 总理事会酌情召开会议" 通常每年召开 ( 次左右! 总理事

会还有两项具体职能" 即履行争端解决机构和贸易政策审议机构的职责!

#三$ 货物贸易理事会% 服务贸易理事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

根据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在总理事会下设立货物

贸易理事会% 服务贸易理事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 #简称知识产

权理事会$" 分别负责监督具体协定的实施! 三个理事会在总理事会的指导下

开展工作" 行使具体协定规定的职能以及总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能!

货物贸易理事会负责监督实施货物贸易多边协定" 即 &!""& 年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 及其他关于货物贸易的协定! 货物贸易理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

包括市场准入委员会% 农业委员会%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 技术

性贸易壁垒委员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 反倾销措施委员会% 海关估

价委员会% 原产地规则委员会% 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施委员会% 保障措施委员会以及纺织品监督机构等! #注* &纺织品与服装协

定' 于 #%%' 年 ! 月 ! 日终止后" 该机构已撤销$

服务贸易理事会负责监督实施 &服务贸易总协定'" 下设金融服务贸易

委员会和具体承诺委员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负责监督实施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 无下设机构!

上述理事会的下设委员会" 分别向相对应理事会报告工作!

#四$ 各专门委员会

根据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部长级会议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 负

责处理三个理事会的共性事务以及三个理事会管辖范围以外的事务! 各专门

委员会向总理事会报告工作!

各专门委员会包括贸易与发展委员会 #下设最不发达国家小组委员会$%

贸易与环境委员会% 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 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 预算% 财

务与行政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对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开放!

此外" 根据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和 &政府采购协定' 的规定" 世界

贸易组织还设立了民用航空器贸易委员会和政府采购委员会" 分别负责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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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有关协定!

#五$ 其他机构

除上述常设机构外" 世界贸易组织还根据需要设立了一些非常设机构"

通常被称为工作组! 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 服务贸易理事会下的专业

服务工作组% &服务贸易总协定' 规则工作组% 货物贸易理事会下的国营贸

易企业工作组和装运前检验工作组等! 工作组的任务是研究和报告有关专门

事项" 并最终提交相关理事会作出决定! 一些工作组还承担有关谈判的组织

工作! 一些工作组直接向总理事会报告工作" 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

#六$ 秘书处

根据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设立了由总干事领导的

秘书处! 总干事由部长级会议任命" 部长级会议明确总干事的权利% 职责%

服务条件和任期- 总干事任命秘书处人员并确定其职责和服务条件! 总干事

和秘书处工作人员独立行使所承担的职责" 不得寻求或接受世界贸易组织之

外任何政府或其他权力机关的指示!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赋予了世界贸易组织法人资格" 给予世界贸

易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 与联合国专门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享受的特权和豁免相似!

总干事负责向预算% 财务与行政委员会提交世界贸易组织的年度概算和

决算" 该委员会审议后向总理事会提出建议" 由总理事会决定是否批准! 该

委员会还负责起草财务条例! 财务条例规定"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会费" 按

每一成员贸易额在所有成员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分摊" 分摊比例最少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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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加入和退出机制

一! 创始成员

世界贸易组织创始成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 在 !""' 年 ! 月 ! 日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生效之日前" 已经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

并在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生效后两年内接受该协定- 第二" 在货物贸

易和服务贸易领域作出关税减让和具体承诺" 有关关税减让和承诺表已分别

附在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和 &服务贸易总协定' 之后! 最不发达国

家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创始成员" 也需具备相同的基本条件" 但只需作出与其

发展水平和管理能力相符的关税减让和具体承诺!

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缔约方" 都在 !""( 年年底前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

始成员" 唯一的例外是刚果 #布$ 到 !""* 年 $ 月才成为成员!

二! 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对任何申请加入的国家开放! 申请加入方要成为世界贸易

组织成员" 必须按照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谈判 +议定, 的条件加入! 不同的

申请加入方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展有关谈判" 因此他们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的条件各不相同! 新成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具体体现在加入议定

书及其附件和工作组报告书之中!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程序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申请!

一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递交申请函" 表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向!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将申请函散发全体成员" 并将审议该项申请列入总理事

会会议议程!

总理事会审议加入申请" 经各成员通过后" 设立工作组并确定工作组职

权范围" 所有对申请加入方感兴趣的成员均可以参加该工作组! 经与申请加

入方和工作组成员磋商后" 任命工作组主席" 这一职位通常由一成员驻世界

贸易组织大使担任!

第二阶段* 对外贸易制度审议!

申请加入方应向工作组提交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以及现行关税税则%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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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法规等有关信息" 供工作组审议! 审议过程中" 工作组成员以书面或口

头提问方式" 向申请加入方澄清对外贸易制度的运行情况" 并由此判断申请

加入方的贸易制度与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的一致性!

第三阶段* 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对外贸易制度审议结束后" 申请加入方与有关成员开展货物贸易和服务

贸易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最终达成双边市场准入协议" 提交秘书处" 由此构

成该申请加入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表减让表的基础!

第四阶段* 多边谈判!

在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基本结束后或接近尾声时" 工作组开始起草加入议

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 加入议定书包括申请加入方与工作组成员议定的加入

条件" 并附有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减让表! 工作组报告书包括工作组讨论情

况和申请加入方的具体承诺! 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承诺部分一经通过

和接受即构成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的组成部分!

工作组最后一次正式会议通过上述文件" 并形成关于同意申请加入方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 提交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审议!

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对加入议定书% 工作组报告书和决定草案进行审

议" 通常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通常不经投票表决! 随后" 申请加入方签署

议定书" 经国内立法机构批准后并在规定时间内递交接受书" 在世界贸易组

织收到接受书之日起第 $% 天" 申请加入方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三! 退出及互不适用

任何成员都可以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收到书面退

出通知之日的 ( 个月期满后" 退出生效! 退出应同时适用于 &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协定' 和其他多边贸易协定! 目前" 还没有成员退出!

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 一些成员不同意相互之间适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即互不适用! 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允许这种做法" 但并不鼓励! &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协定' 规定" 有关成员应在自己或另一成员成为成员时明确表明互不适

用的立场" 方能互不适用! 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向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时" 为

避免互不适用条款被用做新的贸易限制手段" 任何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

之间不能相互援引互不适用条款" 但此前已经相互援引该条款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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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决策机制

世界贸易组织在进行决策时" 主要遵循 +协商一致, 原则" 尽管 &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 包含关于表决的规定" 但极少引用!

一! 协商一致

世界贸易组织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所遵循的决定% 程序和惯例作为指导"

在决策中继续沿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所遵循的 +经协商一致作出决定, 的习

惯做法!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决策惯例是" 讨论一项提议或拟议中的决定时" 应

首先寻求协商一致! 所有缔约方都表示支持" 或者没有缔约方反对" 即为协

商一致! !""' 年 !! 月" 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议定了一项有关决策规则的重

要说明" 强调在讨论有关义务豁免或加入请求时" 总理事会应寻求以协商一

致方式达成协议" 只有在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进行投票表决!

二! 投票表决

在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表决时" 每一成员拥有一票! 总的原则是" 部

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依据成员所投票数的多数作出决定" 除非 &建立世界贸

易组织协定' 或有关多边贸易协定另有规定!

#一$ 关于条款解释的投票表决

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拥有解释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和多边贸易

协定的专有权! 对多边贸易协定条款的解释" 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应根据

监督实施协定的相应理事会的建议进行表决" 并获得成员的四分之三多数支

持才能通过!

#二$ 关于义务豁免的投票表决

按照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和多边贸易协定的规定" 任何成员既享

受一定的权利" 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 但在特殊情况下" 对某一成员应承担

的某项义务" 部长级会议可决定给予豁免! 对成员提出的义务豁免请求" 部

长级会议应确定一不超过 "% 天的期限进行审议! 首先应按照协商一致原则作

出决定- 如果在确定的期限内未能协商一致" 则进行投票表决" 需由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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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三多数通过才能作出义务豁免决定!

成员提出的义务豁免请求" 如与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等任一多边贸易协定及其附件有关" 应首先分别提交给货物贸易理事

会% 服务贸易理事会和知识产权理事会审议" 审议期限不超过 "% 天! 审议期

限结束时" 相应理事会应将审议结果向部长级会议报告!

部长级会议作出的义务豁免决定有明确的适用期限! 如义务豁免期限不

超过 ! 年" 到期自动终止- 如期限超过 ! 年" 部长级会议应在给予义务豁免

后的 ! 年内进行审议" 并在此后每年审议一次" 直至豁免终止! 部长级会议

根据年度审议情况" 可延长% 修改或终止该项义务豁免!

#三$ 关于修正案的投票表决

世界贸易组织任何成员" 均可向部长级会议提出修正 &建立世界贸易组

织协定' 和多边贸易协定条款的提案! 部长级会议应在 "% 天或确定的更长期

限内" 首先按照协商一致原则" 作出关于将修正案提请各成员接受的决定!

如在确定的期限内未能协商一致" 则进行投票表决" 需由成员的三分之二多

数通过" 才能作出关于将修正案提请各成员接受的决定!

成员的接受书应在部长级会议指定的期限内" 交存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对某些关键条款的修正" 必须经所有成员接受方可生效! 这些关键条款

是*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第 " 条 +决策, 和第 !% 条 +修正,%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 +最惠国待遇, 和第 # 条 +减让表,% &服务贸

易总协定' 第 # 条第 ! 款 +最惠国待遇, 以及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 第 & 条 +最惠国待遇,!

除上述关键条款的修正外" 对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货物贸易多

边协定和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所列其他条款的修正" 如果不改变

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在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接受后" 对所有成员生效- 如

果上述修正改变了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在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接受后" 对

接受修正的成员生效" 此后接受修正的成员自接受之日起生效!

对 &服务贸易总协定' 第四部分 +逐步自由化,% 第五部分 +机构条

款,% 第六部分 +最后条款, 及相应附件的修正" 经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接

受后" 对所有成员生效!

对第一部分 +范围和定义,% 第二部分 +一般义务和纪律,% 第三部分

+具体承诺, 及相应附件的修正" 经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接受后" 对接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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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成员生效" 此后接受修正的成员自接受之日起生效!

对未在部长级会议规定的期限内接受已生效修正的成员" 部长级会议经

成员的四分之三多数通过作出决定" 任何未接受修正的成员可以退出世界贸

易组织" 或经部长级会议同意" 仍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对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第 *! 条第 # 款关于 +修正, 的要求

作出的修正" 可由部长级会议通过" 无需进一步的正式接受程序!

对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附件 #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的修正" 应经协商一致作出" 经部长级会议批准后" 对所有成员生效- 对附

件 $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的修正" 经部长级会议批准后" 对所有成员生效-

对附件 & +诸边贸易协定, 的修正" 按诸边贸易协定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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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争端解决机制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是世界贸易组

织关于争端解决的基本法律文件! 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相比" 世界贸易组织

的争端解决机制更具强制性和约束力!

一! 形成背景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是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有关条款及其 &% 多年

争端解决的实践发展而来的!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定" 主要

体现在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的第 ## 条和第 #$ 条! 第 ## 条规定了缔

约方之间进行磋商的权利- 第 #$ 条规定了提出磋商请求的条件% 多边解决争

端的主要程序及授权报复等! 这两条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主

要规则和法律基础!

据统计" 从 !"&) 年至 !""' 年 $ 月"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受理的争端共计

!"' 起 #不包括根据东京回合守则中争端解决程序所受理的 ## 起争端$! 其

中" 在提交专家组调查的 ") 起争端中" 有 )! 起通过了专家组报告!

但是"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一些严重缺陷! 例如" 在时

间上" 由于没有明确的时限规定" 争端解决往往久拖不决- 在程序上" 由于

奉行 +协商一致, 的原则" 被专家组裁定的败诉方可借此阻止专家组报告的

通过! 这些问题损害了缔约方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信心" 影

响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

在此背景下" 乌拉圭回合将争端解决纳入谈判" 达成 &关于争端解

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 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该机制适用

于多边贸易体制所管辖的各个领域" 并克服了旧机制的缺陷" 通过迅速

有效地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 使多边贸易协定的遵守和执行得到更

大的保障!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包括 #* 个条款% & 个附录! 世界贸

易组织总理事会同时作为负责争端解决的机构" 行使解决成员之间争端的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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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与管辖范围

#一$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

!/鼓励成员通过双边磋商解决贸易争端

根据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的规定" 争端当事方的双边磋

商是争端解决的第一步" 也是必经的一步! 即使是争端进入专家组程序后"

当事方仍可通过双边磋商解决争端! 世界贸易组织鼓励争端当事方通过双边

磋商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案! 当然" 这种解决方案不得违反世界贸易组织

的有关规定" 也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以保证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有效实施为优先目标

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是使争端得到积极有效的解决! 争端双方可通过磋

商" 寻求双方均可接受并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一致的解决办法! 在未能达

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时" 争端解决机制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成员撤销被认定

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措施! 如该措施暂时未能撤销" 应起诉方要求" 被

诉方应与之进行补偿谈判" 但补偿只能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 如在规定时间

内未能达成满意的补偿方案" 经争端解决机构授权" 起诉方可采取报复措施!

$/严格规定争端解决的时限

迅速解决争端是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一项重要原则" 为此" 争

端解决程序的各个环节均有严格% 明确的时间表! 这既有利于及时纠正成员

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行为" 使受害方得到及时救济" 也有助于增强各成

员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信心!

&/实行 !反向协商一致" 的决策原则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引入了 +反向协商一致, 的决策原则! 在争

端解决机构审议专家组报告或上诉机构报告时" 只要不是所有的参加方都反

对" 即视为通过" 从而排除了败诉方单方面阻挠报告通过的可能性!

'/禁止未经授权的单边报复

世界贸易组织要求" 争端当事方应按照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

解' 的规定妥善解决争端" 禁止采取任何单边的% 未经授权的报复性措施!

(/允许交叉报复

如果成员在某一领域的措施被裁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且该成员未在

合理期限内纠正" 经争端解决机构授权" 利益受到损害的成员可以进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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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应优先在被裁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措施的相同部门进行" 如不可行"

报复可以在同一协定下其他部门进行" 如仍不可行" 报复可以跨协定进行!

例如" 某成员对农产品进口实施数量限制的措施" 违反了 &!""& 年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 关于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 经争端解决机构授权" 利益

受损害的成员应优先考虑针对从该成员进口农产品进行报复- 如不可行" 亦

可在其他产品的进口方面进行报复- 如仍不可行" 则可在其他任何协定或协

定所辖领域进行报复!

#二$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范围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 条" 对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

制的管辖范围作了详细规定!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各成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协定

所提起的争端!

#/特殊规则优先!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附录 # 列出了所

有含有特殊规则和程序的协定" 如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纺织

品与服装协定'%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反倾销协定'% &海关估价协

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 及有关附件等! &关于

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并不排斥上述协定中特殊规则和程序的适用"

而且在特殊规则与一般规则发生冲突时" 特殊规则优先适用!

$/对适用规则的协调! 当某一争端的解决涉及多项协定" 且这些协定的

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存在冲突时" 则争端各当事方应在专家组成立后的 #% 天

内" 就适用的规则及程序达成一致! 如不能达成一致" 争端解决机构主席应

与争端各方进行协商" 在任一争端当事方提出请求后的 !% 天内" 决定应该遵

循的规则及程序! 争端解决机构主席在协调时应遵守 +尽可能采用特殊规则

和程序, 的指导原则!

三!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基本程序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基本程序包括磋商% 专家组审理% 上诉机构审

理% 裁决的执行及监督等! 除基本程序外" 在当事方自愿的基础上" 也可采

用仲裁% 斡旋% 调解和调停等方式解决争端!

#一$ 磋商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规定" 一成员向另一成员提出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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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后" 被要求方应在收到请求后的 !% 天内作出答复! 如同意举行磋商" 则

磋商应在接到请求后 $% 天内开始! 如果被要求方在收到请求后 !% 天内没有

作出答复" 或在 $% 天内或相互同意的其他时间内未进行磋商" 则要求进行磋

商的成员可以直接向争端解决机构要求设立专家组! 如果在收到磋商请求之

日后 (% 天内磋商未能解决争端" 要求磋商方 #起诉方$ 可以请求设立专家

组! 在紧急情况下 #如涉及易腐货物$" 各成员应在收到请求之日后 !% 天内

进行磋商! 如果在收到请求之日后 #% 天内磋商未能解决争端" 则起诉方可以

请求设立专家组!

要求磋商的成员应向争端解决机构% 有关理事会和委员会通知其磋商请

求! 磋商情况应保密" 且不得损害任何一方在争端解决后续程序中的权利!

如果第三方认为与拟举行的磋商有实质贸易利益" 可在争端解决机构散

发该磋商请求后 !% 天内" 将加入磋商的意愿通知各磋商成员和争端解决机

构! 若磋商成员认为该第三方要求参与磋商的理由充分" 应允许其参加磋商!

如加入磋商的请求被拒绝" 则第三方可根据有关规定向磋商成员另行提出直

接磋商请求!

#二$ 专家组审理争端

!/专家组的设立和授权

#!$ 专家组的设立

在前述磋商未果" 或经斡旋% 调解和调停仍未解决争端的情况下" 起诉

方可以向争端解决机构提出设立专家组的请求! 一旦此项请求被列入争端解

决机构会议议程" 专家组最迟应在这次会后的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予以设立"

除非争端解决机构一致决定不设立专家组!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实行反向协商一致原则" 争端解决机构有关会议一致反对设立专家组的可能

性很小" 因此专家组的设立几乎不会成为问题" 这就使得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机制下专家组设立经常被拖延的问题得到解决!

如果一个以上的成员就同一事项请求设立专家组" 则尽可能由一个专家

组审查这些起诉! 若设立一个以上专家组审查与同一事项有关的各种起诉"

则各专家组应尽可能由相同人士组成" 各专家组的审理进度也应进行协调!

##$ 专家组的组成

专家组通常由 $ 人组成" 除非争端当事方在专家组设立之日起 !% 天内同

意设立 ' 人专家组! 专家组的成员可以是政府官员" 也可以是非政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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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工作" 不代表任何政府或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不得对他们作指示或施加影响! 为便于指定专家组成员"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

处备有一份符合资格要求的政府和非政府人士的名单!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可

以定期推荐建议列入该名单的政府和非政府人士!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 条规定" 除非争端当事方有令人

信服的理由" 否则不得反对秘书处向他们提出的专家组成员人选! 如果自决

定设立专家组之日起 #% 天内" 争端当事方仍未能就专家组的人员组成达成一

致" 应任一争端当事方请求"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在与争端解决机构主席%

有关理事会或委员会主席及争端各方磋商后" 可以任命最合适的人选! 这些

规定避免了当事各方在专家组人员组成问题上出现无休止的争论!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 条第 $ 款还规定" 当事方和有利

益关系的第三方公民不得担任与该争端有关的专家组成员 #各争端当事成员

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专家组的组成方面" 世界贸易组织也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规定" 当争端发生在发展中成员与发达

成员之间时" 如发展中成员提出请求" 相应的专家组至少应有一人来自发展

中成员!

#$$ 专家组的职权范围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 条第1款" 用标准格式规定了专

家组的职权范围" 即根据争端各方所援引协定的规定" 对起诉方的请求予以

审查" 并提交调查报告" 以协助争端解决机构提出建议或作出裁决!

在专家组成立后 #% 天内" 若争端各当事方对专家组的职权有特殊要求"

争端解决机构也可授权其主席与争端各方磋商" 在遵守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

与程序的谅解' 第 * 条第 ! 款规定的前提下" 确定专家组的职权!

#/专家组的审理程序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专家组要调查案件的相关事实" 对引起争议的措

施是否违反相关协定作出客观评价" 就争端的解决提出建议!

专家组一旦设立" 一般应在 ( 个月内 #紧急情况下 $ 个月内$ 完成全部

工作" 并提交最终报告! 如专家组认为不能如期提交报告" 则应书面通知争

端解决机构% 说明延误的原因和提交报告的预期时间" 但最长不得超过 " 个

月! 应起诉方请求" 专家组可以暂停工作" 但期限不得超过 !# 个月! 如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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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 设立专家组的授权即告终止!

通常情况下" 专家组首先听取争端各方陈述和答辩意见! 然后" 专家组

将报告初稿的叙述部分 #事实和理由$ 散发争端各方!

在专家组规定的时间内" 争端各方应提交书面意见! 待收到各方的书面

意见后" 专家组应在调查% 取证的基础上完成一份中期报告" 并向争端各方

散发" 再听取争端各方的意见和评论! 中期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叙述部分% 调

查结果和结论! 争端各方可以书面要求专家组在提交最终报告前对中期报告

进行审查! 如有此要求" 专家组应与争端各方举行进一步会谈! 如专家组在

规定时间内未收到争端各方对中期报告的意见" 则中期报告应视为专家组的

最终报告" 并迅速散发各成员!

为完成最终报告" 专家组有权从其认为适当的任何个人或机构获取资料

和专门意见! 专家组在向成员管辖的个人或机构索取资料和意见前" 应通知

该成员政府! 对于争端中涉及的科学或技术方面的问题" 专家组可以设立专

家评审组" 并要求其提供书面咨询报告!

如争端当事方之外的成员认为该争端与自身有实质利益关系" 则在向争

端解决机构作出通知后" 可以以第三方身份向专家组陈述意见" 并有权获得

争端各方提交专家组首次会议的陈述材料!

$/专家组报告的通过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 条规定" 为使各成员有足够时

间审议专家组最终报告" 只有在报告散发给各成员 #% 天后" 争端解决机构方

可考虑审议通过! 对报告有反对意见的成员" 应至少在召开审议报告会议 !%

天前" 提交供散发的书面反对理由! 在最终报告散发给各成员 (% 天内" 除非

争端当事方正式通知争端解决机构其上诉决定" 或争端解决机构经协商一致

决定不通过该报告" 否则该报告应在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予以通过!

#三$ 上诉机构审理

上诉机构的设立" 是世界贸易组织较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争端解决机

制方面的又一创新" 其目的是使当事方有进一步申诉案情的权利" 并使世界

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更具准确性与公正性!

!/上诉机构的组成及职权范围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 条规定" 争端解决机构设立常

设上诉机构" 受理对专家组最终报告的上诉! 常设上诉机构由 * 人组成"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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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由其中 $ 人共同审理上诉案件! 上诉机构成员由争端解决机构任命" 任期 &

年" 可连任一次! 为保证上诉机构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其成员应是法律% 国

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方面的公认权威" 并具有广泛代表性! 上诉机构

成员不得从属于任何政府" 也不得参与审议可能对其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冲突

的争端!

上诉机构只审理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

上诉机构可以维持% 修改或推翻专家组的结论!

#/上诉机构对案件的审理

上诉机构的审议" 自争端一方提起上诉之日起到上诉机构散发其报告之

日止" 一般不得超过 (% 天! 如遇有紧急情况" 上诉机构应尽可能缩短这一期

限! 上诉机构如认为不能在 (% 天内提交报告" 则应将延迟的原因及提交报告

的预期时间书面通知争端解决机构" 但最长不得超过 "% 天!

$/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

争端解决机构应在上诉机构报告散发后 $% 天内通过该报告" 除非争端解

决机构经协商一致决定不予通过!

#四$ 争端解决机构裁决的执行及其监督

专家组报告或上诉机构报告一经通过" 其建议和裁决即对争端各当事方

具有约束力" 争端当事方应无条件接受!

!/裁决的执行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 条规定" 在专家组或上诉机构

报告通过后 $% 天内举行的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 有关成员应将执行争端解决

机构建议和裁决的意愿通知该机构! 该建议和裁决应迅速执行" 如不能迅速

执行" 则应确定一个合理的执行期限! +合理期限, 由有关成员提议" 并经

争端解决机构批准- 如未获批准" 由争端各方在建议和裁决通过后 &' 天内协

商确定期限- 如经协商也无法确定" 由争端各方聘请仲裁员确定!

如果被诉方的措施被认定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 且其未在合

理期限内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 则被诉方应起诉方请求" 必须在

合理期限届满前与起诉方进行补偿谈判! 补偿是指被诉方在贸易机会% 市场

准入等方面给予起诉方相当于其所受损失的减让! 根据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

与程序的谅解' 第 ## 条第 ! 款的规定" 补偿只是一种临时措施" 即只有当被

诉方未在合理期限内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时" 方可采用! 如果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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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补偿" 应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定一致!

#/授权报复

如起诉方和被诉方在合理期限届满后 #% 天内未能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

起诉方可以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对被诉方进行报复" 即中止对被诉方承担

的减让或其他义务! 争端解决机构应在合理期限届满后 $% 天内给予相应授

权" 除非争端解决机构经协商一致拒绝授权! 根据所涉及的不同范围! 被诉

方可以就报复水平的适当性问题提请争端解决机构进行仲裁!

报复措施也是临时性的! 只要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 报复措施就应终

止* #!$ 被认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定的措施已被撤销- ##$ 被诉方对

起诉方所受的利益损害提供了解决办法- #$$ 争端当事各方达成了相互满意

的解决办法!

$/监督执行

争端解决机构应监督已通过的建议和裁决的执行情况! 在建议和裁决通

过后" 任何成员都可随时向争端解决机构提出与执行有关的问题" 以监督建

议和裁决的执行! 除非争端解决机构另有决定" 在确定了执行的合理期限 (

个月后" 争端解决机构应将建议和裁决的执行问题列入会议议程" 并进行审

议" 直至该问题解决! 在争端解决机构每一次会议召开的 !% 天前" 有关成员

应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交一份关于执行建议和裁决的书面报告!

四! 仲裁! 斡旋! 调解和调停

#一$ 仲裁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 条规定" 仲裁可以作为争端解

决的另一种方式! 如果争端当事方同意以仲裁方式解决" 则可在共同指定仲

裁员并议定相应的程序后" 由仲裁员审理当事方提出的争端!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中" 仲裁可用于不同的目的和争端解决

的不同阶段" 如审理争端% 裁定执行的合理期限% 评估报复水平是否适当等!

#二$ 斡旋% 调解和调停

斡旋是指第三方促成争端当事方开始谈判或重开谈判的行为! 在整个过

程中" 进行斡旋的一方可以提出建议或转达争端一方的建议" 但不直接参加

当事方的谈判!

调解是指争端当事方将争端提交一个由若干人组成的委员会" 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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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明事实" 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议" 促成当事方达成和解!

调停是指第三方以调停者的身份主持或参加谈判" 提出谈判的基础方案"

调和% 折衷争端当事方的分歧" 促使争端当事方达成协议!

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中" 斡旋% 调解或调停是争端当事方经协商自

愿采用的方式! 争端的任何一方均可随时请求进行斡旋% 调解或调停! 斡旋%

调解或调停程序可以随时开始" 随时终止! 一旦终止" 起诉方可以请求设立

专家组! 如果斡旋% 调解或调停在被诉方收到磋商请求后的 (% 天内已经开

始" 则起诉方只能在该 (% 天届满后请求设立专家组! 但是" 如争端当事方均

认为已经开始的斡旋% 调解或调停不能解决争端" 则起诉方可以在该 (% 天内

请求设立专家组! 在争端进入专家组程序后" 如果争端当事方同意" 斡旋%

调解或调停程序也可同时继续进行! 当事方在斡旋% 调解或调停中所持立场

应予保密" 且任何一方在争端解决后续程序中的权利不得受到损害!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可以依其职权提供斡旋% 调解或调停" 以协助成员

解决争端!

截至 #%!! 年 & 月 ! 日"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根据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

序的谅解' 提出的磋商请求共 &#& 起" 其中 !$* 个案件仍处在磋商阶段" ))

个案件已经通过磋商或其他方式解决" 其余 !"" 起案件中" 有 $) 个案件正在

由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进行审理" !'& 个案件通过了专家组报告或上诉机构报

告" 另有 * 个案件专家组暂停超过 !# 个月" 授权自动过期!

表("!#争端解决各阶段时间表

磋商% 调解等 (% 天

设立专家组并任命其成员 &' 天

最终报告提交各方 ( 个月

最终报告提交+,-各成员 $ 个星期

争端解决机构通过报告 #如无上诉$ (% 天

总计 #如无上诉$ ! 年

上诉机构报告 (% 天至 "% 天

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上诉机构报告 $% 天

总计 #如上诉$ ! 年零 $ 个月

表中争端解决程序每一阶段的大约时间为目标数字" 协定对此的规定是灵活的! 此外" 各国
可在任何阶段自行解决争端! 时间总计也是估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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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指"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集体对各成员的贸易政策及

其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定期进行全面审议! 实施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目的

是促使成员提高贸易政策和措施的透明度" 履行所做的承诺" 更好地遵守世

界贸易组织规则" 从而保证多边贸易体制平稳运行!

一!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产生及要点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 !")) 年乌拉圭回合中期审评会议临时批准建立的"

由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理事会负责实施" !")" 年开始运行!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后" 贸易政策审议职责由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承担" 即总理事会同时也是

贸易政策审议机构!

贸易政策审议对象主要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贸易政策和措施" 审议范

围从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还要求对

世界贸易环境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年度评议! 贸易政策审议的结果不能作为

启动争端解决程序的依据" 也不能以此要求成员增加新的政策承诺!

贸易政策审议机构的审议有别于世界贸易组织各专门机构的审议! 世界

贸易组织专门机构只负责审议成员执行特定协定的情况" 包括在成员提交通

知的基础上" 对通知涉及的具体贸易政策和措施进行审议!

二! 国别审议的程序

成员接受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审议的频率取决于该成员对多边贸易体制的

影响程度! 确定这种影响程度的主要依据是成员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

成员占世界贸易的份额越大" 接受审议的次数就越多! 对目前在世界贸易额

中排名前四位的成员(((欧洲共同体% 美国% 日本和中国每两年审议一次"

对排在其后的 !( 个成员每 & 年审议一次" 对余下成员每 ( 年审议一次" 对最

不发达成员的审议可以间隔更长!

贸易政策审议机构的审议程序是参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年以来的做

法制定的" 并根据 !""( 年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达成的谅解做了修改!

贸易政策审议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报告和接受审议成员 +政策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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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基础上进行的!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报告包括意见摘要% 经济环境% 贸

易与投资政策制定机制% 贸易政策与做法四部分! 该报告要经过有关成员核

对" 但报告内容最终由秘书处负责! 成员政府的 +政策声明, 全面阐述其实

施的贸易政策和做法!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在起草报告过程中" 要派人与接受审议成员的相关

政府部门和机构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也可以向制造商协会% 商业协会等中

介机构以及有关研究机构进行咨询!

正式审议工作由贸易政策审议机构进行" 对所有成员开放" 接受审议的

成员派出的代表团通常为部长级! 为引导讨论" 从参与审议的成员中选取两

位讨论人" 以个人身份参加审议会议" 不代表各自政府!

第一次审议会议通常由被审议成员首先发言" 然后由讨论人发言" 随后

与会者发表意见! 在第二次审议会议上" 讨论主要围绕会前确定的主题进行"

被审议成员就各成员提出的问题进一步作出答复- 如有必要" 被审议成员也

可在 ! 个月内作出书面补充答复! 审议会议在总理事会主席作出总结后结束!

主席和秘书处随即向新闻界简要通报审议情况" 公布秘书处报告的意见摘要

及主席总结! 接受审议的成员也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 秘书处报告% +政策声

明, 以及会议记录随后也将发表!

三! 对世界贸易环境的评议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要求总干事以年度报告的形式" 对影响多边贸易体制

的国际贸易环境变化情况进行综述! 该报告列出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活动"

并指出可能影响多边贸易体制的重大政策问题! 最初几次世界贸易环境评议

的经验表明" 这种评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 特别是在不举行部长级会议

的年份里" 使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可以对国际贸易政策和贸易环境发展趋势进

行总体评估!

四!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作用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为世界贸易组织审议各成员的贸易政策以及评估国际贸易环境的

发展变化提供了场所和机会" 有助于增加多边贸易体制的透明度!

第二" 接受审议的成员对其贸易及相关政策进行解释和说明" 有助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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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成员的相互了解" 减少或避免贸易争端!

第三" 各成员参与审议和评估" 可以为接受审议的成员在贸易政策制定

和改进方面提供一些意见或建议" 有助于督促其履行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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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是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货物贸易多边协定的法律基础!

第一节!组成部分

一!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的组成

!"&* 年 !% 月 $% 日达成的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前对该协定条款所作的修正" 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中称为 &!"&* 年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 !""' 年 ! 月 ! 日" 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后" &!""& 年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 取代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主要由以下四部分组成*

第一"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各项条款" 但不包括 &临时适用议

定书'!

第二"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前的关税减让议定书% 各缔约方的加入议定书%

根据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所给予的且仍然有效的豁免以及缔约方全

体作出的其他决定!

第三"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有关条款的谅

解! 具体包括*

!/&关于解释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第 ! 款 #2$ 项的谅解'-

#/&关于解释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谅解'-

$/&关于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

&/&关于解释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谅解'-

'/&关于豁免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义务的谅解'-



(/&关于解释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谅解'!

第四"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马拉喀什议定书'!

二!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文本的组成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文本由 $) 个条款和 " 个附件组成! $) 个条

款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 #第 ! 至 # 条$ 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关税减让

表- 第二部分 #第 $ 至 #$ 条$ 是有关国内贸易政策的规定- 第三部分 #第

#& 至 $' 条$ 是关于自贸区% 关税谈判% 减让表修改% 加入和退出总协定的

程序的规定" 其中第 #" 条至第 $' 条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已经失去实际

意义- 第四部分 #第 $( 至 $) 条$ 标题为 +贸易与发展," 是 !"(' 年增加的"

专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贸易和发展问题!

文本后的 " 个附件按英文大写字母排序" 其中附件 3至 4已经失去意

义" 仍然有效的是附件!" 其中列出了对条文的注释和补充规定! 协定条款

中带星号 +!, 处可在该附件中找到对应注释或补充规定!

表-"!#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文本结构

条款 标题
$*&+协定% 中的相关协定和谅解

"仅供参考#

序言

第一部分

第 ! 条 普遍最惠国待遇

第 # 条 减让表
&关于解释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第 ! 款
#2$ 项的谅解'

第二部分

第 $ 条
国内税与国内

法规的国民待遇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与此条相关

第 & 条
有关电影片的

特殊规定

第 ' 条 过境自由

第 ( 条 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关于实施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协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 * 条 海关估价 &关于实施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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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标题
$*&+协定% 中的相关协定和谅解

"仅供参考#

第 ) 条 进出口规费和手续

第 " 条 原产地标记 &原产地规则协定'

第 !% 条
贸易法规的

公布和实施

第 !! 条 普遍取消数量限制

第 !# 条
为保障国际收支

而实施的限制
&关于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

第 !$ 条
数量限制的

非歧视管理
# &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与此条相关$

第 !& 条 非歧视原则的例外

第 !' 条 外汇安排

第 !( 条 补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 !* 条 国营贸易企业 &关于解释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谅解'

第 !) 条
政府对经济

发展的援助
&关于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

第 !" 条
对某些产品

进口的紧急措施
&保障措施协定'

第 #% 条 一般例外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协定'

第 #! 条 安全例外

第 ## 条 磋商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 条 利益的丧失或减损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三部分

第 #& 条
适用领土(边境贸易(
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

&关于解释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谅解'

第 #' 条 缔约方的联合行动 &关于豁免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义务的谅解'

第 #( 条 接受% 生效和登记

第 #* 条 减让的停止或撤销

第 #) 条 减让表的修改 &关于解释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谅解'

第 #) 条
之二

关税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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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标题
$*&+协定% 中的相关协定和谅解

"仅供参考#

第 #" 条
本协定与

&哈瓦那宪章' 的关系

第 $% 条 修正

第 $! 条 退出

第 $# 条 缔约方

第 $$ 条 加入

第 $& 条 附件

第 $' 条
本协定在特定缔约方

之间的不适用

第四部分

贸易与发展

第 $( 条 原则和目的

第 $* 条 承诺

第 $) 条 联合行动

附件3 第 ! 条第 # 款 #5$ 项所指的领土名单

附件6 第 ! 条第 # 款 #2$ 项所指的法兰西联邦的领土名单

附件7 第 ! 条第 # 款 #2$ 项所指的关于比利时% 卢森堡和荷兰关税同盟的领土名单

附件8 第 ! 条第 # 款 #2$ 项所指的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名单

附件9 第 ! 条第 # 款 #:$ 款所指的智利与邻国间优惠安排适用领土名单

附件; 第 ! 条第 # 款 #:$ 项所指的黎巴嫩和叙利亚与邻国间优惠安排适用领土名单

附件< 第 ! 条第 & 款所指的最高优惠幅度的确定日期

附件4
作出第 #( 条所指的确定时使用的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比份数

#根据 !"&" 年至 !"'$ 年的平均数字$

附件! 注释和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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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称谓修正对照表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称谓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称谓

缔约方 成员

欠发达缔约方 发展中成员

发达缔约方 发达成员

执行秘书

#!"(' 年 $ 月 #$ 日后改称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干事$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缔约方全体 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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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主要条款介绍

一! 最惠国待遇原则 "第!条#

第 ! 条 +普遍最惠国待遇, 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基本原则之一! 该条

款要求" 各成员在货物贸易领域给予任何国家任何产品的关税优惠" 以及其

他与产品贸易有关的优惠% 特权或豁免" 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其他成员的

同类产品!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二! 国民待遇原则 "第(条#

第 $ 条 +国内税与国内法规的国民待遇, 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基本原

则之一! 该条款要求" 在国内税或影响产品销售% 购买% 运输% 分销或使用

的法律法规方面" 各成员给予进口产品的待遇" 不得低于给予本国同类产品

待遇!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三! 透明度原则 "第!/条#

第 !% 条 +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 要求各成员迅速公布或公开其制定与

实施的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法律% 法规% 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及其变化情况"

以统一% 公正和合理方式管理上述贸易法规" 并不得在措施正式公布前提高

进口关税或采取进口限制!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四! 关税减让条款 "第)条! 第)0条和第)0条之二#

第 # 条 +减让表, 规定" 不得任意提高已经列入关税减让表的关税" 也

不得利用变更完税价格的审定方法或货币的折算方法达到提高关税的目的!

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 &关于解释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第 ! 款

#2$ 项的谅解' 规定" 自 !""& 年 & 月 !' 日起" 在边境上对每一项进出口产

品征收的关税以外的税费" 应包括在各国的减让表中" 并约束在这一水平"

不得任意提高!

第 #) 条 +减让表的修改, 规定" 修改减让表中的约束关税需要同有关的

主要成员谈判达成协议" 并与有实质利害关系的成员磋商" 方可修改或撤销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有关减让! 如谈判或磋商未能达成协议" 则其他成员可撤销对该国大体相等

的关税减让!

+最初谈判国 +或 +主要供应国, 是修改减让表时需要谈判并达成协议

的国家" 对某一产品关税约束利益所受损失的补偿" 主要是留给这些国家!

最初谈判国是在双边谈判中获得约束关税的政府! 主要供应国是近三年来某

一产品对有关市场的出口量超过最初谈判国的国家" 在市场中有 +实质利

益, 的供应商也可提出补偿要求" 但不一定为修改减让表的国家所认可" 并

获得进一步谈判的权利! 乌拉圭回合 &关于解释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谅解' 对这些规定作了修改" 规定出口易受关税约束变化影响的+,-

成员可被认为有 +额外主要供应利益," 因此有谈判补偿的权利! 该谅解还

澄清了有关根据 +第 #) 条谈判程序, 谈判中的几个技术性问题" 例如当新产

品受到撤销约束关税的影响时" 或当不受限制的关税减让被关税配额取代时"

如何确定最初谈判权等问题!

第 #) 条之二对进行多边贸易谈判的方法作出了原则规定" 谈判可在产品

对产品基础上进行" 或通过成员可接受的多边程序进行" 谈判应考虑各成员

和各产业的需要% 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发展而使用关税保护的需要以及财政%

发展% 战略和其他需要!

五! 取消数量限制条款 "第!!条! 第!(条#

第 !! 条 +普遍取消数量限制, 也是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的主要条款!

该条款要求成员不得对产品的进出口设立或维持除关税% 国内税及其他费用

以外的禁止或限制措施" 包括不能以配额% 许可证等措施来限制或禁止商品

的进出口!

第 !$ 条 +数量限制的非歧视管理, 对实行数量限制做了规定" 规定应实

行全球配额- 如果必须实行国别配额" 则配额不得由进口国单方面规定" 而

应由进口国和出口国共同商定- 在无法实施配额的情况下" 也可采取许可证

限制" 但许可证应尽量不对产品的进口来源作出规定" 以利于实现贸易自由

化! 此外" 该条款还专门明确条款原则尽量适用于出口限制!

六! 以国际收支为由的限制条款 "第!)条和第!0条1节#

国际收支条款允许成员方为保障国际收支平衡和对外金融地位" 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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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国际收支困难时" 临时采用提高关税或数量限制的措施" 但对这些限制

的实施条件及应履行的磋商程序等做了具体规定!

第 !# 条 +为保障国际收支而实施的限制, 是发达国家可以援引的国际收

支条款" 发展中国家可以援引第 !) 条 +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援助, 中的 6节

采取国际收支限制措施! 两个条款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 都可以通过限制进

口产品的数量或价值来控制进口的总体水平! 近年来" 发达国家认识到进口

附加税或类似的价格机制措施比数量限制更可取! 因此" 在乌拉圭回合达成

了 &关于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 其中+,-成员确

认它们承诺使用价格机制措施" 包括进口附加税或进口押金要求" 这些措施

对贸易的破坏作用最小! 各成员承诺" 公布逐步取消限制性进口措施的时间

表" 如果不能这样做" 就需要提供正当理由! 确认国际收支目的而所采取的

限制措施" 只能被用于控制进口总水平" 但应将 +必需品, 排除在这种限制

措施之外!

七! 国营贸易条款 "第!.条#

第 !* 条 +国营贸易企业, 允许成员建立或维持国营贸易企业" 但应遵守

非歧视原则" 并履行通知义务! 该条对国营贸易企业的活动有以下要求* 应

非歧视性地从事经营活动" 只能以价格% 质量% 适销性% 运输和其他购销条

件等商业因素作为经营活动的根据" 并为其他成员的企业参与上述经营活动

提供充分的竞争机会- 成员方应保证国营贸易企业的透明度" 将从事国营贸

易的企业名录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并定期向世界贸易组织报告国营贸易企业

的经营方式" 以及进出口的产品与其他相关资料!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 &关于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谅解' 为

+国营贸易企业, 规定了一个工作定义" 即 +国营贸易企业, 为政府或非政

府企业" 包括销售局" 这些企业被给予了专有权% 特殊权利或特权" 可以通

过它们的购买或销售来影响进口产品或出口产品的水平和方向! 这类企业必

须向+,-作出通知!

八! 贸易救济措施条款 "第2条! 第!2条! 第!,条#

第 ( 条 +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第 !( 条 +补贴, 和第 !" 条 +对某些

产品的进口的紧急措施, 对成员在采取反倾销% 反补贴% 保障措施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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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务做了规定! 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了 &关于实施 !""& 年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第 ( 条的协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和 &保障措施协定'! #详

见本书第九章$

九! 争端解决条款 "第))条! 第)(条#

第 ## 条 +磋商, 和第 #$ 条 +利益的丧失和减损, 对成员间发生贸易争

端时" 如何进行磋商% 专家组审理% 上诉机构审理% 裁决的执行及监督等基

本程序做了规定! 乌拉圭回合中达成了 &关于争端解决规定与程序的谅解'!

#详见本书第三章四节$

十! 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条款 "第)-条#

第 #& 条 +适用领土(边境贸易(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 中所指的关税

同盟" 是以单一关税领土替代两个或两个以上关税领土" 相互之间取消关税

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 对外实行统一关税和贸易法规! 自由贸易区是指由

两个或两个以上关税领土所组成的集团" 在其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

性贸易法规" 但对外不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法规!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 &关于解释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谅解'

规定" 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成员" 对未参加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第三

方所实行的关税与其他贸易法规" 总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关税同盟或自由贸

易区建立之前的水平- 任何成员方决定加入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 以及签

署有关协议" 都应当及时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十一! 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待遇条款 "第(2! (.! (0条#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四部分规定" 发达成员应尽最大可能采

取措施" 促进发展中成员出口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推动发展中成员的贸易与

经济发展! 采取维持稳定% 公平% 有利的价格等手段" 为发展中成员的初级

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提供更为优惠和可接受的条件- 对发展中成员有特殊出口

利益的加工制成品" 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机会- 发达成员对发展中成员作出

削减关税或取消其他贸易壁垒的承诺" 不应期望得到对等的回报- 对发展中

成员有特殊出口利益的产品" 发达成员应避免实行关税或非关税壁垒" 并对

产自发展中成员的未加工或已加工的初级产品" 避免实行产生不利影响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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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措施- 对发展中成员有现实或潜在的特殊出口利益的产品" 发达成员应优

先考虑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

以上这些要求" 不是强制性的" 因此这些条款也被称为 +最佳努力,

条款!

十二! 例外条款 "第)/条! 第)!条#

第 #% 条 +一般例外, 允许成员为维护公共道德% 保护人类% 动植物的生

命和健康% 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等对进出口实施禁止或限制措施! 成员如

采取一般例外措施" 可不受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及该成员承诺的约束" 但应遵

守非歧视原则和不对贸易构成变相限制的原则!

第 #! 条 +安全例外, 允许成员在战争% 外交关系恶化等紧急情况下" 为

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而采取必要的行动" 禁止或限制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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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农业协定

&农业协定' 属于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附件 !3多边贸易协定之

一" 协定规定了市场准入% 国内支持% 出口竞争三个方面的纪律!

一! 产生背景

农产品贸易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 一直游离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规则的

有效约束之外" 农业保护深深地植根于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之中" 在肯尼迪

回合以后的多边贸易谈判中" 各方尽管试图将农产品贸易问题纳入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的管理框架" 但都未能实现! 由于不能对农业保护主义进行有效的

约束" 发达国家利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体制缺陷" 一方面极力推行农业支

持和进口限制政策" 造成农产品生产过量和结构严重失衡- 另一方面又为缓

解库存压力" 处理剩余产品" 通过巨额出口补贴向国际市场大量销售农产品!

这些做法导致国际农产品贸易冲突在 #% 世纪 )% 年代初不断升级" 严重扭曲

了国际农产品市场!

!")(年乌拉圭回合启动时" 农产品贸易问题被列为该轮谈判的中心议题

之一! 农业谈判主要在三大利益集团之间展开! 三大利益集团是美国% 欧洲

共同体和凯恩斯集团 #澳大利亚% 加拿大%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新西兰%

哥伦比亚% 斐济% 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和乌拉

圭$! 谈判的目标是" 减少农业补贴和保护" 建立一个公正的% 以市场为导向

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体系" 从根本上纠正国际农产品市场中存在的扭曲现象!

由于农产品贸易谈判各方利益冲突" 谈判曾数度陷入破裂的边缘! 经过艰苦

的谈判" 参加方终于达成 &农业协定'!



二! 主要内容
&农业协定' 由 #! 个条款和 ' 个附件组成" 包含产品范围% 农产品贸易

规则% 给予发展中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等内容!
#一$ 产品范围
&农业协定' 适用的产品范围是*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第 ! =#& 章包含的产品 #鱼及鱼制品除

外$" 鱼及鱼制品 #第 $ 章全部产品及第 !( 章部分产品$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
属 +非农产品,!

#/还包括 #' 至 '$ 章中部分产品* 甘露糖醇 #税号 #"%'/&$$% 山梨醇
##"%'/&&$% 精油 #产品税号 $$/%!$% 蛋白类物质% 改性淀粉% 胶 #税号
$'/%! =$'/%' $% 整 理 剂 # 税 号 $)%"/!% $% #"%'/&& 以 外 的 山 梨 醇
#$)#$/(%$% 生皮 #税号 &!/%! =&!/%$$% 生毛皮 #税号 &$/%!$% 生丝和废丝
#税号 '%/%! ='%/%$$% 羊毛和动物毛 #税号 '!/%! ='!/%$$% 原棉% 废棉和
已梳棉 #税号 '#/%! ='#/%$$% 生亚麻 #税号 '$/%!$% 生大麻 #'$/%#$!

#二$ 农产品贸易规则
&农业协定' 规定的农产品贸易规则" 主要涵盖市场准入% 国内支持和

出口补贴三个方面!
!/市场准入
针对许多国家利用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农产品进口的情况" &农业协

定' 要求各成员将非关税措施转化为关税" 并逐步降低" 以保证一定水平的
市场准入机会!

#!$ 非关税措施转化成普通关税" 即关税化! 制定相应进口关税 #从量
税或从价税$ 的依据是关税等值! 某种农产品的关税等值等于该产品的国内
市场平均价格减去该产品或相近产品的国际市场平均价格- 某种农产品加工
品的关税等值" 等于农产品原料的关税等值乘以农产品原料占农产品加工品
的比重!

在某种条件下" 允许个别成员推迟进行关税化!
##$ 约束所有农产品关税" 包括关税化后的关税!
#$$ 从 !""' 年开始" 发达成员在 ( 年内" 发展中成员在 !% 年内" 分年

度削减农产品关税! 以 !")( =!")) 年关税平均水平为基础" 用简单算术平均
法计算" 发达成员削减 $(." 每个关税税号至少削减 !'.- 发展中成员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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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关税税号至少削减 !%.!
#&$ 以 !")( =!")) 年为基期" 有关成员在这一期间进口必须进行关税化

的农产品" 如不足国内消费量的 '." 则应承诺最低数量的进口准入机会!
在关税减让实施期的第一年" 应承诺的最低进口准入数量为基期国内消费量
的 $." 在实施期结束时应提高到 '.! 如基期进口数量超过国内消费量的
'." 则应维持原有的市场准入机会! 通过关税配额实施最低市场准入" 配额
内的进口享受较低或最低的关税" 配额外的进口缴纳较高的关税!

#'$ 针对关税化的农产品" 建立特殊保障机制! 成员通过谈判获得使用
该机制的权利" 并在其承诺表中注明! 启用该机制的前提条件是" 某年度的
进口量超过前 $ 年进口量的平均水平 #根据该成员进口量占消费量的比例确
定$" 或者进口价格低于 !")( =!")) 年进口参考价格平均水平 !%.!

#($ 最不发达成员列入关税化及关税约束" 但免于削减关税承诺!
以上是各参加方制作关税减让表时需要遵守的规定" &农业协定' 并不

包含以上全部内容" 大部分内容包含在乌拉圭回合中一份题为 &确定改革计
划下具体约束承诺的模式' #>,?/<?<@>3@+@#&$ 的文件中!

#/国内支持
国内支持指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补贴" &农业协定' 将国内支持分为

三类" 分别制定了纪律" 其核心是鼓励经过一段时间后" 转而采用对生产和
重要扭曲作用尽可能最小的措施和政策!

#!$ 绿箱措施!
绿箱措施是指" 由政府提供的且对生产者不具有价格支持作用的政府服

务计划! 这些措施对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生产不会产生或仅有微小的扭曲影响"
成员无须承担约束和削减义务!

绿箱措施主要包括* 一般农业服务支出" 如农业科研% 病虫害控制%
培训% 推广和咨询服务% 检验服务% 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 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等- 粮食安全储备补贴- 粮食援助补贴- 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
收入保险计划- 自然灾害救济补贴- 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 农业资
源储备补贴- 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 农业环境保护补贴- 落后地区援助
补贴等!

##$ 黄箱措施!
黄箱措施是指" 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 包括对种子% 肥

料% 灌溉等农业投入品的补贴" 对农产品营销贷款的补贴等! 这些措施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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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贸易产生扭曲作用" 成员需要承担约束和削减义务!
通常用综合支持量来衡量黄箱补贴的大小! 综合支持量是指" 为支持农

产品生产者而提供给特定农产品" 或为支持广大农业生产者而提供给非特定
产品的年支持水平" 一般用货币单位表示!

&农业协定' 规定" 自 !""' 年开始" 以 !")( 年至 !")) 年为基准期" 发
达成员在 ( 年内逐步将综合支持量削减 #%." 发展中成员在 !% 年内逐步削减
!$.! 在此期间内" 每年的综合支持量不能超过所承诺的约束水平!

&农业协定' 同时规定" 对于未超过议定水平的国内支持" 不需要削减"
即 +微量允许," 发达国家的微量允许水平是对某一特定农产品的给予支持
是不超过该农产品产值的 '.! 或对于农业生产总体而言" 综合支持量不超
过产值的 '.! 发展中国家的微量允许水平为 !%.!

发展中成员的一些黄箱措施也被列入免予削减的范围! 主要包括农业投
资补贴" 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地区生产者提供的农业投入品补贴" 为鼓励生
产者放弃种植麻醉作物而提供的补贴等!

#$$ 蓝箱措施!
蓝箱措施是指" 按固定面积和产量给予的补贴 #如休耕补贴$" 按基期

生产水平的 )'.或 )'.以下给予的补贴" 按固定牲畜头数给予的补贴! 这些
补贴与农产品限产计划有关" 使用者主要为发达国家" 不需要承担削减义务!

$/出口补贴
出口补贴是对贸易产生严重扭曲作用的政策措施" &农业协定' 不禁止

成员对农产品出口实行补贴" 但需要承担削减义务*
#!$ 以 !")( =!""% 年出口补贴的平均水平为基准" 或在某些出口补贴已

经增加的条件下" 以 !""! =!""# 年的平均水平为基准" 从 !""' 年开始" 每
年等量削减! 对出口补贴预算开支" 发达成员在 ( 年内削减 $(." 发展中成
员在 !% 年内削减 #&.- 对享受补贴的农产品出口数量" 发达成员在 ( 年内削
减 #!." 发展中成员在 !% 年内削减 !&.! 对于农产品加工品的出口补贴"
成员只需削减预算开支! 最不发达成员不需作任何削减!

##$ 下列出口补贴措施受削减承诺的约束* 视出口实绩而提供的直接补
贴- 以低于同类农产品的国内价格" 将非商业性政府库存处置给出口商而形
成的补贴- 利用征收的农产品税" 对相关农产品的出口补贴- 农产品的出口
营销补贴 #发展中成员除外$- 出口农产品的国内运费补贴 #发展中成员除
外$- 视出口产品所含农产品情况" 对所含农产品提供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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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应控制补贴的扩大" 如果在基期没有对某种农产品进行出口补
贴" 则禁止该成员将来对这种农产品出口进行补贴!

农产品关税% 国内支持% 出口补贴的削减比例如表 ' 0! 所示!

表3"!#农产品关税! 国内支持! 出口补贴的削减比例

发达国家

#( 年* !""' 年至 #%%% 年$
发展中国家

#!% 年* !""' 年至 #%%% 年$

关税*
(((全部农产品平均削减
(((每项产品最低削减

$(.
!'.

#&.
!%.

国内支持*
(((部门综合支持总量削减

#基期* !")( 年至 !")) 年$
#%. !$.

出口补贴*
(((补贴额削减
(((补贴量削减

#基期* !")( 年至 !""% 年$

$(.
#!.

#&.
!&.

乌拉圭回合中议定的农产品补贴和保护的削减! &农业协定' 中只包含出口补贴削减的数字!
注* "最不发达国家不需承诺削减关税或补贴-

"关税削减的基础税率为 !""' 年 ! 月 ! 日前的约束税率- 对于未约束的关税" 基础税率
为 !")( 年 " 月乌拉圭回合开始时的实施税率-

"其他数字是用于计算各国有法律约束力的减让表的目标数字!

#三$ 农业委员会

世界贸易组织根据 &农业协定' 设立农业委员会! 负责审议成员执行乌

拉圭回合中所作承诺的履行情况" 为成员提供讨论与执行 &农业协定' 任何

事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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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主要目的是" 在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的 !% 年过渡期内" 逐步取消纺织品与服装贸易限制" 使长期游离于多

边贸易规则之外的纺织品与服装贸易" 最终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之内"

从而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 这一协定已于 #%%' 年 ! 月 ! 日终止" 纺织品和

服装已实现一体化!

一! 产生背景

纺织品与服装贸易在世界货物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 美国

等发达国家对竞争力逐渐衰退的本国纺织品与服装产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 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产品数量限制措施! 在他们的压

力和推动之下" 从 !"(! 年开始" 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范围内" 先后形成了

&短期棉纺织品协定' 和 &长期棉纺织品贸易协定'" !"*& 年又扩大到 &国

际纺织品贸易协定' #又称 &多种纤维协定'$" 并成立了专门的纺织品监督

机构! 该机构负责监督 &多种纤维协定' 的执行" 解决参加方之间的争端!

&多种纤维协定' 一直实行到 !""' 年 ! 月 ! 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为止!

在长达 #% 多年的时间里"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的纺织品% 服装

贸易就是在 &多种纤维协定' 规则的框架内进行的! &多种纤维协定' 规定"

如果进口的某一纺织或服装产品" 对进口方相关产品的市场造成扰乱或扰乱

威胁" 进口方可以采取选择性进口数量限制" 即针对特定国家实行进口配额

限制! 这是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非歧视原则和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严重背离!

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加强" 他们对

发达国家纺织品与服装进口的歧视性体制表示强烈不满! !")! 年 !! 月" 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在哥伦比亚召开协调会" 发表了 &波哥大宣言'" 强调在未来



的谈判中加强团结与合作" 并首次提议将纺织品与服装贸易纳入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规则之中! 在他们的努力下"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对纺织品与服装贸易

问题日益关注" 于 !")& 年发表了 &世界经济中的纺织品与服装' 研究报告"

同时专门成立了一个纺织品与服装工作组" 研究和审议放宽纺织品与服装贸

易限制" 乃至使其纳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的可能性! !")& 年" 中国加入

&多种纤维协定'" 并于 !""% 年成为纺织品监督机构的成员! !")( 年" 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在北京召开协调会" 发表了 &北京宣言'" 进一步敦促发达国

家开放纺织品与服装市场!

乌拉圭回合把纺织品与服装贸易列为谈判议题之一" 并确定将纺织品与

服装贸易纳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规则的谈判目标! 经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 发达国家作出较大妥协" 谈判各方最终达成 &纺织品

与服装协定'! 该协定用以取代 &多种纤维协定'" 为最终取消配额限制制定

了过渡性安排!

二! 主要内容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由 " 个条款和 ! 个附件组成! 主要包括适用产品范

围% 分阶段取消配额限制% 过渡性保障措施% 非法转口处理及设立纺织品监

督机构等!

#一$ 适用产品范围

在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的附件中" 列明了逐步取消配额限制的产品范

围" 包括毛条和纱% 机织物% 纺织制品% 服装等四组" 涉及 &商品名称及编

码协调制度' 中第 '% =($ 章的全部产品和第 $% =&" 章% 第 (& ="( 章的部分

产品" 依照海关 ( 位数编码共约 )%% 个税号" 囊括了成员根据 &多种纤维协

定' 已实行进口数量限制的全部产品" 也包括少量的非 &多种纤维协定' 数

量限制产品!

#二$ 分阶段取消配额限措施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要求" 成员不得设立新的纺织品与服装贸易限制

措施" 并逐步取消已有的限制措施! 这一规定通常称为 +经济条款,! 具体

做法是" 按比例逐步取消附件中所列产品的配额限制" 对尚未取消限制的产

品逐步扩大进口配额!

对于不符合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规定的% &多种纤维协定'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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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限制" 由成员自行决定" 可以在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生效 ! 年内

取消" 或者在 !% 年过渡期内逐步取消!

!/配额限制被逐步取消的产品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第 # 条规定" 对于其附件中所列产品" 应在 !% 年

内分四个阶段取消进口数量限制!

第一阶段"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成员在 !""' 年 ! 月 !

日取消配额限制的产品比例" 不低于 !""% 年该成员进口附件中所列产品总量

的 !(.!

第二阶段"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成员在 !"") 年 ! 月 !

日取消配额限制的产品比例" 不低于 !""% 年该成员进口附件中所列产品总量

的 !*.!

第三阶段"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成员在 #%%# 年 ! 月 !

日取消配额限制的产品比例" 不低于 !""% 年该成员进口附件中所列产品总量

的 !).!

第四阶段" #%%' 年 ! 月 ! 日" 成员取消所有剩余产品 #占 !""% 年该成员

进口附件中所列产品总量的 &".$ 的配额限制" 届时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自行终止!

在符合规定比例的前提下" 每个成员可自主决定各步骤取消配额限制的具

体产品类别" 但必须包括以下四组产品* 毛条和纱% 机织物% 纺织制品% 服装!

成员在各步骤取消配额限制的产品清单" 应提前一年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逐步增加配额数量

对尚未取消配额限制的产品" 要逐步放宽限制" 增加配额数量! 具体做

法是" 以 &多种纤维协定' 达成的双边协定中的现行配额数量为基础" 从

!""' 年 ! 月 ! 日起" 通过提高配额年增长率的方式" 逐年增加配额数量!

提高配额年增率的具体步骤是* 从 !""' 年 ! 月 ! 日起" 在 &多种纤维协

定' 规定的年增长率基础上增加 !(." 作为第一阶段的年增长率- 从 !"") 年

!月 !日起" 在第一阶段年增长率的基础上再增加 #'." 作为第二阶段的年增

长率- 从 #%%#年 !月 !日起" 在第二阶段年增长率的基础上又增加 #*." 作

为第三阶段的年增长率- 第四阶段于 #%%'年 !月 !日完全取消配额!

对于结转 #本年度剩余配额转入下年度$% 类转 #各个配额类别之间进

行数量转移$ 和预借 #下年度配额提前到本年度$ 等灵活条款的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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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实行比例的限制!

表2"!#实施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的四个阶段

此表列出了纺织品与服装产品取消进口配额% 逐步自由化和纳入 <3,,规则的时间安
排" 以及剩余配额增长的速度!

此例以原 &多种纤维协定' 通常使用的 (.年增长率为基础! 而实际上" 根据 &多种
纤维协定' 使用的增长率因产品不同而不同!

阶A段
纳入<3,,规则的产品比例
#包括取消任何一种配额$

剩余配额的放开速度

#如 !""& 年增长率为 (.$

第一阶段* !""'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

!(.
#最小比例" 以 !""% 年
进口量为基础$

(/"(. #每年$

第二阶段* !"")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

!*. )/*. #每年$

第三阶段* #%%#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

!). !!/%'. #每年$

第四阶段* #%%' 年 ! 月 ! 日完全
纳入 <3,," 并最终取消配额"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废止!

&".
#最大比例$

配额全部取消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将逐步取消配额限制的进程" 与各成员在乌拉圭

回合其他领域所做的影响纺织品与服装贸易的承诺挂钩! 所有成员应采取削

减和约束关税" 减少或取消非关税壁垒等措施" 改善纺织品与服装的市场准

入- 在倾销和反倾销措施% 补贴和反补贴措施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保

证实施可使纺织品与服装贸易公平% 公正进行的政策- 在由于总体贸易政策

原因采取措施时" 避免对纺织品与服装进口造成歧视!

如果任何成员认为另一成员未采取上述措施" 使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受到破坏" 该成员可向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

构提出起诉! 如争端解决机构裁决被诉方未遵守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可

以授权起诉方对被诉方原本自动享受的下一阶段配额的年增长率进行调整!

分阶段取消配额限制的情形" 如表 ( 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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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过渡性保障措施

过渡性保障措施是指" 某项纺织品或服装的配额限制取消之前" 如进口

方证明该产品进口数量剧增" 对国内有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有严重损害的

实际威胁" 并且自单个国家的进口出现急剧和实质性增加" 则可针对该出口

方采取保护行动!

过渡性保障措施只允许针对尚未纳入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规则

的产品使用" 而已纳入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的产品应采用世界贸易

组织的保障措施!

过渡性保障措施可以在双方磋商同意后采取" 磋商未达成一致也可单方

面采取" 但均须接受纺织品监督机构的审议! 进口限制水平应不低于提出磋

商请求当月的前两个月之前的 !# 个月的实际进口或出口水平! 过渡性保障措

施可以维持 $ 年" 不得延长" 当该产品纳入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约

束时" 即自行终止! 过渡性保障措施的实施时间超过一年" 则随后各年的进

口限制水平" 应在第一年限制水平基础上每年至少增长 (." 除非向纺织品

监督机构提出其他正当理由! 在使用过渡性保障措施的规定时" 应给予最不

发达国家% 小供应国% 新进人市场的国家等以更优惠的待遇!

任何成员欲保留使用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权利" 应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纺

织品监督机构! 绝大多数成员保留了这一权利" 并同时提交了逐步取消纺织

品与服装限制的方案! 只有少数几个成员放弃了这一权利" 这些成员被认定

已将附件所列产品全部纳入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提前实现了自

由化!

#四$ 非法转口的处理

非法转口又称 +舞弊," 是指通过转运% 改道% 谎报原产地或原产国%

伪造文件来规避协定的规定和逃脱配额管理的做法! 只要有纺织品与服装贸

易的配额制度存在" 就有可能出现非法转口! 不仅进口方关注打击非法转口

问题" 出口方以及中转方也都重视并防止产生非法转口问题! 在处理此类问

题时" 有关各方要进行磋商" 并充分合作开展调查! 如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进

口产品属非法转口" 进口方在与涉及非法转口的出口方以及其他有关参与方

进行磋商之后" 可以采取适当行动" 包括拒绝清关" 如产品已经入境" 则可

以扣除有关出口方相应数量的配额!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还规定" 所有成员应在符合本国法律和程序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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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制定必要的法规和行政措施来处理并打击非法转口行为!

#五$ 纺织品监督机构

世界贸易组织专门设立纺织品监督机构" 发挥调解和准司法的作用! 该

机构是一个常设机构" 由 ! 名独立主席和 !% 名成员组成! 成员的组成应具有

广泛的代表性" 还应按适当的间隔期进行轮换! 纺织品监督机构的成员" 由

货物贸易理事会指定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任命" 他们以个人身份履行职责"

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

纺织品监督机构负责监督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的实施" 审查成员所采

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协定的规定" 包括各成员的纺织品与服装贸易自由化方案"

以及所采取的过渡性保障措施等" 并就这些事项提出建议或作出裁决! 各成

员应尽量全面接受这些建议或裁决" 如不能接受" 应说明理由" 纺织品监督

机构在审议后" 再次提出建议- 如仍未解决问题" 有关成员可以通过世界贸

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 在过渡期的每一个阶段结束时" 纺织品监督机构

还须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一份全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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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标准和检疫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协定有两个专门处理标准和检验问题的协定" 即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和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第一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为实现合法目标而采用的技术法规% 标准% 合格评定

程序等! 合法目标主要包括保护人类生命或健康% 保护动植物生命或健康%

保护环境% 防止欺诈行为等!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的宗旨是" 指导成员

制定% 采用和实施正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程

序" 保证这些措施不对国际贸易构成不必要的障碍!

一! 产生背景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人们在生产活动中"

为保证产品质量" 制定了标准" 建立了产品质量认证制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 尤其是电力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和消费之后" 为保证产品安全" 许多

国家制定了技术法规" 产品质量认证进一步完善" 并逐步扩展到安全认证%

管理体系认证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经济迅猛发展" 但由于对生态环境重视不够"

自然环境受到严重污染" 全球生态遭到破坏" 人类生存面临威胁! 针对这些

问题" 各国纷纷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 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技术法规和标准差别很大" 给生产者和出

口商造成了困难! 同时" 随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谈判带来的关税水平不断下

降" 各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出现" 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地被用做贸易保



护手段" 成为贸易发展的障碍! 因此" 许多缔约方认识到" 有必要制定统一

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技术性贸易壁垒" 消除对国际贸易的不必要的障碍!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 +一般例外, 规定" 缔约方为保障

人类% 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可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 #! 条 +安全例外, 也规

定" 缔约方为保护基本国家安全利益可采取必要的措施! 依据这些规定" 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在 !"*% 年成立了一个政策工作组" 专门研究制定技术标准与

质量认证程序方面的问题" 并负责起草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草案!

东京回合通过了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该协定只对签署的缔约方有

效! 乌拉圭回合对该协定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使之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货物贸

易多边协定的组成部分" 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

二! 主要内容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由 !' 个条款和 $ 个附件组成" 主要内容包括*

制定% 采用和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应遵守的规则- 技术法规% 标准和合格评

定程序- 通报% 评议% 咨询和审议制度等!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适用于

工业品也适用于农产品!

#一$ 原则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对不同级别所实施的三类活动作出规定! 第一

类活动是技术法规的制定% 采用和实施! 该协定第二类活动是标准化机构制

定% 采用和实施标准" 第三类活动是确认和认可符合法规和标准! 对于每一

类活动和每一级别的职责" 该协定规定都适用+,-和<3,,的基本原则" 如

非歧视% 透明度等!

!/非歧视原则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优先重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这两项<3,,核

心原则! 技术法规% 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对来自+,-其他成员的进口产品适

用" 待遇不得低于给予国内同类产品和来自其他任何国家的同类产品的待遇!

这些法规% 标准和程序在制定% 采用和实施过程中" 也不能对贸易构成不必

要的障碍! 对于技术法规" 这项要求规定技术法规对贸易的限制作用不能超

过为实现合法目标所必需的限度" 同时要考虑不能实现合法目标可能带来的

风险! 该协定提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指南" 如技术法规在适当的情况下"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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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产品的性能要求而不是按设计或描述特性来规范! 如果批准某项技术法规

的环境或目的已不复存在" 或者改变了的环境或目标可以用对贸易有较少限

制的方式来处理时" 那么该项技术法规不得继续维持! 与此类似" 合格评定

程序不能比使进口成员相信产品符合技术法规或标准所必需的限度更严格!

各成员要保证尽可能快地进行和完成这一程序" 除必需的信息外" 不再要求

提供更多的信息" 而且测试设施地点要方便!

#/协调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鼓励+,-成员为协调技术法规% 标准和合格评

定程序而作出努力" 以减少国家间的差异对贸易造成障碍! 协定提出了下列

进行协调的方法*

#!$ 如果存在相关的国际标准" 成员需要采用这些标准作为协调各自技

术法规或标准的基础" 除非国际标准对实现合法目标不适当或无效! 该协定

还鼓励使用可能已经制定的关于合格评定程序的任何国际指南或建议! 作为

一项引诱性条件" 该协定假定根据国际标准制定法规" 不会对贸易产生不必

要的障碍! 该协定还简化了根据这一标准制定的法规和要求的通知要求! 另

一方面" 对采用国际标准的要求不是绝对的! 这意味着没有理由担心该协定

会强迫各国接受在保护安全或环境方面的 +最小公分母, 标准! 在任何情况

下" 该协定鼓励成员参与国家标准化机构的工作!

##$ 等效性* 成员应积极考虑接受其他成员的技术法规作为等效技术法

规" 只要这些法规能够充分实现与它们自己的法规相同的政策目标即可!

#$$ 相互承认* 对出口到不同国家的产品进行多重测试% 多重检查和多

重认证增加了商业成本和不确定性" 还会造成不必要的贸易壁垒! 理想的情

况是" 对一种产品的测试只在原产国进行一次" 测试的结果被所有出口市场

接受! 该协定鼓励各成员谈判达成合格评定的相互承认协议! 要求各成员在

可能的情况下" 接受其他成员的合格评定程序的结果" 只要这些程序与它们

自己的程序一样" 都能够保证满足技术法规和标准即可! 为此目的" 该协定

提出了一些标准" 以确定出口国的相关合格评定机构拥有必要的技术能力"

这些标准包括符合国际标准化机构颁布的指南和建议等!

$/透明度

乌拉圭回合的大多数协定都强调了透明度原则" 这一原则在标准领域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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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 因为产品要求及其合格评定测试的细节必须及时公布" 这样才能防

止产生限制贸易或扭曲的贸易现象!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规定了两项透

明度义务" 目的在于保证所有成员都可以提前获得技术法规% 标准和合格评

定程序的信息" 使私营部门就有时间针对政策的变更作出调整! 第一项义务

基本上是被动的* 每个成员需要保证建立国家咨询点" 以回答其他成员有关

其技术法规% 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的所有合理问题! 第二项义务是主动的"

即对这些措施和程序的变更情况进行通知! 如果各成员制定的合格评定程序

的技术法规或程序与国际标准不同" 或大体上是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 而且

如果这些法规和程序对其他+,-成员的贸易有重大影响" 那么就需要进行通

知" 一般来讲要在实施前的 (% 天作出通知! 这样" 其他成员就可以对此提出

意见" 在标准或程序实施前" 有关成员需要考虑这些意见!

#二$ 技术法规% 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

!/技术法规

技术法规是强制性执行的有关产品特性或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定!

主要包括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和法规" 政府部门颁布的有关命令% 决定% 条

例" 以及有关技术规范% 指南% 准则% 专门术语% 符号% 包装% 标志或标签

要求! 一些国家也授权非政府机构制定技术法规! 协定要求成员应尽可能按

照产品的性能" 而不是按照设计或描述特征来制定技术法规! 技术法规一般

涉及国家安全% 产品安全% 环境保护% 劳动保护% 节能等方面!

成员中央政府应采取合理措施" 确保地方政府及非政府机构制定% 采用

与实施的技术法规" 符合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的有关规定!

如果有关国际标准已经存在或即将拟就" 成员应采用这些标准或其中的

相关部分作为技术法规的基础" 除非由于基本气候因素% 地理因素% 基本技

术问题等原因" 成员采用这些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无法达到合法目标!

#/标准

标准指经公认机构批准供通用或重复使用的% 非强制执行的关于产品特

性或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或指南" 可包括有关专门术语% 符号% 包装%

标志或标签要求!

有关标准化机构的行为要求" 体现在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附件 $

&关于制定% 采用和实施标准的良好行为规范' 中! 该规范规定" 所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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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构应尽量采用国际标准" 并充分参与国际标准化机构的工作! 各成员的

中央政府标准化机构有义务接受并遵守该规范" 同时成员有义务使其领土内

的其他标准化机构行为符合这一规范!

为使 &关于制定% 采用和实施标准的良好行为规范' 中的通知要求具体

化" 世界贸易组织还通过了两个决定* 一是 &关于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标准

化组织就标准信息系统拟定谅解的决定'" 据此在日内瓦建立了 +世界贸易

组织标准信息服务机构," 负责收集和公布 &关于制定% 采用和实施标准的

良好行为规范' 签署方的通知- 二是 &关于审议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电工

委员会信息中心出版物的决定'" 规定对 &关于制定% 采用和实施标准的良

好行为规范' 签署方的通知进行定期审议!

$/合格评定程序

合格评定程序是指" 任何直接或间接用以确定产品是否满足技术法规或

标准要求的程序! 主要包括* 抽样% 检验和检查- 评估% 验证和合格保证-

注册% 认可和批准以及上述各项程序的组合! 合格评定程序可分为认证% 认

可和相互承认三种形式!

#!$ 认证! 认证指由授权机构出具的证明! 一般由第三方对某一事物%

行为或活动的本质或特征" 经对当事人提交的文件或实物审核后出具的证明"

通常被称为 +第三方认证,! 认证可以分为产品认证和体系认证!

产品认证主要是证明产品是否符合技术法规或标准" 包括产品的安全

认证和合格认证等! 由于产品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或健康"

所以产品的安全认证为强制认证! 例如" 欧洲共同体对玩具% 锅炉% 建筑

用品% 通信设备等二十多类产品实行安全认证" 并要求加贴79安全合格标

志" 否则不得在欧洲共同体市场销售! 又如" 美国的BC安全认证" 加拿大

7D3安全认证等! 产品的合格认证尤其是质量认证" 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

行的!

体系认证是确认生产或管理体系是否符合相关法规或标准! 目前" 通用

的国际体系认证有ED-"%%%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ED-!&%%% 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 行业体系认证有FD "%%%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C"%%% 电信产品

质量体系认证" 还有-4D3D1)%%!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证等!

##$ 认可! 认可指权威机构依据程序确认某一机构或个人具有从事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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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或工作的能力! 主要包括产品认证机构认可% 质量和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认可% 实验室认可% 审核机构认可% 审核员或评审员的资格认可% 培训机构

注册等!

#$$ 相互认证! 相互认证指认证或认可机构之间通过签署相互承认协

定" 彼此承认认证或认可结果!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鼓励成员积极考虑

接受其他成员的合格评定程序" 并就达成相互承认协定进行谈判! 成员应以

不低于本国或其他国家合格评定机构的条件" 允许其他成员的合格评定机构

参与其合格评定活动!

根据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规定" 只要能确保符合自身的技术法规或

标准" 成员应采用国际标准化机构已经发布或即将拟就的有关指南或建议"

作为合格评定程序的基础!

只要可行" 成员应共同建立国际合格评定体系" 并加入该体系或参与该

体系活动- 成员还应尽可能采取合理措施" 保证国内相关机构加入或参与的

国际或区域合格评定体系" 遵守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的规定!

三! 通知! 评议! 咨询! 审议及争端解决

#一$ 通知和评议

为确保成员制定% 采用和实施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具有透明度" &技

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规定" 如果成员拟采用的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不存

在相关的国际标准" 或与有关国际标准中的技术内容不一致" 且可能对其他

成员的贸易有重大影响" 该成员应履行通知义务! 通知的内容包括拟采取措

施的目的和理由以及所涵盖的产品- 通知的时间应在该措施还没有被批准"

且可进行修改的规定期限内- 通知的渠道是通过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向其

他成员通报! 该成员还应在已向该委员会通报的出版物上发布有关公告" 使

有关利害方知晓将制定某项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

成员应无歧视地给予其他成员合理时间 #一般至少 (% 天$" 以便就已草

拟的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提出书面意见! 对其他成员提出的书面意见和

评议结果" 该成员应予以考虑! 如果面临涉及人类安全% 健康% 环境保护%

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紧急问题" 或面临发生此类问题的威胁" 该成员可省略一

些步骤" 发出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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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应保证迅速公布已采用的所有技术性贸易壁垒! 除紧急情况外" 成

员应在措施公布和生效之间留出合理宽限期" 使其他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

的生产者能适应进口成员的要求! 直属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机构制定% 采

用和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通过中央政府进行通报!

#二$ 咨询

成员应设立技术性贸易壁垒咨询点! 咨询点应有能力回答其他成员或利

害关系方提出的所有合理询问" 并能提供有关中央政府机构% 地方政府机构

及非政府机构所采用或拟议的任何技术法规% 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等资料"

加入或参与国际或区域标准化机构和合格评定体系等方面的情况! 如果一个

成员设立一个以上的咨询点" 则应完整% 明确地提供有关每个咨询点职责范

围的信息!

#三$ 审议制度及争端解决

世界贸易组织设立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 负责管理 &技术性贸易壁垒

协定' 的执行! 该委员会由全体成员代表组成"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联

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 作为观察员出席

会议!

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对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的运用和实施情况"

包括透明度的有关规定等" 自 !""' 年开始" 每 $ 年末进行一次审议! 在适当

情况下" 该委员会可以建议对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进行修正!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规则适用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争端解决! 争端解

决专家组可自行或应当事方的请求" 设立技术专家小组" 就技术性问题提供

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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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的宗旨是指导各成员制定% 采用和实

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将这些措施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 产生背景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允许缔约方采取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前提是这些措

施不得对情形相同的成员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 也不得构成对国际贸易

的变相限制! 但在实践中" 一些缔约方滥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阻碍了正

常的国际贸易! 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有关条款的规定过于笼统" 难以操作"

不能有效约束缔约方滥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因此" 国际贸易的发展客观

上要求制定一个明确和便于执行的具体规则!

在乌拉圭回合中"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问题最初作为 &农业协定'

谈判内容的一部分! 当时许多缔约方担心" 在农产品非关税措施被转换成关

税以后" 某些缔约方可能会更多地% 不合理地使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阻

碍国际贸易发展! 为消除这种威胁" 乌拉圭回合达成了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协定'" 同时在 &农业协定' 中设有专门条款" 成员同意执行 &实施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与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有一定的

联系" 前者吸收了后者的文本结构!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各自的管辖范围不

一样" 前者仅涉及食品安全% 动物卫生和植物卫生三个领域- 后者涉及范围

广泛" 除与上述三个领域有关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外" 其他所有产品

的技术法规和标准都受其管辖!

二! 主要内容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由 !& 个条款和 $ 个附件组成! 主要内

容包括* 应遵循的规则% 发展中成员所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卫生与植物

卫生措施委员会的职能% 争端解决等!

#一$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含义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指" 成员为保护人类% 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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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具体目的而采取的任何措施*

!/保护成员领土内人的生命免受食品和饮料中的添加剂% 污染物% 毒素

及外来动植物病虫害传入危害!

#/保护成员领土内动物免受饲料中的添加剂% 污染物% 毒素及外来病虫

害传入危害!

$/保护成员领土内植物免受外来病虫害传入危害!

&/防止外来病虫害传入成员领土内造成危害!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包括* 所有相关的法律% 法规% 要求和程序" 特别

是最终产品标准- 工序和生产方法- 检测% 检验% 认证和审批程序- 各种检

疫处理- 有关统计方法% 抽样程序和风险评估方法的规定- 与食品安全直接

有关的包装和标签要求等!

#二$ 应遵循的规则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规定" 成员在制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

卫生措施时" 应遵循以下规则!

!/非歧视地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成员在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时" 应遵守非歧视原则! 即不能在情形

相同或相似的成员间" 包括该成员与其他成员之间造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

尤其是在有关控制% 检验和批准程序方面" 应给予其他成员的产品国民待遇!

#/以科学为依据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成员应确保任何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都以科学为依据" 不能实施或停止

实施没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如果在科学依据不充分的情

况下采取某种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只能是临时性的" 并应在合理的期限内

作出科学评估!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制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为广泛协调成员所实施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各成员应根据现行的国

际标准制定本国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但世界贸易组织本身并不制定国际

标准" 而是由其他相关国际组织" 特别是食品法典委员会% 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 制定相应的食品安全% 动植物卫生等国际

标准!

凡符合国际标准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被认为是保护人类% 动物和植

物的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但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规定" 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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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不采用国际标准! 如果一成员实施或维持比现行国际标准更严的卫

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则必须有科学依据" 或符合成员根据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确定的 +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 #也称 +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并且这些措施不能与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的规定相抵触" 不能

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否则" 该成员政府应提供相关的科学理由"

解释为什么相应的国际标准不能满足其所需的% 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

水平!

在没有相关国际标准的情况下" 成员采取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必须根据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结果! 实施没有国际标准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或实

施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与国际标准有实质不同" 且可能限制出口方产品的

出口时" 进口方应及早向出口方发出通知" 并作出解释!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鼓励各成员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组织及

其附属机构" 特别是食品法典委员会% 国际兽疫局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

处的活动" 以促进这些组织制定和定期审议有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国际

标准!

&/等同对待出口成员达到要求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如果出口成员对出口产品所采取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客观上达到了

进口成员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 进口成员就应接受这种卫生与植

物卫生措施" 并允许该种产品进口" 哪怕这种措施不同于自己所采取的措施"

或不同于从事同一产品贸易的其他成员所采取的措施!

为解决成员间的等同对待问题"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鼓励

各成员进行磋商" 并就此问题达成双边或多边协定!

'/根据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确定适当的保护水平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指" 进口方的专家在进口前对进口产品可能带入的病

虫害的定居% 传播% 危害和经济影响" 或者对进口食品% 饮料% 饲料中可能

存在添加剂% 污染物% 毒素或致病有机体可能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 作出的

科学分析报告! 该报告是进口方是否进口某种产品的决策依据!

在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时" 应考虑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有害生物风险

分析技术" 同时考虑以下内容* 可获得的科学依据" 有关加工工序和生产方

法" 有关检验% 抽样和检测方法" 检疫性病虫害的流行" 病虫害非疫区的存

在" 有关生态和环境条件" 检疫或其他检疫处理方法" 有害生物的传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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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 传播% 控制和根除有害生物的经济成本等!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规定" 成员在制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时应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为基础!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与进口方确定 +适当

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 有直接关系"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结果决定保护

水平的高低! 如果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结果认为风险比较高" 进口方确定的

+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 就比较高- 反之" 保护水平就比较低!

无论进口方确定的 +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 是高还是低" 都应考

虑将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接受 !病虫害非疫区" 和 !病虫害低度流行区" 的概念

病虫害非疫区指没有发生检疫性病虫害" 并经有关国家主管机构确认的

地区! 例如" 疯牛病在某国的某地区没有发生" 并经该国有关主管部门确认"

该地区就是疯牛病非疫区! 病虫害非疫区可以是一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也可以是几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确定一个病虫害非疫区的大小" 应考虑地理% 生态系统% 流行病监测及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效果等因素!

成员在接受病虫害非疫区这一概念的同时" 也应接受病虫害低度流行区

的概念!

病虫害低度流行区指检疫性病虫害发生水平低" 已采取有效监测% 控制

或根除措施" 并经有关国家主管机构确认的地区! 与病虫害非疫区一样" 病

虫害低度流行区可以是一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也可以是几个国家的全

部或部分地区!

如果出口方声明" 其关税领土内全部或部分地区是病虫害非疫区或病虫

害低度流行区" 该出口方就应向进口方提供必要的证据! 同时" 应进口方请

求" 出口方应为进口方提供检验% 检测和其他有关程序的合理机会!

*/保持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有关法规的透明度

成员应确保及时公布所有有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法律和法规! 除紧

急情况外" 成员应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有关法规的公布和生效之间留出一

段合理的时间" 以便让出口成员的生产商" 尤其是发展中成员的生产商有足

够时间调整其产品和生产方法" 适应进口成员的要求!

成员应指定一个中央政府机构负责履行通知义务" 将拟实施的% 缺乏国

际标准或与国际标准有实质不同" 并且对其他成员的贸易有重大影响的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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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植物卫生措施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通知的具体内容是" 采取措施所涵盖的

产品以及涉及的特定法规" 简要说明特定法规的目标和理由! 通知应在有关

法规草案仍可修改的期间进行" 以便其他成员在合理的时间内 #通常为 &'天=

(% 天$ 提出意见! 如遇紧急情况或紧急情况的威胁时" 成员可以立即采取有

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但应及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通知其他成员!

通知的内容" 除上述一般情况应通知的事项外" 还应包括紧急情况的性质!

成员采取有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应允许其他成员提出书面意见" 进

行商讨" 并考虑这些书面意见和商讨的结果! 如有成员要求提供有关法规草

案" 该成员应予提供" 并尽可能标明与国际标准有实质性偏离的部分!

成员还应设立一个咨询点" 答复其他成员所提出的合理问题" 并提供有

关文件! 咨询内容包括现行的或拟议中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法规" 任何控制和

检查程序" 生产和检疫处理方法" 杀虫剂允许量和食品添加剂批准程序" 有

害生物风险分析程序" 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的确定" 成员或其相

关机构参与国际和地区相关组织的情况" 以及签署的双边和多边相关协定等!

#三$ 发展中成员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成员在制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时" 应考虑发展中成员的特殊

需要! 如果分阶段采用新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应给予发展中成员更长的

时间" 使其有利害关系的出口产品符合进口方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要求" 从

而维持其出口机会!

#/成员同意以双边的形式" 或通过适当的国际组织" 向发展中成员提供

技术援助! 此类援助可特别针对加工技术% 科研和基础设施等领域" 包括建

立监管机构" 并可采取咨询% 信贷% 捐赠% 提供设备和培训等方式! 当发展

中成员为满足进口方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要求" 需要大量投资时" 该进口

方应提供技术援助! 成员应鼓励和便利发展中成员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组织!

$/发展中成员可推迟两年" 即从 !""* 年 ! 月 ! 日起" 开始执行 &实施卫

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此后" 如有发展中成员提出请求" 可有时限地免除

其在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项下的全部或部分义务!

#四$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的职能

为监督成员执行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并为成员提供一个

经常性的磋商场所或论坛" 推动各成员采取协调一致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世界贸易组织设立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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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应加强与主管标准的国际组织的联系与合作"

并制定相应程序" 监督和协调国际标准的使用! 该委员会还应对 &实施卫生

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的运用和实施情况进行审议! 必要时" 可根据该协定

实施过程中的经验" 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修正该协定文本的建议!

#五$ 争端的解决

成员间有关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问题的争端" 应通过世界贸易组织

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 如涉及科学或技术问题" 则可咨询技术专家或有关的

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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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非关税措施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货物贸易多边协定中" 一些协定专门处理可能对贸易造成

障碍的非关税措施问题! 这些协定主要有* &海关估价协定'% &进口许可程

序协定'% &原产地规则协定'% &装运前检验协定'%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协定' 等!

第一节!海关估价协定

海关估价是指海关为征收关税等目的" 确定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程序!

乌拉圭回合达成了 &关于实施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协定'" 又

称 &海关估价协定'! 该协定的宗旨是" 通过规范成员对进口产品的估价方

法" 防止使用任意或虚构的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同时确保海关估价制度的公

平% 统一和中立" 不对国际贸易构成障碍!

一! 产生背景

海关估价主要适用于实施从价关税的商品! 通过估价确定的价格为完税

价格" 它是海关征收从价关税的依据! 进口商申报的价格不是进口货物的完

税价格" 只有当该价格被海关接受" 才能成为完税价格! 世界各国或地区对

绝大多数商品采用从价关税" 海关估价的原则% 标准% 方法和程序等都影响

完税价格的确定! 海关高估进口货物的价格相当于提高了进口关税水平" 从

而对货物的国际流动构成限制" 减损各国或地区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所作的关

税减让承诺! 因此" 滥用海关估价将会造成完税价格的不确定性" 阻碍世界

贸易的正常发展!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规定" 海关征收关税的完税价格应



以进口货物或同类货物的 +实际价格, 为依据" 不应采用同类国产品的价格

及任意或虚构的价格- 计价采用的汇率应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规定!

由于该规定不够具体" 可操作性不强" 因此" 在东京回合中" 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缔约方通过谈判" 达成 &关于实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 条的协定'

#又称 &海关估价守则'$" 对如何实施上述规定做了详细解释! 缔约方可自

主决定是否加入该守则!

乌拉圭回合在对 &海关估价守则' 进行修订和完善的基础上" 达成了

&海关估价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要求" 每一个成员必须接受该协定!

二! 主要内容

&海关估价协定' 共分 & 个部分" 由 #& 个条款和 $ 个附件组成! 主要内

容包括海关估价的方法% 对海关估价决定的复议" 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

待遇% 争端解决以及海关估价委员会与海关估价技术委员会的职能等!

#一$ 适用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为对进口货物征收从价关税为目的而进行的海关的估价

方面!

#二$ 海关估价方法

&海关估价协定' 规定" 进口成员海关应在最大限度内以进口货物的成

交价格作为货物完税价格! 这是海关估价时应首先使用的方法! 但在无法使

用这种方法的情况下" 可使用该协定规定的其他 ' 种方法! 具体是指以相同

货物的成交价格% 以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 以倒扣价格% 以计算价格及以

+回顾, 方法确定货物的完税价格!

上述 ( 种估价方法应严格按顺序实施! 只有在前一种估价方法无法确定

完税价格的情况下" 才可采用后一种估价方法! 海关不得颠倒 ( 种估价方法

的适用顺序" 但进口商可以要求颠倒使用第 & 种倒扣价格方法和第 ' 种计算

价格方法的顺序!

!/以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确定完税价格

运用这一方法确定的完税价格" 是指货物出口到进口方后" 进口方海关

根据成交情况对进口商实付或应付成交价格进行调整后的价格!

海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依据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确定完税价格" 采用

这种估价方法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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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方对货物享有的处置或使用权不受任何限制! 但下列情况除外*

进口成员法律或政府主管机构实施或要求的限制" 卖方对该货物转售地域的

限制" 卖方提出的对货物价格无实质影响的限制 #如要求汽车买主不要在新

产品年度开始日前出售或展览汽车$!

##$ 卖方不得在买方购买进口货物时设定某些影响销售或价格的条件!

例如" 卖方不得以买方购买一定数量的其他货物为条件出售货物或确定出口

价格" 卖方不得依据买方向卖方销售其他货物的价格出售货物或确定出口价

格" 卖方不得以与进口货物无关的支付方式为条件出售货物或确定出口价格!

#$$ 买方不得将对货物的转售% 处置或使用产生的收益直接或间接返回

给卖方" 除非对成交价格进行适当调整!

#&$ 买卖双方之间不得存在特殊关系! 如果买卖双方之间有特殊关系"

但进口商能证明双方的特殊关系没有影响实付或应付的价格" 则可以使用该

成交价格!

采用成交价格方法确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如果买方支付了一些费用"

而这些费用未包含在其实付或应付的价格中" 海关可将这些费用计入买方实

付或应付的价格! 这些费用具体指* 佣金和经纪费 #进口商付给国外代理人

的购买佣金除外$" 与货物构成一体的容器的成本" 包装费用 #包括人工费

用和材料费用$" 进口货物中包含的由买方提供的材料% 零部件% 工具% 模具

等的费用 #按进口方的公认会计原则确定$" 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费" 转售%

处置或使用进口货物后支付给卖方的收益等!

货物运抵进口地所产生的海上运输费% 保险费和港口装卸费等费用" 进

口成员海关可根据本国的有关法规" 计入或不计入完税价格!

如果可与实付或应付的价格相区分" 下列费用或成本不得计入完税价格!

具体包括货物 #如工业机器或设备$ 进口后讲行基建% 安装% 组装% 维修产

生的费用或技术援助费用" 货物进口后进口方境内发生的运输费" 进口方征

收的关税和其他税贡!

#/以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确定完税价格

在无法采用进口货物成交价格方法确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时" 进口成

员海关可采用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确定完税价格!

相同货物指与进口货物原产国或地区% 原生产者生产的货物各方面完全

相同的货物! 相同指物理特性% 质量和声誉等方面的相同! 如果该进口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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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产者不再生产相同货物" 可使用同一生产国其他生产者生产的货物作为

相同货物" 货物外形的细小差别可忽略不计!

采用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确定完税价格" 应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相同货

物必须与进口货物同时或大约同时进口- 二是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必须先前

已被海关接受- 三是如果有两个以上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 应选用其中最低

的一个作为海关完税价格!

进口成员海关应与进口商协商" 以获得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

$/以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确定完税价格

在不能依次采用上述两种估价方法时" 进口成员海关可采用类似货物的

成交价格确定完税价格!

类似货物指在材料组成及特性上与进口货物原产国% 原生产者生产的货

物相似" 具备同样功能且商业上可互换的货物! 如果该进口货物原生产者不

再生产类似货物时" 可使用同一生产国其他生产者生产的货物作为类似货物!

采用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确定完税价格" 也应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类似

货物必须与进口货物同时或大约同时进口- 二是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必须先

前已被海关接受- 三是如果有两个以上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 应选用其中最

低的一个作为海关完税价格!

进口成员海关应与进口商协商" 以获得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

&/以倒扣价格方法确定完税价格

在不能依次采用上述 $ 种估价方法时" 进口成员海关可采用倒扣价格方

法确定完税价格!

倒扣价格指根据进口货物或相同货物或类似货物在进口方的销售价格"

扣减货物进口及销售时产生的某些特定费用! 具体包括在进口方发生的佣金"

利润" 为推销和销售货物直接和间接产生的一般费用" 运费% 保险费及其有

关费用" 关税及其他费用和增值税等国内税! 是否扣减海上运输费% 保险费

和港口装卸费" 由进口成员海关根据本国有关法规决定!

在进口方的销售价格" 是指以最大总量将货物第一次转售给与进口商无

特殊关系的买方的单位货物价格" 且进口货物或相同货物或类似货物必须在

进口方按进口时的原状销售! 如果没有以进口时的原状销售" 进口商可要求

海关采用经进一步加工后的货物销售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 相同货物或类似货物的销售时间" 应与进口货物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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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相同或大致相同" 如果时间不同" 可采用这些货物在进口货物进口后 "%

天内的销售价格!

'/以计算价格方法确定完税价格

如不能依次采用上述 & 种估价方法" 进口成员海关可采用计算价格方法

确定完税价格!

计算价格指进口货物的生产成本" 加上从出口方向进口方销售同级别或

同种类货物通常所获得的利润" 以及为推销和销售货物直接和间接产生的一

般费用等! 是否计入海上运输费% 保险费和港口装卸费" 由进口成员海关根

据本国有关法规决定!

这种方法通常在买方与卖方有特殊关系" 且生产商愿意向进口方海关提

供成本数据和必要审核材料的情况下采用!

(/以 !回顾" 方法确定完税价格

在无法完全按照上述 ' 种估价方法确定完税价格时" 进口成员海关可采

用 +回顾, 方法确定完税价格!

+回顾, 方法指海关可采用其他合理的方法来估价" 包括对上述各种估

价方法作出灵活处理" 以其中最容易计算的方式确定完税价格! 例如" 在采

用相同货物成交价格方法时" 可以采用来自第三国的相同进口货物的成交价

格作为估价基础!

采用其他合理的方法" 必须符合 &海关估价协定' 和 &!""& 年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 的有关规定" 并依据进口方司获得的数据确定! 进口成员海关不

得采用进口方生产的货物在其境内销售的价格" 或取两种备选价格中较高的

价格" 或采用进口货物在出口方境内市场上的价格" 或货物向第三方出口的

价格! 如不采用计算价格方法" 海关不得根据生产成本来估价! 海关也不得

以最低限价以及任意或虚构的价格来估价!

#三$ 对海关估价决定的司法复议

海关根据 &海关估价协定' 规定的估价程序" 审查进口商申报的价格及

相关信息 #包括进口商呈验的陈述书% 单证% 申报单$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然后根据审查结果决定采用何种方法确定完税价格!

进口商必须如实申报进口货物的价格及有关信息" 并与海关进行充分合

作! 在审查中" 如海关怀疑进口商申报价格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可要求进口

商进一步提交资料或证据" 以证明申报价格是经合理调整后的实付或应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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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但海关在采取这种做法时" 应向进口商陈述理由! 海关应将最终的估价

决定书面通知进口商!

进口商对海关估价决定有申诉的权利" 并且不应为此受到处罚! 不受处

罚是指海关不得因进口商行使上诉权而进行罚款或威胁罚款! 进口商为申诉

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 不属于罚款范畴!

进口商的申诉权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可向海关内部主管复议的部门

提出申诉" 或向海关外部的某个独立机构提出申诉! 第二" 可向司法机关提

出申诉! 一般来讲" 进口商首先向上一级海关或海关外部的某个独立机构提

出申诉" 要求行政复议! 如对行政复议不满" 进口商可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诉"

要求司法复议! 进口商也可直接要求司法复议!

以上规定" 不妨碍海关要求进口商在上诉前全额缴纳海关已估定的税款!

#四$ 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发展中成员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推迟实施 #海关估价协定$

&海关估价守则' 非签署方的发展中成员可自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对其生效时起" 推迟 ' 年实施 &海关估价协定'! 如果某些发展中成员认为 '

年时间不够" 则可在 ' 年过渡期结束前" 提出延长过渡期的申请! 如理由正

当" 成员应对其延长过渡期的要求给予积极考虑!

#/推迟采用计算价格方法

&海关估价守则' 非签署方的发展中成员可自 &海关估价协定' 对其生

效时起" 推迟 $ 年实施该协定中有关以计算价格方法确定完税价格的规定!

也就是说" 上述发展中成员可自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对其生效时起"

推迟 ) 年实施计算价格方法的规定!

$/对最低限价的保留

许多发展中成员为防止税收流失" 对部分进口商品规定了最低限价" 海

关以此进行估价! &海关估价协定' 允许发展中成员对有限的商品在一定时

间内实行最低限价" 但应得到其他成员的同意!

&/对倒扣价格方法和计算价格方法适用顺序的保留

&海关估价协定' 允许进口商要求颠倒倒扣价格方法和计算价格方法的

适用顺序! 但如果颠倒这两种方法的适用顺序给发展中成员带来困难" 发展

中成员有权提出保留" 拒绝进口商提出的这一要求" 其他成员应予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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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进一步加工货物适用倒扣价格方法的保留

&海关估价协定' 规定" 在适用倒扣价格方法时" 如果货物没有按进口

时的原状销售" 应进口商的请求" 海关可采用货物经进一步加工后的销售价

格进行倒扣计算! 但发展中成员可保留如下权利* 如果货物进行了进一步加

工" 无论进口商是否提出请求" 海关均按有关规定" 根据加工后的价格来确

定完税价格! 其他成员应予以同意!

(/要求提供技术援助

发达成员应根据与发展中成员双边议定的条件" 为发展中成员提供技

术援助" 包括培训人员" 提出适用 &海关估价协定' 规定的建议等! 发展

中成员海关在对独家代理人% 独家经销人或独家受让人的进口货物进行估

价时" 如果遇到问题" 可向海关估价技术委员会提出援助请求! 该委员会

应对此进行研究" 寻求解决方法" 发达成员应在发展中成员的请求下提供

有关援助!

#五$ 争端解决

成员之间因海关估价引起的争端" 适用于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

谅解'" 即适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 如果一成员因海关估价问题请

求与有关成员进行磋商" 有关成员应予积极考虑" 并尽可能达成双方满意的

解决办法!

#六$ 海关估价委员会和海关估价技术委员会的职能

为管理 &海关估价协定' 的执行" 世界贸易组织设立了海关估价委员

会" 审议协定的实施" 解决政策问题- 同时" 在世界海关组织设立海关估价

技术委员会" 解决具体技术问题" 该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由世界海关组织秘

书处承担!

!/海关估价委员会

海关估价委员会由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的代表组成! 该委员会应每年审

议一次 &海关估价协定' 的执行情况" 并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提供机会" 就

各成员实施的海关估价制度对该协定执行产生的影响进行磋商" 以确保实现

该协定的目标!

#/海关估价技术委员会

海关估价技术委员会由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代表组成" 非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的世界海关组织成员可成为观察员! 既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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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关组织成员的政府或政府间国际和贸易组织的代表" 经该委员会主席

同意" 也可作为观察员出席委员会会议! 该委员会从技术角度确保 &海关估

价协定' 适用和解释的统一" 还为解决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或争端解决专家组

提出的技术问题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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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的宗旨是" 保证进口许可程序的实施和管理的简

化% 透明% 公平和公正" 避免对产品进口造成障碍或限制! 进口许可是对进

口的一种行政管理程序" 既包括进口许可证制度本身的程序" 也包括作为进

口前提条件的其他行政管理手续!

一! 产生背景

进口许可制度作为一项非关税措施" 是世界各国管理进口的一种常见手

段" 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存在" 并被广泛运用! 但进口许可程序有时可能成为

贸易壁垒" 对贸易产生限制!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和第 !$ 条对有关进口许可程序做

了规定" 但有关规定比较模糊" 在实际执行中难以操作! 从肯尼迪回合开

始" 如何简化进口许可程序" 提高透明度" 防止滥用或不适当应用进口许可

程序" 成为多边贸易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 东京回合的主要目标之一" 是制

定更有效的国际规则" 约束包括进口许可程序在内的各种非关税措施" 减少

这些措施对国际贸易的障碍或限制! 经过谈判" 缔约方达成了 &进口许可

程序守则'!

协定缔约方可以自行选择参加! 该协定由于许多发展中缔约方的许可证

制度随外汇收入和进口状况的变化而改变" 他们无法肯定能否遵守 &进口许

可程序协定'" 因此只是申请成为观察员" 使该协定的适用范围受到较大

限制!

乌拉圭回合对 &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做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增加了通

报和审议等条款" 达成了 &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该协定适用于所有世界贸

易组织成员!

二! 主要内容

&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由序言和 ) 个条款组成" 主要包括一般规则% 自动

进口许可制度% 非自动进口许可制度% 通知和审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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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规则

为防止因不恰当地实施行政程序而导致贸易扭曲" 并考虑到发展中成员

的发展及财政和贸易需要" 各成员应确保为实施进口许可制度而采用的程序

符合 &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及时公布必要的信息

为使其他成员政府及贸易商知晓有关进口许可程序规则" 成员应在已向

世界贸易组织通知的官方公报% 报刊% 杂志等出版物上" 公布进口许可证申

请程序规定及有关信息" 包括个人% 企业和机构提交这种申请的资格" 需要

接洽的行政机关" 以及需要申领进口许可证的产品清单等! 公布的时间应不

迟于上述规定生效之日前的 #! 天" 特殊情况最晚不得迟于生效之日! 如有其

他成员对所公布资料提出意见" 成员应予以考虑!

#/简化申请和展期手续

申请进口许可证和进口许可证展期的程序应尽可能简化" 表格应尽可能

简单! 但成员主管机构可以要求申请者提供必要的文件及信息" 并至少给予

申请者 #! 天的合理时限! 申请者原则上应只需接洽一个同申请有关的行政机

关" 若确有需要" 所涉及的行政机关最多不应超过三个!

$/不得因小差错而拒绝批准

如果申请者提交的许可证申请文件中存在微小差错" 但并未改变文件的

基本数据等内容" 主管部门不得因此拒绝批准申请! 对于申请者在文件或程

序中出现的" 显然不是因企图欺诈或严重疏忽而造成的遗漏或差错" 不应给

予超出警告程度的处罚! 货物在装船或运输等过程中发生的数量差异" 只要

符合正常的商业惯例" 就不得以与许可证上标明的数字有微小出入为由" 拒

绝批准进口!

&/不得在外汇供应上实行歧视

不管货物是否受进口许可证管理" 任何进口商都应在同等条件下获得支

付进口货物所需的外汇!

'/允许安全例外和保密例外

&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允许进口方根据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安全例外的规定" 采取有关措施!

成员可以不提供会导致妨碍法律实施% 损害公共利益或企业合法商业利

益的保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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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动进口许可制度

自动进口许可制度是指" 在任何情况下对进口申请一律予以批准的进口

许可制度! 这一制度通常用于统计和监督!

!/成员只有在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手段实现其管理目的" 且已具备采取自

动进口许可条件的情形下" 才可以实施这种许可制度!

#/实施自动进口许可制度" 不得对进口货物产生限制- 主管部门不得歧

视许可证申请者" 任何符合法律要求的申请者均有资格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

证! 主管部门在收到自动许可申请后" 应迅速批准" 审批时间最长不应超过

!% 个工作日!

#三$ 非自动进口许可制度

非自动进口许可制度指不属于自动进口许可的进口许可制度!

非自动许可制度适用于对配额及其他限制性措施进行管理! 成员许可证

签发机构在审批许可证时" 可以行使签发与否的处置权! 除了进口限制措施

本身的影响外" 非自动许可不得对进口产生额外的限制或扭曲" 也不得造成

更大的行政负担!

&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对非自动进口许可制度" 做了如下规定*

!/保证许可证管理的透明度

应其他成员的要求" 实行非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成员必须提供充分的信

息" 包括贸易限制的管理" 近期签发的进口许可证" 在出口方之间分配许可

证的情况" 以及受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进口数量和金额统计! 对实行非自

动进口许可管理的配额" 应在规定的时限内" 采用可使其他成员政府和贸易

商知晓的方式" 公布配额总量 #数量或金额$% 配额始末日期及其任何变化

情况! 如果配额是在出口方之间进行分配" 应将分配情况立即通知所有与该

产品有利益关系的成员!

#/及时% 公正地实施许可程序

任何符合进口方法律和行政管理要求的个人% 企业或机构" 都具有申请

许可证的同等资格! 如果申请未获批准" 申请者可要求主管机构告知理由"

并有权要求复议或按进口方的国内法定程序上诉! 若按先来先得的原则处理

所有申请" 审批的期限不应超过 $% 天- 若同时处理所有申请" 审批的期限不

应超过 (% 天! 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应该合理" 不应对货物进口造成障碍! 在对

配额实行管理时" 主管机构不得阻碍对配额的充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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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配许可证

在分配许可证时" 主管机构应考虑申请者的进口实绩和以往所发放许可

证的使用情况" 还应考虑将许可证合理地分配给新的进口商" 特别是从发展

中成员进口产品的进口商! 如果通过许可证管理全球配额" 许可证持有者可

自行选择进口来源! 如果通过许可证管理国别配额" 许可证上应列明具体

国家!

&/对误差采取补偿措施

如果符合正常商业惯例的微小误差" 导致了进口货物的数量% 金额或重

量超过许可证规定的水平" 主管机构可在未来的许可证分配时作出补偿性

调整!

#四$ 通知和审议

&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要求" 制定或更改许可程序的成员" 应在公布有

关程序后的 (% 天内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通知的内容主要包括*

!/许可程序是自动的还是非自动的! 若是自动进口许可程序" 应说明其

行政管理的目的- 若是非自动进口许可程序" 应说明通过许可程序所实行的

措施!

#/许可程序的预计期限! 如果不能提供预计期限" 要说明原因!

$/受许可程序管理的产品清单!

&/索取许可资格申请资料的联系点!

'/接受申请书的行政机关!

(/公布许可程序的出版物名称与出版日期!

如果有成员发现其他成员未通知有关情况" 该成员也可将此情况向世界

贸易组织通知!

世界贸易组织设立专门的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各成员的代

表组成" 每两年应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审议 &进口许可程序协定' 的执行情

况" 以保证该协定各项规则得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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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原产地规则协定

原产地规则是指" 一国家或地区为确定货物原产地而实施的普遍适用的

法律% 法规及行政决定" 其核心是判定货物原产地的具体标准" 即原产地标

准!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 &原产地规则协定' 的宗旨是" 成员以公正% 透明%

可预测和一致% 中性的方式制定与实施原产地规则" 使有关原产地规则的法

律% 法规和做法不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以便利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 产生背景

货物的原产地是货物的 +国籍,!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 产品的原产地通

常为完整生产某项产品的国家或地区- 当产品的生产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时"

产品的原产地是产品最后发生 +实质性改变, 的国家或地区! +实质性改变,

一般是指" 这种改变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 +新, 产品! 例如" 以中国大陆

的猪鬃和日本的木柄为原料" 在香港生产木刷" 按照 +实质性改变, 原则"

这种木刷的原产地应为香港! 因为与猪鬃和木柄相比" 在香港进行的将木柄

和猪鬃粘连的工序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产品(((木刷" +实质性改变,

的发生地在香港" 木刷的原产地也就认定为香港!

长期以来" 国际社会未能制定出一套协调一致的全球性原产地规则" 而

主要发达国家制定了多套不同的原产地规则! 这些规则在反倾销% 地区经济

一体化及进口国别配额分配等方面" 具有潜在的贸易保护作用" 客观上对国

际贸易形成阻碍" 使得在国际范围内制定协调一致的原产地规则越来越重要!

乌拉圭回合中" 原产地规则问题被列为议题之一!

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后期" 中国香港% 日本% 美国及欧洲共同体均就原

产地规则及其多边协定提交了各自的建议! 在此基础上" 缔约方经过谈判"

最终达成了 &原产地规则协定'! 这是第一个协调国际贸易中货物原产地规

则的多边协定" 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员!

二! 主要内容

&原产地规则协定' 共分 & 个部分" 由 " 个条款和 # 个附件组成! 主要内

容包括协定的适用范围" 原产地规则的协调" 实施原产地规则的有关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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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等!

#一$ 适用范围

&原产地规则协定' 只适用于有关实施非优惠性商业政策措施的原产地

规则! 具体包括实行最惠国待遇% 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保障措施% 原产地标

记要求% 任何歧视性数量限制或关税配额以及政府采购外国货物和贸易统计

等所使用的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规则协定' 不适用于优惠性原产地规则! 优惠性原产地规则是

指" 成员为确定货物是否有资格享受优于最惠国待遇的关税而实施的原产地

规则" 如自由贸易区内和普惠制下所实施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二$ 原产地规则的协调

原产地规则协调的目标是" 建立具有以下特征的原产地规则体系!

!/同一原产地规则适用于所有非优惠性贸易政策!

#/原产地规则应是客观的% 可理解的和可预测的" 且具有连贯性!

$/原产地规则应以一致% 统一% 公正和合理的方式管理!

&/原产地规则应以肯定性标准为基础" 否定性标准可用以澄清肯定性

标准!

根据 &原产地规则协定' 的规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授权" 从 !""' 年开

始" 世界海关组织原产地规则技术委员会负责协调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非优惠

性原产地规则的工作! 按照 &原产地规则协定' 的要求" 协调工作以商品类

别为基础" 即按协调编码制度税则目录中的类% 章所代表的商品类别进行!

对成员原产地规则中使用的 +完全制造, 和 +最低程度的制造或加工," 原

产地规则技术委员会应提出协调一致的定义- 按 +实质性改变, 原则确定产

品的原产地标准时" 原产地规则技术委员会应研究和阐明如何使用税号的改

变规则" 必要时应阐明税号的最低改变- 对采用协调制度税号仍不能描述

+实质性改变, 的产品" 原产地规则技术委员会应仔细考虑和阐明如何以补

充或专用的形式借助其他规定" 如增值百分比要求" 或制造与加工工序要求"

来确定产品的原产地!

原产地规则技术委员会协调工作的结果" 由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予

以采纳" 这些结果以附件的形式作为 &原产地规则协定' 的组成部分" 并于

约定之日起生效!

&原产地规则协定' 要求" 原产地规则协调工作应在 !""' 年 * 月 !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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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期间完成! 但由于各成员利益不同" 迄今仍未就每一货物的

原产地标准达成一致" 因此" 目前尚处于过渡期间!

#三$ 过渡期间的纪律

在原产地规则协调工作计划完成之前的过渡期间" 成员暂不实行 &原产

地规则协定' 中有关同一原产地规则适用于所有非优惠性贸易政策的规定!

在过渡期间" 成员应遵守以下纪律*

!/明确% 中性的原产地规则

目前" 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对 +实质性改变, 原则作出具体解释时" 通

常采用税号改变% 增值百分比% 加工工序三个标准!

#!$ 税号改变标准" 又称税则分类变化标准! 指产品经加工制造成最终

产品后" 其税号与所用原材料的税号不同" 此加工制造地即为该产品的原产

地! 例如" 用其他国家或地区生产的零部件组装收音机" 由于收音机与零部

件的税号不同" 收音机的组装地即为原产地!

##$ 增值百分比标准! 指根据构成产品的进口原料或国内原料与产品本

身的价值比来确定产品的原产地! 例如" 一国可规定" 当产品中月内增加的

价值超过产品本身价值的 $%.时" 这项产品的原产地就确定为该国!

#$$ 制造或加工工序标准! 指依据产品的制造或加工工序来确定产品的

原产地" 这种制造或加工工序必须足以赋予产品某些本质特征! 产品只有在

一国或地区经历规定的制造或加工工序后" 方可取得该国或地区的原产地资

格! 例如" 某国可规定 +缝制地, 为服装的原产地!

过渡期间各成员发布各自的原产地规则" 应具体列明所采用的原产地标

准! 如果采用税号改变标准! 必须清楚地列明该规则所述的税则目录内的税

号- 如果采用增值百分比标准" 必须详细地列明计算这一百分比率的方法-

如果采用制造或加工工序标准" 必须准确地列明能授予有关产品原产地资格

的制造或加工工序! 这些要求仅在过渡期内适用" 过渡期后" 各成员就应采

用统一的协调后的原产地标准!

与此同时" 原产地规则应为中性" 即尽管原产地规则与政策措施或手段

有联系" 但各成员不得将原产地规则用作直接或间接地追求贸易目标的工具"

来达到限制国际贸易的目的!

#/肯定性原产地标准

&原产地规则协定' 要求" 各成员的原产地规则应以肯定性标准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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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性标准是指" 只要产品符合进口方原产地标准" 就可授予产品原产地资

格! 与肯定性标准相对应的是否定性标准! 否定性标准指在何种情况下不能

授予产品原产地资格的规定! 只有在作为对肯定性标准的部分澄清" 或在无

需使用肯定性标准确定原产地的个别情况下" 才允许使用否定性标准!

$/原产地的评定

&原产地规则协定' 规定" 应出口商% 进口商或持有正当理由的任何人

要求" 各成员的主管机构应在接到原产地评定要求之日起的 !'% 天内" 尽早

公布对有关产品原产地的评定意见! 评定意见的有效期一般为 $ 年!

&/行政行为的复议

任何与确定原产地有关的行政行为" 均可由独立于原产地评定机构的司

法% 仲裁及行政庭或行政程序迅速进行复议! 行政行为复议可以修改或推翻

原评定意见!

#四$ 过渡期后的纪律

原产地规则协调工作计划一经完成" 过渡期即告结束! 在过渡期后" 成

员除应继续遵守过渡期间适用的基本原则外" 还须遵守同一原产地规则适用

于所有非优惠性贸易政策的规定!

#五$ 机构设置

根据 &原产地规则协定' 规定" 世界贸易组织设立原产地规则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各成员代表组成"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审议协定的执行情况"

并根据原产地规则协调工作的结果提出必要的修正建议!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

处行使原产地规则委员会秘书处的职责! 同时" 在世界海关组织设立原产地

规则技术委员会" 具体承担原产地规则方面的技术性工作" 包括原产地规则

的协调! 世界海关组织秘书处行使原产地规则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职责!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第四节!装运前检验协定

&装运前检验协定' 的宗旨是" 确保成员实施的装运前检验制度是非歧

视和透明的" 避免给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一! 产生背景

进口商或进口方政府通过专业检验机构对出口产品在装运前进行检验"

以确信产品符合合同中规定的条件" 或符合进口方对产品的安全要求! 这已

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国际贸易惯例!

一些国家实行的装运前检验制度" 却与上述检验惯例不完全相同! 这些

国家指定专业检验机构" 在进口产品装运前对产品的质量% 数量% 价格 #包

括汇率与融资条件$ 以及产品的海关分类等进行检验! 其中审核价格" 即检

查产品的实际价格与申报价格是否相符" 是这种装运前检验制度的核心内容!

实施这种装运前检验制度的有 $% 多个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海关力量薄

弱" 外汇短缺! 为保障本国的财政利益" 防止商业欺诈% 逃避关税和非法输

出资本" 他们往往聘请外国专业检验机构" 如瑞士通用公证行" 对进口产品

进行装运前检验" 并以这些公司出具的 +检验结果清洁报告书," 作为海关

估价和发放进口用外汇的依据!

但是" 出口方政府认为" 进口方将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作为海关估

价依据的这种做法" 违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有关海关估价应以进口货物的成

交价格为基础的规定! 同时" 出口方政府担心装运前检验会增加贸易商的成

本" 并导致交货迟延- 强行改变价格的做法" 还会干涉买卖双方的合同关系"

从而阻碍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 因此" 有必要通过多边谈判制定相关的纪律"

规范进口方政府的做法!

此外" 考虑到装运前检验机构是代表进口方政府在出口方从事检验" 因

而也有必要就装运前检验机构如何核实价格" 出口商与装运前检验机构之间

的争端如何解决等问题" 制定相应的规则!

为解决上述问题" 乌拉圭回合将装运前检验列为谈判议题之一! 在谈判

中" 实施装运前检验制度的国家要求保留这一做法- 其他参加方也注意到这

些国家依赖装运前检验的现状" 承认他们有必要实施这一制度" 但要求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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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检验不应导致不必要的迟延" 或使出口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最后参加方

达成了 &装运前检验协定'" 该协定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

二! 主要内容

&装运前检验协定' 由 " 个条款组成! 包括适用范围% 进口方和出口方的

义务% 检验机构与出口商之间争端的解决以及成员之间争端的解决等!

#一$ 适用范围

&装运前检验协定' 适用于由成员政府通过政府授权或政府合约的方式"

指定检验机构对进口产品的质量% 数量% 价格 #包括汇率与融资条件$ 以及

产品的海关归类等" 在出口方进行的所有装运前检验活动!

#二$ 进口方的义务

实施装运前检验制度的进口方应承担的义务" 是 &装运前检验协定' 的

核心内容! 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口方在价格审核方面应遵守的规则! 这些规则

基本上是针对装运前检验机构的" 但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主要约束政府行为"

所以进口方政府承担了 +应确保, 检验机构遵守这些规则的义务!

!/非歧视地从事装运前检验活动! 检验程序和标准应是客观的" 且平等

地适用于所有有关产品的出口商" 所有检验人员都应按照相同的标准从事

检验!

#/有关检验活动应在出口方进行! 装运前检验活动" 包括出具或不出具

+检验结果清洁报告书," 都应在产品的出口方进行" 除非产品的性质很复杂

以致无法在出口方进行" 或者出口商和检验机构都同意" 才可以在产品的制

造地进行!

$/检验产品质量和数量的标准应是买卖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中规定的标

准! 如合同中未作有关规定" 则应采用相关的国际标准!

&/价格审核应遵循以下规则!

#!$ 以合同价格为准! 只有在根据下述 ##$% #$$ 和 #&$ 规定的标准

审核了价格后" 证明进口商和出口商约定的合同价格不能令人满意时" 装运

前检验机构才可拒绝接受合同价格!

##$ 合理确定比较价格! 检验机构审核价格时所用的比较价格" 应是相

同时间或大致相同时间来自同一个出口国家" 以竞争性% 可比性的销售条件"

按照商业惯例销售" 且扣除了任何标准折扣后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出口价格!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检验机构在使用这种出口价格时" 应考虑进口国和比较国的相关经济因素"

不应为了任意设定最低价格而以出口到不同国家的产品价格作为比较价格!

检验机构确定比较价格时" 不能使用进口国生产产品在其国内的销售价格"

不能使用来自另一出口国的产品价格" 不能参考进口产品的生产成本" 也不

能采用任意或虚构的价格!

#$$ 按合同双方约定的运输方式审核运输费! 在审核运输费时" 检验机

构不能对合同中标明的运输方式提出质疑" 只应审核买卖双方约定的" 在销

售合同中标明的运输方式的价格!

#&$ 审核价格应考虑其他因素! 在审核价格时" 检验机构还应适当考虑

销售合同条件" 以及公认的与进出口交易有关的各种调整因素" 如销售数量%

交货期和交货条件% 价格调整条款% 质量规格% 特殊设计风格% 特殊装运或

包装规格% 订单的大小% 季节影响% 许可使用费或其他知识产权使用费等!

同时" 也应考虑影响出口价格的其他因素" 如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的合同关

系等!

'/保持装运前检验的透明度!

#!$ 进口方应公布所有有关装运前检验的法律% 法规及其变化" 使其他

成员政府和贸易商知晓该成员有关装运前检验的规定! 进口方还应将这些法

律% 法规及其变化及时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 检验机构应将与装运前检验有关的要求和信息全部告知出口商! 包

括进口方的有关法律% 法规" 有关检验% 价格审核和汇率审核的程序与标准"

出口商享有的有关权利" 检验机构内部设立的投诉程序等!

(/应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迟延!

#!$ 装运前检验应在检验机构与出口商约定的日期进行" 除非出口商妨

碍检验机构按期检验" 或由于不可抗力而不能按期检验!

##$ 检验机构应在结束装运前检验的 ' 天内" 出具一份 +检验结果清洁

报告书," 并将该报告尽快送达出口商或其所指定的代表! 如果检验机构不出

具这样的报告" 则应向出口商提供详细的书面解释" 出口商可以提出书面的

复检要求" 检验机构应尽早进行复检!

#$$ 只要出口商提出请求" 检验机构应在实际检验日期前" 根据出口商

与进口商之间签订的合同% 形式发票和有关的进口许可申请书" 对价格或汇

率进行初步核实! 如果经初步核实" 检验机构接受了有关价格或汇率" 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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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国应接受这种价格或汇率" 除非产品不符合进口许可证或进口单证的要求!

*/检验机构应保守商业秘密!

对装运前检验过程中收到的所有未公布且未被第三方获得" 或未以其他

方式进入公用领域的信息" 检验机构应视其为商业秘密! 检验机构不应要求

出口商提供下列信息*

#!$ 制造数据! 包括有专利权或即将获得专利的工艺" 未公开的工艺"

被许可使用的工艺等!

##$ 未公开的技术数据! 但必要的用以表明符合有关技术法规或标准的

数据除外!

#$$ 内部定价 #包括制造成本$!

#&$ 利润水平!

#'$ 出口商与供应商之间订立的合同条件!

#三$ 出口方的义务

&装运前检验协定' 对出口方规定了有限的义务!

!/出口方应保证其有关装运前检验的法律% 法规以非歧视的方式实施!

#/出口方应及时公布有关装运前检验的法律% 法规!

$/如进口方提出请求" 出口方应根据双方议定的条件" 向其提供有关技

术援助!

#四$ 检验机构与出口商之间争端的解决

如果检验机构和出口商之间发生争端" 世界贸易组织鼓励双方首先通过

相互协商的方式解决! 检验机构应在设有检验办公室的每个城市或港口设置

专门人员" 在办公时间受理和处理出口商的投诉!

若出口商提出投诉两天后争端仍未解决" 则应根据 &装运前检验协定'

规定的独立审议程序来解决! 由分别代表检验机构和出口商的组织联合建立

一个独立实体" 负责独立审议程序的运作! 代表检验机构的是国际检验机构

联合会" 代表出口商的是国际商会!

!""' 年 !# 月" 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通过决定" 在世界贸易组织内建立

一个解决检验机构与出口商之间争端的独立实体! 该独立实体作为货物贸易

理事会的附属机构" 由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人员担任工作人员! 独立实体拥

有一份专家组成员名单" 包括国际检验机构联合会提名的一组专家" 国际商

会提名的一组专家" 独立实体提名的一组中立的贸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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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双方都可以将有关争端提交独立实体审议! 应当事方请求" 独立实

体应成立由三人组成的专家组审议争端! 这三个人应分别从上述三组专家中

选出" 并由中立的贸易专家担任主席! 专家组应在当事方提出独立审议要求

后的 )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该决定对争端双方都具有约束力! 有关费用根

据争端解决结果的具体情况由当事方承担!

如争端双方同意" 独立实体亦可选定一名中立的贸易专家审议争端! 该

专家应作出必要的决定" 以保证迅速解决争端!

#五$ 成员之间争端的解决

成员之间有关 &装运前检验协定' 实施产生的争端" 应通过世界贸易组

织正常的争端解决程序解决!

&装运前检验协定' 没有关于机构设置的规定! 该协定由货物贸易理事

会直接实施监督" 由部长级会议每三年审议一次! 部长级会议可根据实践经

验" 对 &装运前检验协定' 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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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的宗旨是" 防止某些投资措施可能产生

的贸易限制和扭曲" 便利国内外投资" 促进国际贸易发展! 投资措施一般是

指" 为了促使外国投资者达到某种业绩标准而采取的政策!

一! 产生背景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 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跨国直接投资

规模和领域迅速扩大" 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发展战略的重要地

区! 面对跨国公司大规模的投资" 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担心本国产业% 企业%

市场受到过大的冲击! 借鉴发达国家以往的做法" 发展中国家从本国的实际

情况出发" 纷纷研究制定了有关投资的政策和法规! 同时" 部分发达国家出

于增强企业竞争力的考虑" 也有选择地保持和制定了保护本国企业的投资措

施! 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投资措施各不相同" 但有一个共同点"

即大部分投资措施是限制进出口" 特别是限制进口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鉴于世界各国采取的投资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乌拉圭回合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问题列入了谈判议程! 但各方在谈判中

存在明显的分歧!

美国% 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要求"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谈判应包括尽

可能多的内容" 从而为外国资本的流动" 特别是向发展中成员境内流动创造

便利条件! 美国最先提出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清单包括 !$ 项内容" 即当

地含量要求% 贸易平衡要求% 外汇平衡要求% 外汇管制% 国内销售要求% 当

地生产要求% 出口实绩要求% 产品授权要求% 生产限制% 技术转让要求% 许

可要求% 汇款限制% 股比限制!

对投资措施问题谈判"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积极" 担心会削弱自身的

经济主权! 因此" 他们坚持纳入谈判的投资措施只能是与 +贸易有关的,"

并应严格按照谈判启动时所规定的谈判目的和范围进行! 还有一些发展中国

家提出" 应将跨国公司非正当竞争的行为" 如转移定价% 市场垄断等" 列入

谈判议题!

经过艰苦的谈判" 乌拉圭回合最终达成了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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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该协定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是谈判各方妥协的结果! 美国最早提出

的 !$ 种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只有 ' 种作为附件内容被列入该协定- 发展

中国家提出的限制跨国公司非正当竞争行为的要求" 未被列入该协定!

二! 主要内容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由 " 个条款和 ! 个附件组成! 该协定涉及

的范围有限" 仅对各成员制定的投资措施中涉及货物贸易进出口的部分做了

界定和限制! 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 基本原则% 禁止使用的与贸易有关的投

资措施% 各成员的具体义务% 例外条款% 发展中成员待遇% 透明度要求% 争

端解决及管理执行机构等!

#一$ 基本原则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规定" 各成员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施" 不得违背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取消数量限

制原则! 该协定附有一份例示清单" 具体列举了 ' 种违反上述原则的与贸易

有关的投资措施! 无论这些投资措施是针对外国投资企业的" 还是针对成员

本国企业的" 都要受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约束!

#二$ 禁止使用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附件例示清单中所列举的与贸易有关的

投资措施" 可以表现为法律% 法规形式" 也可以表现为政府的行政裁决形式"

还可以是要求外国投资企业必须达到一些业绩标准 #如一定比例的国产化

率$ 才能获得某种优惠 #如税收优惠$ 的政策措施!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列举了两种违反国民待遇原则的与贸

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形式!

#!$ 要求企业购买或使用最低限度的国产品或任何国内来源的产品! 具

体表现是" 规定有关国产品的具体名称" 规定企业购买或使用国产品的数量

或金额" 规定企业在生产中必须使用的有关国产品的最低比例! 这种形式的

投资措施通常被称为 +当地含量要求,! 许多成员要求外国投资企业的产品

必须达到一定的国产化比例" 就属于这种情况!

##$ 要求企业购买或使用的进口产品数量或金额" 以企业出口当地产品

的数量或金额为限! 这种形式通常被称为 +贸易平衡要求,! 一些成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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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企业的进口额不能大于其出口额" 就属于这种情况!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列举了三种违反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原

则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形式!

#!$ 总体上限制企业当地生产所需或与当地生产相关产品的进口" 或要

求企业进口产品的数量或金额以出口当地产品的数量或金额为限!

##$ 将企业可使用的外汇限制在与该企业外汇流入相关的水平" 以此限

制该企业当地生产所需或与当地生产相关产品的进口!

#$$ 限制企业出口或供出口的产品销售! 如规定有关限制出口的产品的

具体名称" 规定限制企业出口产品的数量或金额" 规定限制企业出口产品的

数量或金额占该企业当地生产的产品数量或金额的比例!

#三$ 成员的具体义务

成员在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生效后 "% 天内" 将所有正在实施的%

且同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不相符的投资措施" 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货物贸易理事会!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规定" 自该协定生效起" 发达成员应在 #

年过渡期内取消已向货物贸易理事会通知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发展中

成员有 ' 年过渡期" 最不发达成员有 * 年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 各成员可以

继续实施已经通知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但不得进行修改" 以避免增加

对贸易的扭曲- 成员在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生效前 ( 个月内已实施的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不能享受过渡期的待遇!

成员在过渡期内设立的新企业" 也可受到仍然有效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

措施的约束" 以避免形成对同类新% 老企业或同类产品的差别待遇" 导致不

公平竞争! 对新投资企业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亦应通知货物贸易

理事会!

对于上述义务" 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可以享受一定的灵活性! 具

体表现在" 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如果能证明实施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

措施协定' 存在特殊的困难" 货物贸易理事会可以考虑延长其过渡期!

#四$ 例外条款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规定的所有例外" 可酌情适用于 &与贸易

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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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发展中成员待遇

发展中成员有权暂时背离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中有关国民待

遇原则和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原则的规定" 但其背离的程度及采取的方式" 应

遵守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 +政府对发展经济的支助," &关

于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 以及东京回合通过的

&关于为国际收支目的而采取的贸易措施宣言' 中有关允许成员背离国民待

遇和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

#六$ 透明度要求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有关透明度和通知的规定" 也适用于与贸

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成员应将其刊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出版物" 通知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 这些出版物中刊载的内容" 应包括成员领土内各级政

府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成员可不披露会导致妨碍执法% 违背公众利益或损害特定企业合法商业

利益的信息!

#七$ 争端解决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 第 #$ 条和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

与程序的谅解' 的规定" 适用于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实施中产生

的争端! 有关争端均可提交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 目前实施 &与

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所产生的争端不多" 一般都是发达成员针对发展

中成员提出的" 而且并非所有案例都进入专家组最后裁决阶段! 例如" 美国

曾就巴西的汽车产业政策提出磋商" 最终通过双边协定的办法予以解决!

#八$ 管理执行机构

根据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设立与贸易有关的

投资措施委员会! 该委员会负责每年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报告 &与贸易有关的

投资措施协定' 的执行情况! 货物贸易理事会在该协定生效 ' 年内审议有关

执行情况" 并酌情向部长级会议提出修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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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贸易救济措施协定

为维护公平贸易和正常的竞争秩序" 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在进口产品

倾销% 补贴和过激增长等给其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手段" 保护国内产业!

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都属于贸易救济措施! 反倾销和反补贴措

施针对的是价格歧视和某些补贴行为" 保障措施针对的则是进口产品激增的

情况! 本章对乌拉圭回合达成的 &反倾销协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和 &保障措施协定'" 分别进行介绍!

第一节!反倾销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下的 &关于实施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的协定'" 又称 &反倾销协定'" 是关于反倾销的规定! 该协定是在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基础上逐步演变而来的! 只要不与 &反

倾销协定' 相冲突"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的规定仍然有效!

&反倾销协定' 约束各成员的反倾销行为" 以保证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规范性!

一! 产生背景

倾销一般是指一国出口商以低于产品正常价值的价格" 将产品出口到另

一国市场的行为! 产品倾销在国际贸易中由来已久" 可追溯到 #% 世纪初! 倾

销行为一出现" 就被一些国家认为是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并通过立法采取反

倾销措施予以抵制" 以保护国内相关产业!

加拿大 !"%& 年 &海关关税法'" 在世界上首次系统地规定了反倾销措施!

此后" 新西兰% 澳大利亚% 荷兰% 南非% 美国等国家相继通过立法" 抵制外



国产品倾销! !"&) 年之前" 反倾销立法基本限于国内法的范畴" 缺乏统一%

完善的国际规则! 为了将反倾销措施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和程度之内" 协调国

与国之间的立法冲突" 减少和消除贸易壁垒" 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 各国开

始谋求将反倾销措施纳入多边贸易体制!

在起草 &国际贸易组织宪章' 和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的过程

中" 美国以其国内法为范本" 提出了反倾销条款草案! 在此基础上" 有关缔

约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中专设第 ( 条 +反倾

销与反补贴税," 第一次将反倾销纳入多边贸易规则的范围! 该条款明确了倾

销的基本定义" 对倾销予以谴责" 允许各国对倾销进行抵制! 但是"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

在肯尼迪回合中" 有关缔约方首次就实施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达成了协定! 该协定重新定义倾销" 明确了实质损害标准" 并对反倾

销诉讼程序做了规定" 进一步发展和充实了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的内容! 该协定是肯尼迪回合在非关税壁垒领域达成的唯一正式协定"

但签署方有限" 不具备普遍约束性!

在肯尼迪回合的基础上" 东京回合对反倾销规则做了重大修改和补充"

达成 &反倾销守则'" 取代了肯尼迪回合的有关协定" 并于 !")% 年 ! 月 ! 日

起生效! &反倾销守则' 仅有 #$ 个签署方" 约束范围也很小!

为推动缔约方普遍接受反倾销规则" 促进反倾销措施公正实施" 避免反

倾销措施被滥用来对国内产业实行长期保护" 乌拉圭回合仍将反倾销列为重

要议题! 该轮谈判对 &反倾销守则' 进行了较大调整" 就倾销和损害的认

定% 调查程序及证据原则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以确保 &!"&* 年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 第 ( 条确立的核心原则得到正确实施! 经过多次磋商" 最终达成

&关于实施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的协定'" 即 &反倾销

协定'!

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至 #%!% 年年底" 成员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 $)'$ 起!

其中" 绝大部分由发达成员发起" 发展中成员的出口产品是这些反倾销案的

主要对象!

二! 关于反倾销的实体性规定

&反倾销协定' 的实体性规定" 主要包括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基本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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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措施% 反倾销税的征收和价格承诺等!

#一$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基本要件

实施反倾销措施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要件是* 倾销" 损害" 倾销与损害

之间的因果关系!

!/倾销的确定

&反倾销协定' 第 # 条明确界定了倾销的含义! 倾销是指" 一项产品的出

口价格" 低于其在正常贸易中出口国供其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

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

#!$ 正常价值的确定

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有三种方法* 一是按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国内销

售价格- 二是按出口国向第三国正常贸易中的出口价格- 三是按结构价格!

一般情况下" 应优先采用第一种方法! 只有在不能采用第一种方法时" 才能

采用第二或第三种方法!

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国内销售价格" 一般是指被指控出口产品的同类

产品在调查期内 #通常是 ! 年至 ! 年半$" 国内市场正常贸易中的成交价 #包

括批发价格$" 或销售牌价" 或一段时间内的加权平均价! 以出口国国内销售

价格确定正常价值" 下列情况例外*

第一" 出口国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中" 不存在被指控产品的同类产品的

销售!

第二" 虽然被指控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有销售" 但由于特

殊的市场情形不允许作适当的价格比较" 如某种情况下的关联企业之间销售

或低于成本销售!

第三" 虽然被指控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有销售" 但如果

+销售量低," 也不允许作适当比较! &反倾销协定' 就 +销售量低, 做了界

定! 如果被调查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供消费的数量" 等于或超过该产品

向进口方销售的 '." 则该数量视为足以作为确定该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销

售数量! 也就是说" 在一般情况下" '.是确定 +销售量低, 的数量界限!

但是" 如果有证据表明较低比例的国内销售仍属于进行适当比较的足够数量"

则可以不以 '.为限!

出口国向第三国正常贸易中的出口价格" 是指出口到适当的第三国的可

比价格! 选用向第三国的出口价应考虑如下因素* 产品具可比性- 向所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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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销售的同类产品价格中的较高价格- 向第三国的销售做法与向反倾销调

查国销售此类产品的做法相类似- 向第三国的销售价不能低于产品成本- 向

第三国的出口量一般不低于出口到反倾销调查国市场总量的 '.!

结构价格是根据同类产品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 #包括实际消耗的原材料%

折旧% 能耗和劳动力等费用$" 加上合理的管理费% 销售费% 一般费用和利润

确定的!

##$ 出口价格的确定

出口价格是指在正常贸易中一国向另一国出口某一产品的价格" 也就是出

口商将产品出售给进口商的价格! 在特定情况下" 如果不存在出口价格" 或是

出口价格因进出口商有关联关系等原因不可靠时" 可在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

立买主的价格基础上推定出口价格! 如果该产品不是转售给独立买主" 或不是

以进口时的状态或条件转售" 则进口方可以在合理的基础上确定出口价格!

#$$ 倾销幅度的确定

倾销幅度是对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进行适当的比较后确定的!

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是两个不同市场的销售价格" 不仅在贸易环节上存

在差异" 其交易水平和渠道也各不相同! 因此" 在比较这两个数据之前必须

进行必要的调整" 使之具有可比性! 调整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相同的贸易水

平" 通常倒推至出厂前的价格水平- 尽可能是在相同时间进行的销售- 影响

价格可比性的差异" 包括销售条件% 税收% 销售数量和产品的物理特征等方

面的差异- 转售的费用- 汇率- 产品的同类性等!

比较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 加权平均的正常价值同所有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

比较!

第二" 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以逐笔交易为基础进行比较!

第三" 如果因进口商% 进口地或进口时间的不同" 出口价格差异较大"

而且进口方主管机构因这类差异不能使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比较" 并对此作

出解释说明" 进口方可以用在加权平均基础上确定的正常价值与每笔交易的

出口价格进行比较!

&反倾销协定' 再次重申了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对第 ( 条第 !

款第 # 项的补充规定! 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性垄断的国家" 且

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情况下" 进行价格比较可能存在特殊困难"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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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口方可能认为与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一定适当! 但是"

&反倾销协定' 没有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价格比较! 在实践中"

该款的规定往往被一些进口方利用" 成为使用特殊方法判断来自 +非市场经

济体制国家, 产品正常价值的借口! 比如" 选择产品成本大大高于出口国的

第三国作为替代国进行价格比较" 这常常导致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

#/损害的确定

&反倾销协定' 中的损害分三种情况* 一是进口方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

受到实质损害- 二是进口方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威胁- 三是进

口方建立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受到实质阻碍!

#!$ 实质损害

实质损害指对进口方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造成实质性的重大损害!

对实质损害的确定应依据肯定性证据" 并应审查以下内容*

第一" 进口产品倾销的数量情况! 包括调查期内被控产品的进口绝对数

量" 或相对于进口方国内生产或消费的相对数量" 是否较此前有大量增长!

第二" 进口产品的倾销对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包括调查期内

是否使进口方同类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 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价格的上涨"

或本应该发生的价格增长!

第三" 进口产品的倾销对国内同类产品% 产业产生的影响! 应考虑和评

估所有影响产业状况的有关经济因素和指标" 包括销售% 利润% 产量% 市场

份额% 生产率% 投资收益或设备利用率的实际和潜在的下降- 影响国内价格

的因素- 倾销幅度的大小- 对流动资金% 库存% 就业% 工资% 增长率% 筹措

资本或投资能力的实际和潜在的消极影响等!

##$ 实质损害威胁

实质损害威胁指进口方的有关产业虽尚未受到实质损害" 但可以明显预

见倾销将对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 且这种情形非常迫近! 对实质损害威

胁的确定应依据事实" 而不是依据指控% 推测或极小的可能性!

#$$ 产业建立受阻

产业建立受阻指进口产品的倾销阻碍了新产业的实际建立过程" 而不是

阻碍建立一个新产业的设想或计划! 产业建立受阻的确定必须有充分的证据!

#&$ 损害的累积评估

&反倾销协定' 规定" 在一定条件下" 进口方可以累积评估从不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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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的倾销产品对本国产业的影响! 这些条件是*

第一" 来自每个国家的产品的倾销幅度超过了 #." 即超过了 +最低倾

销幅度,!

第二" 来自每个国家的倾销产品的进口量并非可忽略不计" 一般来讲是

指高于进口方对该类倾销产品进口总量的 $.- 或者几个出口国各自所占份

额虽低于 $." 但他们的总和超过进口方进口该倾销产品总量的 *.!

第三" 根据进口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及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

竞争条件" 对进口产品所作的累积评估是适当的!

$/倾销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

&反倾销协定' 规定"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审查除进口倾销产品以外的%

其他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损害的已知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

#!$ 未以倾销价格出售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及数量!

##$ 需求萎缩或消费模式的改变!

#$$ 外国与国内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与限制性贸易做法!

#&$ 技术发展% 国内产业的出口实绩及生产率等!

但是" 进口方主管机构审查的已知因素不限于上述因素! 进口方主管机

构应调查% 审议其他方面的因素" 并分析其对产业损害的影响" 并且不应把

这些因素造成的产业损害归咎于进口产品倾销!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 &反倾销协定' 中的 +国内产业, 具有特定含义!

国内产业的范围应为国内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商" 或是其产品合计总产量占

全部国内同类产品产量的相当部分的那些生产商! 但如果生产商与出口商或

进口商是关联企业" 或者该生产商本身就被指控为倾销产品的进口商" 则可

以不计算在内!

#二$ 反倾销措施

反倾销措施包括临时反倾销措施和最终反倾销措施!

!/临时反倾销措施

临时反倾销措施是指" 进口方主管机构经过调查" 初步认定被指控产品

存在倾销" 并对国内同类产业造成损害" 据此可以在全部调查结束之前" 采

取临时性的反倾销措施" 以防止在调查期间国内产业继续受到损害!

临时反倾销措施有两种形式* 一是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二是要求进口商

自裁决之日起" 提供与临时反倾销税数额相等的现金保证金或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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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方主管机构应自反倾销案件正式立案调查之日起 (% 天后" 才能采取

临时反倾销措施! 这种措施的实施时间应尽可能短" 一般情况下不得超过 &

个月" 特定情况下可以延长到 ( =" 个月!

#/最终反倾销措施

在全部调查结束后" 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调查的产品存在倾销" 国内

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受到损害" 且倾销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则进口方主管

机构可以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 最终反倾销措施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的形式!

#三$ 反倾销税的征收

反倾销税是指在正常海关税费之外" 进口方主管机构对倾销产品征收的

一种附加税! 反倾销税的税额不得超过所裁定的倾销幅度!

除达成价格承诺的产品"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在非歧视的基础上" 对所有

造成损害的倾销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但要根据每一个案件的不同情况" 征收

不同的% 适当的反倾销税!

反倾销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倾销产品的进口商" 出口商不得直接或间接替

进口商承担反倾销税! 初裁时的反倾销税率与终裁的税率不同时" 其不足部

分不再补交" 而多交部分则应退还!

除非进口方主管机构以复审方式决定继续维持反倾销税" 反倾销税的征

收应自决定征收之日起不超过 ' 年!

#四$ 价格承诺

价格承诺是指" 被控倾销产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与进口方主管机构达成

协议" 出口商提高价格以消除产业损害" 进口方相应地中止或终止案件调查!

从实际效果讲" 价格承诺也属于反倾销措施的一种形式!

&反倾销协定' 规定" 如任何出口商就修改出口价格" 或停止以倾销价

格向所涉地区出口" 向进口方主管机构作出令人满意的自愿承诺" 并使主管

机构确信倾销的损害性影响已经消除" 则主管机构可以中止或终止调查程序"

而不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或征收反倾销税! 价格承诺协定对承诺者的出口价

格进行限制" 并通过定期核查等手段对其进行监督!

&反倾销协定' 对缔结价格承诺协定的时间% 条件及协定的终止作出了

明确规定!

!/缔结协定应在进口方主管机构已经做了肯定性的倾销和损害的初步裁

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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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进口方主管机构认为其接受出口商的价格承诺实际上不可行" 如实际或

潜在的出口商数量过大" 或者其他原因" 则可以不接受出口商的价格承诺要求!

$/价格承诺可由进口方主管机构提出" 但不得强迫出口商接受!

&/价格承诺被接受后" 应出口商的请求或进口方主管机构决定" 可以继

续完成倾销和损害的调查! 如果关于倾销和损害的调查结论是否定的" 则价

格承诺自动失效- 如结论是肯定的" 价格承诺应按照规定继续有效!

'/如果出口商违反了价格承诺协定" 则进口方主管机构可以根据有关规

定迅速采取行动" 包括根据可获得的最佳信息立即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并

可立即追溯征收反倾销税!

三!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基本程序

#一$ 申请人申请

一般情况下" 反倾销调查应基于申请人的申请而开始! 为保证申请人的

产业代表性" &反倾销协定' 除了规定对国内产业的一般理解外" 还规定了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对产业的代表性进行审核! &反倾销协定' 进一步规定"

在表明支持或反对立案申请的企业中" 若支持者的集体产量占支持者和反对

者总产量的 '%.以上" 且支持者的集体产量不低于国内同类产品生产总量的

#'." 这些支持者应被认为可代表该产业提出申请!

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内容应包括倾销% 损害及因果关系的有关材

料" 缺乏证据的简单判断不能满足立案的要求!

#二$ 进口方主管机构审查立案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审查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的准确性和充分性" 以及

申请企业的代表性" 以便判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立案调查是适当的" 并

就立案问题作出决定!

#三$ 反倾销调查

进口方在正式决定立案调查后" 应立即发布立案公告! 公告应载明出口

国的名称% 涉及的产品% 开始调查的日期% 申请书声称倾销的依据和损害存

在的概要说明! 一般情况下" 反倾销调查应在 ! 年内结束" 最长不得超过从

调查开始之后的 !) 个月!

!/在调查开始后" 如存在下列情况" 反倾销调查应尽快终止!

#!$ 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倾销或产业损害" 或者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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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销幅度" 或倾销产品的进口数量" 或产业损害是可忽略不计的!

#/调查的参与! 公告发布后" 被控产品的出口商% 生产商或其他利害关

系方" 有权要求参与反倾销调查" 陈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听证会及其他申辩机会! 初裁之后" 进口方主管机构将会利用各种机

会" 进一步核实涉诉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 包括举行听证会" 听取评论意见

及实地核查!

&/快速审议! 对于反倾销调查期间未出口被控产品的厂商" 如其在反倾

销征税命令有效期间出口相同或相似产品" 进口方应采取 +快速审议, 的办

法来确定这些厂商的单独的反倾销税率!

'/追溯征税! 指对那些在临时措施适用之前 "% 天内进入消费领域的产

品" 追溯征收最终反倾销税! 追溯征税的条件是*

#!$ 被控产品存在造成损害的倾销的历史记录" 或者进口商知道或理应

知道出口商在实施倾销" 并且该倾销会造成损害!

##$ 损害是由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倾销产品的大量进入造成的!

#四$ 行政复审和司法审议

!/行政复审

征收反倾销税是以抵消倾销造成的损害为最终目的! 一旦有证据证明倾

销所造成的损害已经被抵消" 或损害程度有所减轻" 或出现了新的影响征税

的情况" 则反倾销税也应相应取消或变更! 为此" &反倾销协定' 赋予了利

害关系方向进口方主管机构申请复审的权利! 当然" 进口方主管机构也有主

动提起复审的权利! 这种复审统称为行政复审!

行政复审主要是就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以及论证损害

是否会因取消或变更反倾销税而重新发生! 如经论证继续征收反倾销税或按

照原税率征收反倾销税是不合理的" 则应终止或减少征收反倾销税!

实践中" 复审的形式有年度复审% 新出口商复审% 情势变迁复审% 中期

复审和日落复审等多种形式! 复审的程序一般与反倾销调查程序相同! 价格

承诺的复审程序" 大体与征收反倾销税的复审程序相同!

#/司法审议

为保证各成员公正实施反倾销措施" &反倾销协定' 规定" 各成员在其

国内的反倾销法律中应包含司法审议机构及程序! 对最终裁决和行政复审决

定等行政行为" 利害关系方可以要求通过司法% 仲裁或行政法庭按照程序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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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进行审议! 这类法庭% 仲裁% 行政法庭及程序" 应完全独立于作出裁决或

复审决定的行政主管机构" 保持其独立性! 采取何种形式的司法审议方式"

由各成员自行决定!

四! 其他规定

#一$ 证据要求及对利害关系方信息的处理

&反倾销协定' 规定" 进口方主管机构有权要求各利害关系方提供与调

查有关的证据材料" 并应给予其充分的提供信息的机会! 有关证据方面的要

求如下*

!/给予利害关系方提供证据的机会!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将所要求的信息

通知所有利害关系方" 并给予其充分的机会以书面形式提出与调查有关的所

有书面证据!

#/利害关系方应有充分的辩护机会!

$/进口方主管机构为利害关系方的陈述提供帮助和方便! 进口方主管机

构应在保密和可行的情况下" 使所有利害关系方了解与案件陈述有关的% 主

管机构在反倾销调查中使用的所有信息" 使其在此基础上准备陈述!

&/对任何机密信息"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按照机密信息处理!

'/核实信息! 为核实有关信息的可靠性及有关细节" 经有关企业和所涉

成员政府代表的同意" 进口方主管机构可根据需要在涉案企业的领土内进行

核查!

(/对不当信息或关系方不合作的处理! 在调查中"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保

证使用信息的准确性! 若任何利害关系方不允许使用信息" 或未在合理时间

内提供信息" 或存在严重妨碍调查的行为" 进口方主管机构有权利用在事实

基础上获得的其他信息资料进行裁决!

*/裁决基本事实的披露! 终裁前"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将拟实施的最终反

倾销措施依据的基本事实" 通知所有利害关系方" 并使各方有充分的时间为

其利益进行辩护!

)/抽样调查!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依据不同的生产商% 出口商提供的信息

材料" 裁决不同的倾销幅度! 但如果生产商和出口商很多" 或所涉及的产品

种类数量很多" 分别给予每一个涉案企业单独的倾销幅度不现实" 进口方主

管机构可以采取抽样的方法审查合理数量的企业及产品" 或者根据涉案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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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数量的最大百分比确定合理的调查范围!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给受影响的工业用户及有代表性的消费者提供机

会" 以便其了解有关倾销% 损害及因果关系的信息!

#二$ 关于发展中成员的特别规定

&反倾销协定' 规定" 在考虑实施该协定项下的反倾销措施时" 发达成

员应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情况给予特别注意! 在实施会影响发展中成员根本

利益的反倾销措施之前" 发达成员应探讨采用该协定规定的其他建设性救济

措施的可能性! 但在 &反倾销协定' 中" 没有详细规定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

优惠" 只是象征性地规定发达成员应注意发展中成员的根本利益及建设性救

济的可能性!

#三$ 反倾销措施委员会及其职能

为保障 &反倾销协定' 的实施" 世界贸易组织专门设立了反倾销措施委

员会! 该委员会由各成员代表组成" 可以酌情设立附属机构! 该委员会每年

至少召开两次会议" 也可应任何成员要求召开会议!

反倾销措施委员会履行 &反倾销协定' 项下或各成员指定的职责" 并应

向各成员就 &反倾销协定' 的实施" 以及促进该协定目标实现的任何事项"

提供磋商机会!

该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履行职责时" 经有关成员和有关企业的同意" 可

向其认为适当的任何信息来源进行咨询和寻求信息!

各成员应将负责调查反倾销的机构% 立案和调查的国内程序通知反倾销

措施委员会! 各成员应尽快向该委员会报告其采取的临时反倾销措施和最终

反倾销措施" 并应每半年向委员会报告一次前 ( 个月采取的反倾销行动的

情况!

#四$ 磋商和争端解决

任何成员采取反倾销措施" 影响了其他成员的利益" 可以通过反倾销的

磋商和争端解决途径寻求解决! &反倾销协定' 规定" 除该协定另有规定外"

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同样适用于反倾销!

!/如果一成员认为进口方实施反倾销措施" 使其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项

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受到减损或丧失" 或该项措施妨碍了任何协定目标

的实现" 则该成员可以以书面形式要求与有关的一个或多个成员进行磋商"

以寻求各方满意的解决办法! 每一成员应对另一成员提出的磋商要求给予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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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考虑" 并应提供充分的磋商机会!

#/如果磋商不能达成满意结果" 且进口方的主管机构已经采取最终措施

或接受价格承诺" 则该成员可以将争端提交争端解决机构处理! 如果一出口

方成员认为进口方成员所采取的临时反倾销措施" 违反了 &反倾销协定' 的

有关规定" 则也可将之提交争端解决机构处理!

$/在受影响的成员请求下" 争端解决机制应设立专家组就该成员的请求

进行审查! 世界贸易组织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同样适用于

&反倾销协定' 项下的磋商和争端解决!

&/专家组对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五! $反倾销协定% 对调查的补充要求

为使进口方主管机构公正% 透明地进行反倾销调查" &反倾销协定' 还

通过两个附件对该协定的内容进行了补充" 使实地核查和采用最佳可用信息

方面更加规范!

#一$ 进口方主管机构的实地核查

&反倾销协定' 附件一对进口方主管机构到有关涉案企业进行核查的程

序" 做了详细规定! 主要包括*

!/立案调查后的适当时间"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将实地核查的意向通知该

企业所在国家的主管机构和已知的有关公司" 并应得到有关方面的同意!

#/若核查组中包括非政府专家" 也应通知上述有关方面!

$/一般情况下" 核查应在收到有关涉案企业对调查问卷的答复后进行!

核查前应通知有关企业需要核实信息的性质及提供的信息" 但核查时也可要

求有关企业进一步提供细节!

&/在可能的情况下" 进口方主管机构对接受核查的有关成员或企业提出

配合核查的问题" 在核查前予以答复!

#二$ 可获得最佳信息的采用

可获得最佳信息是指" 进口方主管机构在调查过程中对有关利害关系方

信息处理的一种方式" 即弃用或部分弃用不配合调查或阻碍调查方提供的信

息" 而使用认为适当的其他信息!

&反倾销协定' 附件 # 对不采用利害关系方提供的证据或信息的处理原

则" 做了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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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开始后"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向有关利害关系方说明所需要得到的

信息及组织信息的方式! 同时应说明" 如果信息未按照要求提供" 进口方主

管机构可认为利害关系方的信息不可用" 或不符合调查要求" 并有权以可获

得的事实为基础作出裁定" 包括申请书中提出的事实!

#/进口方主管机构可要求有关利害关系方以特殊介质 #如计算机磁盘$

提供信息" 但不应给有关利害关系方增加不合理的额外负担!

$/在裁定时"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考虑使用可接受的% 所有可核实的% 以

适当方式提交的信息!

&/当信息或证据未被接受时"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向有关企业说明理由"

并给予对方在合理时间内进一步说明的机会! 在其后的任何裁决公告中" 应

载明拒绝接受该证据或信息的理由!

'/在调查过程中"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特别慎重处理二手信息! 如有可

能" 进口方主管机构应利用其他独立的信息来源核查二手信息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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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的目的是" 有效约束和规范补贴的使用" 防

止补贴对竞争的扭曲- 同时" 规范反补贴的程序和标准" 防止滥用反补贴措

施" 阻碍公平贸易! 但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只处理影响货物贸易的补

贴" &农业协定' 中对农产品的补贴还有一些特殊规定" 关于服务贸易的补

贴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 中另有规定!

一! 产生背景

补贴作为公共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各国广泛采用! 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并不否定补贴的作用" 但补贴措施如使用不当也会导

致不公平竞争" 对进口方或第三方的相关产业或其他合法利益造成损害" 扭

曲贸易和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

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的形成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 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的早期规则中" 仅有两个条款涉及这一问题" 即 &!"&* 年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 第 ( 条和第 !( 条! 其中" 第 ( 条关于反倾销措施的最初规则" 也规范

反补贴税的使用- 第 !( 条直接涉及到补贴的使用" 但表述相当含混" 处理措

施缺乏力度! 因此" 加强补贴纪律" 确立规范的反补贴制度" 一直是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缔约方努力的一个方向!

在东京回合中" 缔约方达成了 &关于解释与适用 .!"&* 年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 第 ( 条% 第 !( 条和第 #$ 条的协定'" 也称 &反补贴守则'! 该守则确

立了补贴的一般纪律" 丰富了反补贴的有关规定" 同时制定了补贴争端解决

的规则! &反补贴守则' 是对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补贴与反补贴制

度的重大发展" 并对日后乌拉圭回合达成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产生了

积极影响! 但 &反补贴守则' 只是一个诸边守则" 实际签署的仅有 #& 个缔约

方" 因此其约束范围有限!

在乌拉圭回合长达 ) 年的谈判过程中"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一直是难点和

焦点议题! 最终达成的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一揽

子协定的组成部分" 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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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组成部分及概念界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由 !! 个部分和 * 个附件组成! 这 !! 个部分分

别是* 总则% 禁止性补贴% 可诉补贴% 不可诉补贴% 反补贴措施% 机构% 通

知和监督% 发展中成员% 过渡性安排% 争端解决% 最后条款! * 个附件分别

是* 出口补贴例示清单" 关于生产过程中投入物消耗的准则" 关于确定替代

退税制度为出口补贴的准则" 从价补贴总额的计算" 搜集关于严重侵害的信

息的程序" 根据第 !# 条第 ( 款进行实地调查的程序" 第 #* 条第 # 款 #5$ 项

所指的发展中成员!

#一$ 补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从主体% 形式和效果三个方面对补贴进行了

界定" 即补贴只有在满足下列三个条件时才成立* 第一" 补贴是由政府或公

共机构提供- 第二" 政府提供了财政资助或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 第

三" 补贴使产业或企业得到了利益!

!/财政资助

财政资助包括* #!$ 政府直接提供资金 #如赠款% 贷款和资本注入$%

潜在的资金或债务的直接转移 #如政府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 政府应

征税收的减免- #$$ 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之外的货物或服务" 或者购买

货物!

#/收入或价格支持

收入或价格支持是政府补贴的另一种形式! 这种支持可能是由法律限定

某一种产品的最低价格" 也可能表现为一种维持物价的物资储备制度!

$/产业或企业得到利益

衡量补贴的另一标准是" 政府的资助% 收入或价格支持使有关产业或企

业获得利益! 这种利益是指产业或企业在正常商业条件下不能获得的条件%

条款或优惠!

#二$ 专向性

专向性是指补贴只给予一部分特定的产业% 企业% 地区!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只约束具有专向性的补贴" 并规定了 & 种类型

的专向性补贴* #!$ 企业专向性补贴" 即政府对部分特定企业进行补贴-

##$ 产业专向性补贴" 即政府对部分特定产业进行补贴- #$$ 地区专向性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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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即政府对其领土内的部分特定地区的某些企业进行补贴- #&$ 禁止性补

贴" 即与出口实绩或使用进口替代相联系的补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 # 条" 还明确了认定专向性补贴的一些标准

和条件! 凡是有关法律% 法规明确规定" 或执行此项法律% 法规的主管机构

明确表示" 补贴只给予特定的企业或产业" 则该种补贴即具有了法律上的专

向性! 判断补贴属非专向性补贴的条件是*

第一" 给予补贴及确定补贴金额的标准或条件必须是客观和中性的" 不

得使某些特定企业享受的利益优于其他企业! 标准或条件应属经济性质" 并

横向适用" 如按照员工人数或企业规模等授予补贴!

第二" 这些标准或条件必须在法律% 法规或其他官方文件中明确规定"

并能够被核查!

第三" 这些标准或条件必须是自动的" 即只要企业或产业达到规定的条

件就应得到补贴" 授予补贴的机构不得行使自由裁量权!

如果上述条件得不到实质满足" 补贴便可能被认为具有法律上的专向性!

另外" 如果仅是形式上满足了上述要求" 而事实上并没有严格执行" 则补贴

可能被认为具有事实上的专向性! 补贴只要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具有专向性"

便可被认为具有专向性!

三! 补贴的分类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将专向性补贴分为三类* 禁止性补贴" 可诉

补贴" 不可诉补贴!

#一$ 禁止性补贴

禁止性补贴又称 +红灯补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明确地将出口

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规定为禁止性补贴" 任何成员不得实施或维持此类补贴!

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削减由 &农业协定' 规定!

!/出口补贴

出口补贴指法律上或事实上以出口实绩为条件而给予的补贴! 如果法律

上明确规定以出口实绩作为给予补贴的唯一条件或条件之一" 该种补贴则属

于出口补贴- 如果法律上虽没有明确规定以出口实绩作为补贴条件" 但补贴

的给予事实上与实际出口或预期出口 #或出口收入$ 联系在一起" 则该补贴

也属于出口补贴! 但并不是出口企业得到的补贴都是出口补贴" 因为出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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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也完全可以享受非专向性补贴!

出口补贴的影响在于" 它会刺激出口的增长" 使其他未受补贴的同类产

品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 并可能对进口方或第三方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

或实质损害威胁!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附件 ! 专门列出了一个出口补贴例示清单" 列

举了 !# 种可归于出口补贴的典型情况!

#!$ 政府视出口实绩对产业或企业提供的直接补贴! 如以出口额或出口

创汇额为基数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

##$ 涉及出口奖励的货币留成方案或任何类似做法! 如在外汇统一管制

的情况下" 以出口额或出口创汇额为基数" 允许出口企业留存一定比例的

外汇!

#$$ 政府规定的装运出口货物的国内费用条件" 优于装运内销货物" 即

所谓出口装运补贴!

#&$ 政府或其代理机构直接或间接通过政府授权的方案" 对出口生产提

供货物或服务的条款或条件" 优于对内销生产的条款或条件" 并且此类条款

或条件优于出口商在世界市场上通过商业途径可获得的条款或条件! 如政府

为出口企业免费提供信息服务" 而对内销生产提供同样服务则要收费!

#'$ 全部或部分减免或缓征工商企业已付或应付的% 专门与出口有关的

直接税或社会福利费! 直接税是指对工资% 利润% 利息% 租金% 专利权使用

费和其他形式的收入所征收的税" 以及对不动产所有权的征税!

#($ 在计算直接税的税基时" 与出口或出口实绩直接相关的特殊扣除"

超过对供国内消费的生产的特殊扣除! 即通过缩小税基" 减轻出口企业税负"

从而达到刺激和鼓励出口的目的!

#*$ 对出口生产和分销的间接税减免" 超过对供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

生产和分销所征收的间接税" 即超额减免税! 间接税是指增值税% 消费税%

销售税% 营业税% 特许税% 印花税% 转让税% 存货税% 设备税% 边境税及除

直接税和进口费用外的所有税赋!

#)$ 对用于出口产品生产的货物或服务" 减免或缓征所征收的前阶段累

积间接税" 超过对给予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生产的待遇" 也是一种超额减免!

如果前阶段累积间接税是对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投入物所征收的 #扣

除正常损耗$" 则即使对供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前阶段累积间接税不予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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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缓征" 对出口产品仍可免% 减% 缓!

#"$ 进口费用的减免或退还" 超过对出口产品生产中消耗的进口投入物

所收取的进口费用 #扣除正常损耗$!

#!%$ 政府或政府控制的特殊机构提供的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计划" 以

及针对出口产品成本增加或外汇风险的保险或担保计划" 其利率或保险费率

不足以弥补担保或保险计划的长期营业成本和亏损!

#!!$ 政府提供的出口信贷利率低于使用该资金所实际应支付的利率"

或低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同样信贷所应支付的利率- 政府支付企业或其他金

融机构为取得贷款所发生的全部或部分费用! 但是" 一成员如果是一官方出

口信贷的国际承诺的参加方" 或一成员在实践中实施的出口信贷利率与该国

际承诺的规定相符" 则符合该国际承诺规定的出口信贷做法不得视为出口

补贴!

实践中"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关于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规则的协定'

规定" 其成员提供的出口信贷只要不低于规定的利率水平" 则不构成出口补

贴! 按照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附件 ! 的规定" 世界贸易组织一成员"

即使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 但如果其在提供出口信贷时遵守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的规定" 则该出口信贷同样不应视为出口补贴!

#!#$ 从成员公共账户中所支取的任何其他费用" 且该公共账户构成了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意义上的出口补贴!

关于出口补贴"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的注解还规定" 对

一出口产品免征其同类产品供国内消费时所负担的关税或国内税" 或免除此

类关税或国内税的数量不超过已征量" 不得视为出口补贴! 也就是说" 对出

口产品免征间接税或退还已就该产品征收的间接税" 不构成出口补贴- 出口

退税如超过实际征收的税额" 超额部分则构成出口补贴!

#/进口替代补贴

进口替代补贴指以使用国产货物为条件而给予的补贴! 与出口补贴给予

出口产品的生产者或出口商不同" 进口替代补贴给予的对象是国产品的生产

者% 使用者或消费者! 这种补贴的影响在于* 它会使进口产品在与受补贴的

国产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从而抑制相关产品的进口! 鉴于进口替代补贴对

进口贸易的抑制和扭曲作用"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同样将它纳入了禁

止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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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替代补贴可以是给予进口替代产业优惠贷款" 或为此类企业提供比

其他企业更优惠的货物或服务" 或在外汇使用方面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 或

减免此类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 或通过允许加速折旧等方式减小所得税税基"

等等!

进口替代补贴既可以给生产商" 也可以直接给使用者或消费者! 如对进

口替代产品使用者给予物质奖励" 允许该使用者对进口替代设备进行加速折

旧" 或者对此类设备的增值税予以全额抵扣" 对购买进口替代设备提供优惠

贷款等!

#二$ 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又称 +黄灯补贴," 指那些不是一律被禁止" 但又不能自动免

于质疑的补贴! 对这类补贴" 往往要根据其客观效果才能判定是否符合世界

贸易组织规则!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 ' 条" 对可诉补贴规定了总体原则" 即成员

不得通过使用该协定第 ! 条所规定的专向性补贴" 而对其他成员的利益造成

不利影响! 这种不利影响指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对另一成员的国内产业造成

损害- 二是使其他成员丧失或减损根据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所获得

利益- 三是严重侵害另一成员的利益!

损害指一成员政府的补贴对另一成员国内产业所造成的实质损害" 这与

倾销对国内产业所造成的损害是非常相似的!

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对于补贴来讲" 比较典型的

情况是" 一成员实施补贴" 使另一成员本应获得的市场准入机会受到了削弱!

严重侵害是一个范围更广的概念!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 ( 条对严

重侵害规定了一些推定标准" 即只要补贴符合以下情形" 便可视为对另一成

员的利益造成了严重侵害*

#!$ 补贴的影响在于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的同类产品进入提供补贴成员

的市场!

##$ 补贴使得另一成员同类产品对第三国市场的出口被取代或阻碍!

#$$ 补贴产品造成另一成员同类产品大幅降价% 压价% 价格抑制" 或造

成另一成员同类产品的大量销售损失!

#&$ 补贴导致补贴成员增加某一初级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还规定" 如果提供补贴的成员能证明补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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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造成第 ( 条规定的任何一种影响" 则不得视为存在严重侵害!

根据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 $! 条规定" 第 ( 条规定临时适用 ' 年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三$ 不可诉补贴

不可诉补贴又称 +绿灯补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四部分规定

了两大类不可诉补贴* 一类是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 另一类是符合特定要求

的专向性补贴!

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可普遍获得" 不针对特定企业% 特定产业和特定

地区!

符合特定要求的专向性补贴" 包括研究和开发补贴" 贫困地区补贴" 环

保补贴!

研究和开发补贴是指" 对公司进行研究和开发活动的援助" 或对高等教

育机构% 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和开发活动的援助!

贫困地区补贴是指" 按照一项总体地区发展规划给予贫困地区的援助!

环保补贴是指" 为促进现有设施适应法律% 法规规定的新的环保要求而

提供的援助!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 ) 条" 对上述补贴规定了非常详细的限定条

件! 该协定第 $! 条规定" 有关不可诉补贴的规定临时适用 ' 年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四! 补贴的争端解决和反补贴措施

#一$ 补贴的争端解决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对成员之间有关补贴问题的争端" 提供了更

为迅捷的多边解决程序" 以体现对补贴行为的严格规范!

!/禁止性补贴的争端解决

一成员如果有理由认为另一成员正在实施禁止性的补贴" 即可请求同实

施补贴的成员进行磋商! 若在提出磋商请求后 $% 天内未能达成双方同意的解

决办法" 则可将争端提交争端解决机构!

争端解决机构受理争端后" 应立即成立专家组! 专家组应在成立后的 "%

天内" 向争端当事方提交最终报告" 并发送给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所有成员!

如专家组认定补贴为禁止性的" 则应建议立即撤销补贴" 并明确限定撤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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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的时限! 除非争端一方表示上诉" 或争端解决机构经协商一致不通过专家

组报告" 否则争端解决机构应在报告发送给所有成员后的 $% 天内通过该

报告!

如专家组报告被上诉" 上诉机构一般应在 $% 天内提出裁决报告" 例外情

况下不得超过 (% 天" 并交由争端解决机构予以通过! 除非争端解决机构在 #%

天内经协商一致决定不予通过" 否则争端各方必须无条件接受上诉机构报告!

如果被诉方没有在专家组指定的时限内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 争端

解决机构应授权申诉方采取适当的报复措施" 除非争端解决机构经协商一致

拒绝授予申诉方这种权利! 实施补贴的成员可就报复措施是否适当提请仲裁!

#/可诉补贴的争端解决

一成员如果有理由认为另一成员实施的可诉补贴对其利益造成了不利影

响" 则可要求与实施补贴的成员进行磋商! 若提出磋商请求后的 (% 天内未能

达成协议" 则任何一方可将争端提交争端解决机构!

争端解决机构受理争端后" 应设立专家组" 除非争端解决机构全体一致

不同意设立专家组! 专家组的组成及其职权范围应在专家组成立后的 !' 天内

确定! 专家组应在 !#% 天内向争端各方提交最终报告" 并将报告发送给世界

贸易组织其他所有成员! 除非争端一方表示要求上诉" 或争端解决机构经协

商一致决定不通过专家组报告" 否则争端解决机构应于报告发送给全体成员

之日起的 $% 天内通过该报告!

如果专家组报告被上诉" 上诉机构应于 (% 天内提出裁决报告" 例外情况

下可延长至 "% 天内! 除非争端解决机构经协商一致不同意" 否则争端解决机

构应于上诉机构报告发送给全体成员之日起的 #% 天内通过上诉机构报告" 争

端当事方必须无条件接受该报告!

如果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的专家组报告或上诉机构报告认定可诉补贴应予

撤销" 则实施补贴的成员应自报告通过之日起的 ( 个月内采取适当措施" 消

除补贴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或取消该项补贴! 在此期间" 争端当事方还可就补

偿问题进行谈判! 如未达成补偿协定" 且实施补贴的成员亦未在规定时限内

采取适当措施" 争端解决机构应授权申诉方采取在性质和程度上与涉诉补贴

措施相当的报复措施" 除非争端解决机构协商一致拒绝这一补偿要求! 被诉

方可就报复措施的适当性问题提请仲裁解决!

与禁止性补贴相比" 可诉补贴的争端解决程序时间要长一些! 这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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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类型补贴约束程度的差异!

#二$ 反补贴措施

反补贴措施指进口方主管机构应国内相关产业的申请" 对受补贴的进口

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 并采取征收反补贴税或价格承诺等方式" 抵消进口产

品所享受的补贴" 恢复公平竞争" 保护受到损害的国内产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规定了使用反补贴措施的规则! 这些规则与

&反倾销协定' 的有关规则非常相似" 但两者仍存在一些不同点*

#!$ 对微量的标准规定不同! 在反倾销调查中" #.或 #.以下的倾销幅

度被认为是微量的- 在反补贴调查中" 只有补贴低于从价金额的 !." 才能

被视为微量" 对发展中成员适用的比例还要高一些" 即可以低于 #.!

##$ 对忽略不计的标准规定不同! 在反倾销调查中" 如果某一成员倾销

产品对特定市场的出口量不足该市场进口总量的 $." 则该进口量可忽略不

计" 除非此种比例均低于 $.的几个成员的合计比例超过 *.- 在反补贴调查

中" 针对发展中成员的此种比例为 &." 作为例外的合计比例为 ".!

#$$ 邀请磋商是发起反补贴调查成员的义务" 而反倾销调查中不存在此

类规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要求进口方主管机构在接受国内产业有

关申请后" 最迟应在发起调查前邀请可能被调查的成员进行磋商" 以澄清有

关被指证的事项" 寻求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

#&$ 价格承诺的方式有所不同! 反补贴中的价格承诺有两种形式* 一是

出口商同意修改其价格" 以消除补贴的有害影响- 二是出口方政府同意取消

或限制补贴" 或采取其他能消除补贴影响的措施! 而在反倾销的价格承诺中"

不存在政府承诺的问题!

如果一成员在采取反补贴措施过程中" 未能遵守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 第五部分的实质性或程序性要求" 其他成员可以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

质疑!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规定" 争端解决程序与反补贴措施可以平行

引用! 从程序角度讲" 争端解决程序与反补贴措施是不矛盾的! 若一成员认

为另一成员实施补贴措施" 该成员可以向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申诉" 同时也可

以进行反补贴调查" 以确定补贴进口产品是否对其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

对某一特定补贴只能采取一种形式的救济措施" 要么征收反补贴税" 要

么根据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 & 条或第 * 条的规定采取报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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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优惠待遇和过渡期

#一$ 发展中成员的优惠待遇

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均承认" 补贴可在发展中成员的经济发展计划中

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八部分详细规定了各类

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与世界贸易组织其他协定相比" &补贴与反补

贴措施协定' 的优惠待遇涉及范围较广" 对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具有

重要的实质意义!

根据联合国的有关标准"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将发展中成员分为

三类* 一类是 &) 个最不发达成员- 二类是列入附件 * 的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低于 !%%% 美元的 #% 个发展中成员- 三类是其他发展中成员!

!/禁止性补贴方面的优惠

#!$ 最不发达成员可以无限期使用出口补贴" 并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

) 年内 #即至 #%%# 年年底$" 可使用进口替代补贴!

##$ 附件 * 所列的 #% 个发展中成员" 在其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 美元之前" 有权使用出口补贴" 并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 ' 年内 #即至

!""" 年年底$" 可保留进口替代补贴!

#$$ 其他发展中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 ) 年内 #即至 #%%# 年年

底$" 可以保留出口补贴" 但应在这 ) 年内逐步取消" 且不得提高其出口补

贴的水平! 如果出口补贴与其发展需求不相符" 则应在短于 ) 年的期限内

取消- 如果有关成员能证明延长保留出口补贴的期限" 是出于经济% 金融

和发展的需要" 则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可以延长这一期限! 在世界贸

易组织成立后 ' 年内 #即至 !""" 年年底$" 这些发展中成员可以保留进口

替代补贴!

对于发展中成员" 若其某一具体产品已经具有 +出口竞争力," 即该种

产品的出口连续 # 年达到同类产品世界贸易至少 $/#'.的份额" 则该成员应

在 # 年内取消对这种产品的出口补贴! 但是"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附件

* 所列 #% 个发展中成员" 即使其某一具体产品已经具有出口竞争力" 仍可以

在 ) 年内逐步取消对该产品的出口补贴!

#/可诉补贴方面的优惠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 #* 条还针对发展中成员" 放宽了该协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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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规定的% 适用于可诉补贴的多边规则" 且这些更加优惠的待遇没有时

间限制! 如果发展中国家维持出口补贴% 进口替代补贴的做法" 符合 &补贴

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 #* 条 # =' 款的规定" 则其他成员不得援引有关禁止

性补贴的争端解决程序" 只能援引可诉补贴的程序!

$/反补贴调查中的优惠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五部分" 就针对发展中成吊采取反补贴措

施做了一些特殊规定! 如果发展中成员产品的补贴水平不足从价金额的 #.

#非发展中成员为 !.$" 则针对其采取的反补贴调查应立即终止!

对于以下三类成员" 微量补贴的幅度为 $.*

#!$ 最不发达成员!

##$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附件 * 所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

!%%% 美元的发展中成员!

#$$ 可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 ) 年内继续使用出口补贴" 但提前取消

该类补贴的发展中成员!

如果源自发展中成员的受补贴进口产品不足进口份额的 &." 则反补贴

调查也应立即终止! 但如果低于 &.份额的发展中成员的合计比例超过 "."

反补贴调查仍可继续进行!

#二$ 转型经济成员

转型经济成员可以实施转型所必需的计划和措施! 他们可以在世界贸

易组织成立后的 * 年内" 保留已向世界贸易组织通知的出口补贴和进口替

代补贴! 但这些补贴在 * 年内应逐步取消" 或使其符合 &补贴与反补贴措

施协定' 的规定! 在 * 年期限内" 为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 这些成员可以

免除政府持有的债务" 向企业提供赠款以偿还债务" 而不受 +严重侵害,

规则的制约!

#三$ 发达成员

发达成员在 $ 年过渡期 #!""' =!""* 年$ 后" 应取消在签署 &建立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 之前就已存在的禁止性补贴! 这类计划应在该协定对该成员

生效后的 "% 天内" 通知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

六! 机构和监督

根据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六部分规定" 世界贸易组织设立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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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 还设立了常设专家小组! 常设专家小组可以在争端解

决机构专家组的请求下" 依据争端解决程序确定某一补贴是否属被禁止的

补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七部分" 对成员就补贴进行通知的义务做

了详尽规定" 并明确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监督该协定实施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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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保障措施协定

&保障措施协定' 的目的是" 进一步澄清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的原则" 强化保障措施的多边控制" 消除规避保障措施控制的不当做

法" 促进国际贸易体制的稳定和完善! 保障措施是指" 成员在进口激增并对

其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 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

保障措施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 保障措施针对

的是公平贸易条件下的进口产品" 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针对的是不公平

贸易!

一! 产生背景

!"&$ 年" 美国和墨西哥签订的 &互惠贸易协定' 首次规定了保障条款!

随后" 在美国的主导下" 保障条款正式纳入了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即第 !" 条 +对某种产品进口的紧急措施,!

但是"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的实施状况并不理想" 这主

要是条款本身的缺陷造成的! 例如" 缺乏对重要概念的定义" 可操作性差-

没有界定 +增加的进口, 与 +损害, 之间的因果联系- 程序规则不明确等!

在实践中" 诸如 +自愿出口限制, 之类的 +灰色区域, 措施泛滥" 多边规则

形同虚设! 因此" 缔约方希望能进一步完善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的规定!

在东京回合保障措施谈判流产后" 乌拉圭回合中仍把保障措施列为 !' 个

谈判议题之一! 经过缔约方艰苦的讨价还价" 最终达成了 &保障措施协定'"

适用于所有成员! &保障措施协定' 由 !& 个条款和 ! 个附件组成!

二! 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和程序

#一$ 实施保障措施的条件

根据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和 &保障措施协定' 的规定"

成员实施保障措施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某项产品的进口激增- 第二"

进口激增是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和成员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结果- 第三"

进口激增对国内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 造成了严重损害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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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损害威胁!

!/进口激增

&保障措施协定' 规定的进口激增" 是指产品进口数量的急剧增长" 包

括绝对增长和相对增长两种情况!

绝对增长是产品实际进口数量的增长!

相对增长是相对进口方国内生产而言" 进口产品所占市场份额上升! 进

口产品出现相对增长的情况时" 实际进口量并不一定发生改变! 例如" 某一

产品的进口量始终保持在 !%%%" 而国内同类产品的产量由原来的 &%%% 下降为

#%%%" 进口所占市场份额则从 #%.上升至 $$/$." 这种情况属于相对增长!

#/进口激增的原因

进口激增是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和成员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结果!

+不可预见的情况, 在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和 &保障措施协

定' 中没有非常明确的解释! 在 !"'% 年捷克斯洛伐克诉美国的 +皮帽案,

中"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工作组曾将 +不可预见的情况, 解释为" 关税减让时

不能合理预见的情况!

成员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 主要是指成员履行关税减让和削减非关税

壁垒等义务! 履行这些义务" 往往会增强进口产品的竞争力" 可能导致进口

激增!

成员实施保障措施" 必须证明进口激增是由上述两种原因造成的!

$/进口激增的后果

进口激增对国内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 造成了严重损害

或严重损害威胁!

拟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 必须证明进口激增与产业损害或损害威胁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这种证明必须有客观证据的支持! 如果在同一时期国内产业

所受损害由进口增长以外的因素所致" 则此类损害不得归咎于进口激增!

&保障措施协定' 中的 +国内产业, 是指" 在一成员境内生产与进口产

品相似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全体国内生产商" 或者其产量之和占该成员这种相

似或直接竞争产品生产总量主要部分的生产商!

关税同盟既可针对该同盟所辖全部区域采取保障措施" 也可仅代表该同

盟的某一成员实施保障措施! 当同盟针对全部区域实施保障措施时" 对损害

及损害威胁的确定" 应以同盟内相应的整个产业情况为基础- 当同盟代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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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成员实施保障措施时" 对损害及威胁的确定" 应仅以该成员相应的产业

情况为基础" 保障措施的实施也只以该成员的地域为限!

+严重损害, 是指对国内某一产业的状况总体上造成重大损害! 在确定

对国内某一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调查中" 主管机构应评估影

响该产业状况的% 客观和可量化的所有相关因素" 特别是有关产品进口绝对

增长或相对增长的比例和数量" 增长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占份额" 以及

国内产业的销售水平% 总产量% 生产率% 设备利用率% 盈亏与就业的变化等!

+严重损害威胁, 应理解为危急且显而易见的威胁" 不能仅是想象或推

测的威胁!

#二$ 实施保障措施的程序

为保证充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保障措施协定' 对保障措施的实施规

定了比较详细的程序! 该程序主要包括调查% 通知和磋商 $ 个环节!

!/调查

调查是采取保障措施的必经步骤! 有关调查应根据成员事先制定的程序

进行" 并且应按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规定予以公开!

成员主管机构在采取保障措施前" 应向所有利害关系方作出适当的公告%

举行公开听证会" 或给进口商% 出口商及其他利害关系方提供适当的机会"

以陈述证据和看法" 对其他相关方的陈述作出答复! 调查结束后" 主管机构

应公布调查报告" 列明对一切相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调查结果" 以及作出的

合理结论!

#/通知

成员应将下列事项立即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 发起调查的决定及理由!

##$ 对进口增长造成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的调查结果!

#$$ 就实施或延长保障措施作出的决定!

在履行上述 ##$ 和 #$$ 项通知义务时" 成员应提供以下有关信息* 进

口增长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证据" 对调查所涉及产品和拟采取措

施的准确描述" 保障措施实施的日期% 期限及逐步放宽的时间表等! 货物贸

易理事会或保障措施委员会" 可以要求准备采取措施的成员提供必要的补充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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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

由于采取保障措施会影响到有关成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定所享有

的权利" &保障措施协定' 规定" 采取或延长保障措施的成员应与各利害关

系方进行磋商" 交换意见" 并达成谅解! 磋商结果应及时通知货物贸易理

事会!

三! 保障措施的具体实施

保障措施只能以非歧视的方式实施" 即进口限制措施仅针对产品" 而不

论该种产品的来源!

#一$ 保障措施实施的形式和期限

!/形式

实施保障措施" 可以采取提高关税% 纯粹的数量限制和关税配额等形式!

但保障措施应仅在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的必要限度内实施!

鉴于非关税措施对贸易的扭曲作用较大" &保障措施协定' 第 ' 条对实施

数量限制和配额措施做了专门限定! 即实施数量限制" 不得使进口数量低于

过去三个有代表性年份的平均进口水平" 除非进口方有正当理由表明有必要

采用与此不同的进口水平! 在实施配额限制时" 进口方应当与有利害关系的

供应方就配额分配进行磋商! 如磋商未能达成协议" 则进口方应基于供应方

前一有代表性时期的进口份额进行分配" 除非在保障措施委员会主持磋商中

证明" 不按这种方法进行分配是有正当理由的!

#/期限

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一般不应超过 & 年! 如果仍需以保障措施防止损害

或救济受损害的产业" 或有证据表明该产业正在进行调整" 则可延长实施期

限! 但保障措施的全部实施期限 #包括临时保障措施$ 不得超过 ) 年!

#二$ 临时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协定' 规定" 在紧急情况下" 如果迟延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

失" 进口成员可不经磋商而采取临时保障措施! 主管机构只能在初步裁定进

口激增已经或正在造成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的情况下" 方可采取临时保障措

施! 临时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不得超过 #%% 天" 并且此期限计入保障措施总

的期限!

临时保障措施应采取增加关税形式! 如果随后的调查不能证实进口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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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有关产业已经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 则增收的关税应迅速退还! 成员

应在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前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在采取措施后应尽快与各利

害关系方举行磋商!

#三$ 对实施保障措施的若干限制

如果某一保障措施的适用期预计超过 ! 年" 进口方在适用期内应按固定

的时间间隔逐渐放宽该措施- 如果实施期超过 $ 年" 进口方须在中期审查实

施情况" 并根据审查结果撤销或加快放宽该措施! 延长期内的保障措施不得

比最初适用的措施更加严格" 且应继续放宽!

对同一进口产品再次适用保障措施" 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般情况下" 两

次保障措施之间应有一段不适用的间隔期" 间隔期应不短于第一次保障措施

的实施期限" 至少为 # 年- 如果保障措施的适用期只有 !)% 天或少于 !)% 天"

并且在该措施实施之日前的 ' 年内" 未对同种产品采取两次以上的保障措施"

则自该措施实施之日起 ! 年后" 可针对同种进口产品再次适用保障措施" 实

施期限至多为 !)% 天!

#四$ 补偿与报复

由于保障措施针对的是公平贸易条件下的产品进口" 其实施必然影响出

口方的正当利益! 为此" &保障措施协定' 第 ) 条规定" 有关成员可就保障措

施对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 协商贸易补偿的适当方式!

如果在 $% 天内未达成协议" 受影响的出口方可以对进口方对等地中止义

务" 即实施对等报复! 但是" 实施对等报复应在进口方实施保障措施后的 "%

天内" 并在货物贸易理事会收到出口方有关中止义务的书面通知 $% 天后进

行" 且货物贸易理事会对此中止不持异议!

如果进口方采取保障措施是因为进口的绝对增长" 并且该措施符合 &保

障措施协定' 的规定" 则出口方自保障措施实施之日起的 $ 年内不得进行对

等报复!

#五$ 禁止 +灰色区域, 措施

灰色区域措施指有关国家根据双边达成的非正式协定" 实施的与世界贸

易组织规则不符的进口限制措施! 因这些协定透明度很低" 故被形象地称为

灰色区域措施! 其主要特征是*

!/名义上是出口国自愿承担的单方面行动" 实际上是在进口方的压力下

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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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了取消数量限制和非歧视性原则!

$/有关协定的内容一般包括提高产品价格% 限制进口数量及进口监

督等!

灰色区域措施种类很多! 包括自愿出口限制" 有秩序的销售安排" 出口

节制" 出口价格或进口价格调控机制" 出口或进口监督" 强制的进口卡特尔"

任意性出口或进口许可制度等!

鉴于灰色区域措施削弱了保障措施的作用" &保障措施协定' 明确规定"

成员不应寻求% 采取或维持任何此类措施- 成员不应鼓励或支持国营或私营

企业" 采取或维持与上述做法效果相同的非政府措施! 根据 &保障措施协

定' 的要求" 到 !""" 年年底" 所有的灰色区域措施都被取消!

#六$ 发展中成员的优惠待遇

如果源自发展中成员的产品" 在进口方该产品进口总量中所占比例不超

过 $." 则不得针对该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实施保障措施! 但是" 当比例均不

超过 $.的几个发展中成员的合计比例超过 ".时" 保障措施则可适用!

发展中成员实施保障措施最长可至 !% 年! 在保障措施的再度适用方面"

对发展中成员的限制也较发达成员少!

四! 保障措施委员会的职能

&保障措施协定' 第 !$ 条规定" 设立保障措施委员会" 隶属于货物贸易

理事会! 保障措施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

!/监督 &保障措施协定' 的执行" 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报告年度总体执行

情况" 并提出改善建议!

#/根据受影响成员的请求" 调查某一保障措施的实施" 是否遵守了 &保

障措施协定' 的程序性要求" 并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报告其调查结果!

$/应成员的请求" 对成员进行的磋商提供协助!

&/监督灰色区域措施的取消进程" 并酌情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报告!

'/应采取保障措施成员的请求" 审查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的提议是否实

质上对等" 并酌情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报告!

(/接收并审查 &保障措施协定' 规定的所有通知!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共发起保障措施调查 #!( 起" 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到

#%!% 年年底" 在已完成的调查中" 最终实施保障措施的有 !%!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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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服务贸易总协定

乌拉圭回合首次达成了 &服务贸易总协定'! 其宗旨是" 通过建立服务

贸易多边规则" 在透明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大全球服务贸易! 该协定兼

顾了各成员间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允许各成员对服务贸易进行必要管理"

鼓励发展中成员提高国内服务部门的效率和竞争力!

第一节!产生背景

一! 谈判的启动及过程

早在东京回合期间" 美国就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谈判! 在 !")# 年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上" 美国提出了会议的优先议题" 即在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内制定一个工作方案" 为在服务领域进行多边谈判作技术准备! 但是" 发

展中缔约方和某些发达缔约方反对这一倡议! 这些缔约方担心" 在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框架内处理服务贸易问题" 会导致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原则直接

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从而会使他们当时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实行的有违

最惠国待遇% 国民待遇原则的做法成为非法- 他们更担心形成货物贸易与服

务贸易之间的跨领域报复机制" 影响货物贸易出口- 他们也不愿意将货物贸

易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减让联系起来进行一揽子谈判!

这次部长级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折中方案" 鼓励对服务贸易有兴趣的缔

约方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并通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组织交换信息"

将研究结果及有关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料和评论意见" 提交 !")& 年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第四十届缔约方大会审议!

!")& 年 !! 月"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四十届缔约方大会就服务贸易问题成

立了专门工作组! 埃斯特角部长级会议筹备委员会也将服务贸易问题纳入讨



论范围!

!")(年 " 月" 埃斯特角部长级会议在服务贸易问题上达成妥协" 将服务

贸易与货物贸易分开谈判" 平行进行" 并考虑了发达缔约方和发展中缔约方

的立场!

乌拉圭回合就服务贸易问题成立了专门谈判组" 对服务贸易的定义和统

计% 服务贸易多边框架范围% 制定服务贸易规则的主要概念% 现有的多边规

则和协定% 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提

交 !")) 年 !# 月蒙特利尔贸易谈判委员会中期审评会议的报告!

在蒙特利尔会议上" 发达缔约方和发展中缔约方达成妥协" 通过了消除

谈判障碍的一系列准则! !")" 年 & 月" 谈判组开始审查拟议中的服务贸易多

边规则的适用性! 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透明度% 逐步自由化% 国民待遇% 最

惠国待遇% 市场准入% 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等!

!")" 年年底" 谈判组开始起草服务贸易多边框架草案" 草案涉及框架协定本

身和部门注释两部分!

美国% 巴西% 瑞士% 欧洲共同体% 日本等代表团向服务贸易谈判组提交

了框架协定草案! 拉美 !! 个国家和亚非 * 个国家 #包括中国$ 分别联合提交

了框架协定草案! 在这些案文的基础上" 谈判组主席向 !""% 年 !# 月布鲁塞

尔部长级会议提交了 &服务贸易总协定' 草案主席案文! 会议还收到了一系

列关于部门注释的草案" 涉及海运% 内水运输% 公路运输% 空运% 基础电信%

自然人流动% 视听% 广播% 录音及出版等!

!""!年 & 月" 贸易谈判委员会围绕着服务贸易框架协定% 具体承诺和部

门注释三个主要领域展开谈判!

框架协定的谈判重点是最惠国待遇问题" 特别是最惠国待遇例外问题!

!""! 年 ( 月" 谈判组达成 &关于具体承诺谈判的程序性准则'" 要求各方应

从 !""! 年 * 月开始提交各自初步的具体承诺减让" 在 !""! 年 " 月前提出要

价! 由于受最惠国待遇例外问题的影响" 直到 !""! 年 !! 月" 大多数缔约方

仍然没有提交具体承诺减让表!

但是" 谈判在海运% 电信% 金融% 自然人流动等部门注释问题上取得了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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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务贸易总协定% 的达成

在 !""! 年年底的贸易谈判委员会会议上"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干事邓克

尔为推动谈判进程" 汇总了五年以来的谈判结果" 提交了 &乌拉圭回合多边

贸易谈判结果的最后文件草案'!

!""#年 ! 月" 贸易谈判委员会同意以邓克尔案文为基础" 尽快结束乌拉

圭回合谈判! 在服务贸易领域" 各方提交具体承诺减让表的步伐随之加快"

谈判组抓紧解决框架协定中的遗留问题! 谈判最后阶段的主要问题包括最惠

国待遇豁免的处理" 视听% 电信和金融服务的具体承诺减让水平等!

!""$ 年 !# 月 !' 日" 贸易谈判委员会最终通过了包括 &服务贸易总协

定' 在内的最后文件草案!

!""& 年 & 月 !' 日"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后文件' 在摩洛哥的马

拉喀什签署" &服务贸易总协定' 是这一回合中一项重要的谈判成果! 服务

贸易由此被正式纳入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

&服务贸易总协定' 分 ( 个部分" 由 $# 个条款组成! 该协定主要包括管

辖范围% 一般义务和纪律% 具体承诺% 逐步自由化% 机构条款和最后条款等"

该协定还有 ) 个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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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管辖范围

一! 概念界定

根据提供服务的方式" &服务贸易总协定' 界定了服务贸易的范围" 包

括跨境交付% 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个方面!

!/跨境交付! 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成员的领土内向另一成员领土内的消

费者提供服务! 例如" 在美国的律师为在英国的客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这

种服务提供方式特别强调卖方和买方在地理上的界限" 跨越国境和边界的只

是服务本身!

#/境外消费! 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成员的领土内向来自另一成员的消费

者提供服务! 这种服务提供方式的主要特点是" 消费者到境外去享用境外服

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 例如" 一成员的消费者到另一成员领土内旅游% 求

学等!

$/商业存在! 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另一成员领土内设立商业机构或

专业机构" 为后者领土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 这种方式既可以是在一成员领

土内组建% 收购或维持一个法人实体" 也可以是创建% 维持一个分支机构或

代表处! 例如" 一成员的银行或保险公司到另一成员领土内开设分行或分公

司" 提供金融% 保险服务! 这种服务提供方式有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服务的

提供者和消费者在同一成员的领土内- 二是服务提供者到消费者所在国的领

土内采取了设立商业机构或专业机构的方式! 一般认为" 商业存在是四种服

务提供方式中最为重要的方式!

商业存在可以完全由在当地雇用的人员组成" 也可以有外国人参与! 在

后一种情况下" 这些外国人以自然人流动方式提供服务!

&/自然人流动! 它是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身份进入另一成员

的领土内提供服务! 例如" 某先生是3国的律师" 他来到6国后" 没有设立

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而直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自然人流动与商业存在的共同点是" 服务提供者到消费者所在国的领土

内提供服务- 不同之处是" 以自然人流动方式提供服务" 服务提供者没有在

消费者所在国的领土内设立商业机构或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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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务部门分类

&服务部门分类清单' 将服务分为 !# 个部门" 即商务服务% 通信服务%

建筑和相关工程服务% 分销服务% 教育服务% 环境服务% 金融服务% 健康服

务% 旅游服务% 娱乐% 文化和体育服务% 运输服务及其他服务! 这 !# 个部门

又进一步细分为 !(% 多个分部门! 上述部门和分部门的分类与定义" 参考了

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系统对服务的分类与定义!

在具体谈判中" 各成员对于准备列入减让表的具体服务部门" 可以保留

自主定义的权利!

在多哈回合服务市场准入谈判中" +,-成员就是依照上述分类体系进行

谈判的! 不过" !""! 年 &服务部门分类清单' 对服务部门和分部门的分类与

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 目前" 服务贸易理事会下设的具体承诺委员会" 负责

有关服务部门和分部门调整的技术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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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一般义务和纪律

一! 关于最惠国待遇

&服务贸易总协定' 中的最惠国待遇规定" 一成员给予任何其他国家

#不论成员或非成员$ 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需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

其他成员类似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

但是" 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 生效时" 成员如果根据该协定中 &关于

第 # 条例外的附件' 所规定的条件" 援引有关最惠国待遇的例外" 则可以在

谈判确定本国第一份服务贸易减让表的同时" 列出最惠国待遇例外清单" 从

而有权继续在特定的服务部门给予特定国家以更优惠的待遇! 这些例外只能

一次确定" 且例外清单中的内容不得增加! 根据 +,-秘书处统计" 欧盟 !#

个成员国减让表中共有 !#* 项最惠国待遇例外- 美国减让表中共有 !) 项最惠

国待遇例外!

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 生效以后" 任何新的最惠国待遇例外" 只能通过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规定的豁免程序获得! 凡有效期超过 ' 年的最惠国

待遇例外" 都必须在服务贸易理事会中审议" 首次审议在 !""" 年年底进行!

例外的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 年" 并且不管情况如何" 必须纳入世界贸

易组织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

除最惠国待遇例外清单外" &服务贸易总协定' 还允许区域贸易集团成

员之间的安排背离最惠国待遇的规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 允许任何成员与

其他国家达成仅在参加方之间适用的% 进一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定!

达成这种协定的条件是" 协定内容必须涵盖众多的服务部门和四种服务提供

方式" 取消对协定参加方服务提供者的歧视性措施" 并禁止新的或更多的歧

视性措施的出现!

符合 &服务贸易总协定' 规定的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 应以促进

成员间的服务贸易为目的" 且不能使非成员与该协定成员在开展有关的服务

贸易时遭遇更多障碍! 如果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的达成或扩大" 导致

协定参加方撤回了向非协定参加方已经作出的减让承诺" 则应通过谈判" 给

予非协定参加方适当的补偿! 而非协定参加方不必为他们从区域性服务贸易

自由化协定中获得的利益" 给予协定参加方任何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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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透明度

&服务贸易总协定' 的透明度原则规定" 成员应及时公布影响 &服务贸

易总协定' 实施的% 所有普遍适用的相关措施! 如果成员新制定或修改后的

法律% 法规和行政措施" 对该成员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 下的服务贸易具体

承诺产生影响" 则应及时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

在 !""( 年年底以前"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设立各自的服务贸易咨询点"

以满足其他成员就上述问题索取信息的需要! 发达成员和具备条件的其他成

员还应设立联系点" 以便发展中成员的政府和服务提供者" 可以获得有关的

商业和技术资料" 以及有关专业资格要求等方面的信息!

三! 关于国内规制的纪律

&服务贸易总协定' 规定了关于国内法规和资格承认的纪律" 以保证世

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该协定下所能获得的利益" 不因各成员的国内规制而遭到

损害!

对已作出具体承诺的部门" 成员应以合理% 客观% 公正的方式实施影响

服务贸易的所有措施" 在合理的时间内答复提供某种服务的申请! 此外" 成

员还应提供司法或其他程序" 以便服务提供者就影响其贸易利益的行政决定

提出申请" 进行复议!

服务贸易理事会应制定多边规则" 防止对服务提供者的资格要求% 技术

标准及许可的发放构成不必要的贸易限制! 在多边规则形成以前" 成员在实

施各自的标准和要求时" 也不能对服务提供者构成不必要的贸易限制" 以确

保不削弱或损害各成员已作出的具体承诺!

&服务贸易总协定' 敦促成员承认其他成员服务提供者所具有的学历或

其他资格" 鼓励各成员之间就资格的相互承认进行谈判" 同时给予其他具有

类似标准的成员参与谈判的机会! 资格要求应尽可能地以国际公认的标准为

基础" 不能在成员间造成歧视" 也不能对服务贸易构成隐蔽限制!

四! 关于垄断和专营者及限制性商业惯例的纪律

&服务贸易总协定' 关于垄断和专营服务提供者的纪律" 与 &!""& 年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 有关国营贸易条款有相似之处! 成员任何一种服务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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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 均不得滥用垄断地位" 其行为不能违背该成员的最惠国待遇义务和

已作出的具体承诺! 如果一成员在对提供某种服务作出具体承诺后" 又对提

供该种服务授予垄断经营权" 从而否认或损害了其已有的承诺" 则该成员应

通过谈判作出相应补偿!

与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不同" &服务贸易总协定' 承认服务提

供者的 +某些商业惯例, 可能会抑制竞争" 从而限制服务贸易! 应其他成员

请求" 成员应就此问题进行磋商" 并进行信息交流" 以最终取消这些限制性

商业惯例!

五! 关于例外的规定
与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有关条款相似" &服务贸易总协定' 允

许处于严重国际收支困难中的成员" 或受国际收支困难威胁的成员" 对其具

体承诺所涉及的服务贸易采取限制措施! 发展中成员和转型经济成员可以采

取限制措施" 以保持一定的国际储备水平" 满足其发展及经济转型计划的需

要! 但是" 这些限制不得在其他成员之间造成歧视" 不得对其他成员的利益

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也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

这些限制措施应该是暂时的" 一旦情况好转" 就应逐步取消! 在采取或

维持这些限制措施时" 成员可以优先考虑对经济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服务

部门" 但不能利用这种限制措施来保护特定的服务部门!

采取限制措施的成员应与其他成员进行定期磋商" 磋商在国际收支委员

会中进行" 所遵循的规则与货物贸易领域中的规则相同! 另外" 除非因国际

收支平衡原因而获得世界贸易组织的允许" 任何成员不得对与其具体承诺有

关的经常交易实施国际支付和转移方面的限制!

&服务贸易总协定' 规定" 各成员政府购买自用的服务可以不受最惠国

待遇原则% 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的限制! 该协定还规定" 有关服务贸易

政府采购的谈判应于 !""( 年年底前开始" 以便为服务贸易领域的政府采购制

定多边纪律!

&服务贸易总协定' 关于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 与 &!""& 年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 的相应条款最为接近! &服务贸易总协定' 规定" 只要不在

情况类似的国家间造成任意的% 不合理的歧视" 或构成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

制" 成员有权援用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条款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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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总协定' 列举了一些与货物贸易相同的一般例外情况" 如维
护公共道德" 保护人类% 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等- 同时列举了一些特别适用
于服务贸易的一般例外情况" 包括防止欺诈做法" 在处理个人资料时保护个
人隐私" 平等有效地课征税收等- 还详细列出了一国在税收方面区别对待本
国公民和外国人的各种做法!

&服务贸易总协定' 的安全例外不要求成员披露会违背其根本安全利益
的信息" 也不阻止成员为保护其根本安全利益而采取任何行动! 这些行动可
以是与有关军事机构的给予有关的服务" 也可以是与核聚变和裂变材料有关
的行动- 可以是在战时或其他国际关系紧张时采取的行动" 也可以是根据
&联合国宪章' 为维护和平和安全而采取的行动!

六! 关于保障措施和补贴纪律
乌拉圭回合虽未能就服务贸易中的保障措施和补贴问题达成实质性协定"

但 &服务贸易总协定' 对有关保障措施和补贴做了规定!
在保障措施问题上" 有关谈判应在非歧视原则基础上进行" 并于 !"") 年

年初完成" #这一时限后被推迟至 #%%# 年 $ 月 !' 日" 此后又一再延期" 迄今
年尚未有实质性谈判成果!$ 在此之前" 成员已作出的具体承诺在 $ 年内不能
改变" 但如果成员能够向服务贸易理事会表明有必要修改或撤回某一具体承
诺" 则可以改变已作出的具体承诺!

在补贴问题上" &服务贸易总协定' 规定" 应继续就影响服务的补贴措
施% 反补贴措施的必要性进行谈判! &服务贸易总协定' 承认补贴对服务贸
易会产生扭曲" 同时也承认补贴对发展中成员服务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但
成员在受另一成员补贴措施的不利影响时" 可以要求进行磋商" 有关成员应
对此给予同情的考虑!

尽管如此" 成员不能完全自由地利用补贴来帮助本国的服务提供者! 如
果他们在服务贸易承诺表中未明确说明补贴措施不适用外国服务提供者" 则
根据国民待遇原则" 成员有义务在纳入具体承诺表的服务部门给予外国服务
者同样的补贴! 目前" 关于补贴的谈判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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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减让表规则与其他规定

减让表规则用于处理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问题! 与上节所述

的一般义务和纪律不同" 减让表规则仅适用于成员在减让表中作出的具体承

诺! 其他规定包括机构条款和最后条款!

一! 关于市场准入

&服务贸易总协定' 规定" 一成员对来自另一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

应给予不低于其在具体减让表中所列的待遇! 这一规定表明" 与货物贸易减

让表中的承诺相似" 服务贸易承诺也是约束性承诺" 它确定了给予其他成员

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最低待遇" 在实际中成员亦可给予他们更为优厚的待遇!

&服务贸易总协定' 列举了 ( 种影响市场准入的限制措施! 具体包括* 限

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 限制服务交易或资产总值" 限制服务网点总数或服务

产出总量" 限制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可以雇用的人数" 限制或要求通

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提供服务" 限制外国资本参与的比例或外国资本的投

资总额! 除在减让表中明确列明外" 成员不得对其他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

者实施这些限制措施!

二! 关于国民待遇

&服务贸易总协定' 规定" 成员在实施影响服务提供的各种措施时" 对

满足减让表所列条件和要求的其他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 应给予其不低

于本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服务贸易总协定' 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 与 &!""& 年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 的有关规定十分相近! 但 &服务贸易总协定' 的国民待遇只适用于成

员已经作出承诺的服务部门! 这是由服务贸易的特性决定的! 在货物贸易领

域" 尽管外国货物可在本国市场享受国民待遇" 但在进入本国市场时" 仍要

受进口关税% 数量限制及其他边境措施的限制- 而在服务贸易领域" 绝大多

数服务的外国提供者如果获得了国民待遇" 特别是当这些服务是以在进口方

市场的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方式提供时" 就意味着在实际中享有了完全的

市场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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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准入一样" 减让表中应列举有关服务贸易国民待遇的所有限制措

施! 减让表中列明的条件和要求是给予外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最低待遇"

在实际中成员也可以超出所作承诺" 给予他们更为优厚的待遇!

&服务贸易总协定' 还规定" 成员可就影响服务贸易的其他措施进行谈

判" 谈判结果形成附加承诺! 附加承诺主要是关于资格要求% 技术标准和许

可条件的承诺等!

三! 关于减让表的修改或撤回

&服务贸易总协定' 规定了成员修改或撤回减让表的具体承诺应遵循的

规则! 原则上" 任何承诺在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生效起 $ 年内都是不

可修改或撤回的! 此后" 成员可在作出相应通知" 并给予相关成员一定补偿

后" 修改或撤回某项具体承诺! 改变具体承诺的要求至少应提前 $ 个月提出!

补偿问题通常是改变承诺的通知发出后" 在受影响成员的要求下" 通过

谈判解决的! 如果谈判能就新的承诺达成协议" 弥补了撤回承诺造成的影响"

有关成员间服务贸易承诺的整体水平不会降低! 补偿性调整应按最惠国待遇

原则实施!

但是" 有关成员可能难以就补偿问题达成协议!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

关成员很难估计一成员改变服务贸易的某项具体承诺所产生的影响" 有关的

贸易数据也可能不完整" 而且补偿的形式可以是市场准入新承诺" 也可以是

国民待遇新承诺! 为此" &服务贸易总协定' 规定" 当有关补偿的谈判达不

成协定时" 允许有权获得补偿的成员将此问题提交仲裁! 如果仲裁认定应给

予补偿" 则有关成员在补偿前不能改变原有承诺- 若成员对原有承诺做了不

符合仲裁结果的改变" 受影响的一方有权采取报复措施" 撤回与仲裁结果实

质上相等的承诺! 此时" 受影响方承诺的撤回仅对改变承诺的那一方实施!

四! 关于机构条款和最后条款

&服务贸易总协定' 的机构条款和最后条款" 与乌拉圭回合其他协定的机构

条款和最后条款相似! 机构条款就争端解决% 服务贸易理事会的设置% 技术合

作%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等做了规定! 最后条款允许成员不把有关服务贸易

的具体承诺" 给予来自非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 最后条款还对 &服务贸易

总协定' 使用的一些关键术语" 如 +服务的提供,% +法人, 等做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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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具体承诺减让表
服务提供方式* #!$ 跨境交付A ##$ 境外消费A #$$ 商业存在A #&$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一% 水平承诺

本减让表中包括的

所有部门

#$ $ 根据 3国 !""$ 年
&外国投资法' 进行申报
和审批!

#&$ 除以下内容外" 不作
承诺* #5$ 允许重要的高
级管理人员和专家作为公

司间人员调动而临时居

留- 及 # 2$ 外国服务提
供者的代表为谈判服务销

售" 允 许 居 留 不 超 过
"% 天!

#$$ 外国人取得土地须获
得批准!

二% 部门承诺

&/分销服务
7/零售服务
#7G7($!" ($#$

#!$ 不作承诺 #除邮购服
务* 没有限制$!

##$ 没有限制!

#$$ 对 !'%% 平方米以上
的超级市场" 有经济需求
测试!

#&$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
外" 不作承诺!

#!$ 不作承诺 #除邮购服
务* 没有限制$!

##$ 没有限制!

#$$ 一些税收鼓励措施仅
对3国公民控制的企业
适用!

#&$ 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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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有关附件

&服务贸易总协定' 的 ) 个附件是* &关于第 # 条例外的附件'" &关于本

协定中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流动的附件'" &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 &关于金融

服务的附件'" &关于金融服务的第二附件'" &关于电信服务的附件'" &关于

基础电信谈判的附件'" &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附件'! 这些附件是 &服务贸

易总协定' 的组成部分" 对服务贸易规则和服务贸易谈判有着重要影响! 其

中" 长期适用的附件有 &关于第 # 条例外的附件'% &关于本协定中提供服务

的自然人流动的附件'% &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 &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 和

&关于电信服务的附件'!

一! $关于第)条例外的附件%

该附件的具体内容" 在介绍 &服务贸易总协定' 最惠国待遇原则时已详

细阐述! 需要指出的是" 涉及服务贸易的所有最惠国待遇例外清单" 也是该

附件的组成部分!

二! $关于本协定中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流动的附件%

该附件规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 中的自然人流动是指" 作为服务提供

者的自然人和受雇于一服务提供者的自然人" 不适用于到其他成员领土内服

务业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自然人" 也不适用于各成员有关公民权% 永久居留

权和永久就业权的措施! 各成员对于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流动及入境居留" 有

权采取必要管理措施" 但这些措施不应降低具体承诺的实际效果!

三! $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

该附件主要澄清空运服务中不属于 &服务贸易总协定' 管辖范围的

内容!

国际空运服务的绝大部分内容" 由成员根据 &芝加哥公约' 谈判所达成

的双边安排所管辖! 因此" &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 规定" 有关航空交通权

的双边协定不属于 &服务贸易总协定' 管辖范围! 目前" 在空运服务部门"

&服务贸易总协定' 仅适用于飞机的维修和保养" 空运服务的销售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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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空运服务的定价及其条件$" 以及计算机预订系统等三项服务!

&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 还规定" 只有涉及成员在上述三项服务中所具

体承担的义务" 且在所有双边或其他多边协定规定的程序已经用尽后" 才能

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 服务贸易理事会应至少每五年对航空服

务部门的发展和 &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 的运行情况审议一次! 这为 &服务

贸易总协定' 的管辖范围向该部门扩展留下了余地!

四! $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 和 $关于金融服务的第二附件%

由于金融机构的稳定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紧密相关" 在乌拉圭回合就服务

贸易问题进行谈判时" 参加方普遍认为" 金融服务这一重要部门需要特别对

待" 应对银行% 保险公司及其他资金和金融信息的提供者进行严密监管! 金

融服务的客户也需要得到保护" 以提防那些或缺乏足够资金支持" 或管理混

乱" 或不诚实的服务提供者!

&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 主要是为满足上述这些需要而制定的! 该附件

规定" 中央银行及其他执行货币或汇率政策的政府机构的活动" 视为 +行使

政府权力时提供的服务," 不属于 &服务贸易总协定' 的管辖范畴! 作为法

定社会保障或公共退休金计划组成部分的服务活动" 以及其他由公共实体代

表政府或利用政府资金进行的服务活动" 也不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开放! 本国

非政府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亦不允许参与这些活动!

该附件的核心条款是通常所说的 +审慎例外,! 它是 &服务贸易总协定'

规则的又一个例外" 目的在于确保政府能够保护其金融体系和客户! 尽管有

&服务贸易总协定' 的规定" 成员仍然可以采取审慎措施" 来保护投资者% 存

款人% 投保人等的利益" 保证其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 这一例外与 &服务贸

易总协定' 和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中的一般例外相似" 也有限制条

件" 即不能用规避来逃避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 下应承担的义务或承诺!

该附件还规定" 一成员可通过双边协定承认或自主承认其他成员所采取

的审慎措施" 这意味着该成员可给予其他成员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优先待遇!

在自主承认情况下" 一成员也应给予其他成员机会" 来证明该成员的审慎措

施同样有效!

此外" 该附件中将金融服务分为保险及其相关服务% 银行及其他金融服

务两大类" !( 种具体形式" 并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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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拉圭回合中" 参加方认为" 如果谈判能够延续到 !""' 年 ( 月底" 就

有可能达成更广泛的金融服务承诺! 为使有关谈判得以延续" 参加方达成了

&关于金融服务的第二附件'! 该附件规定" 在达成更广泛的金融服务承诺

前" 各成员仍可将一些与最惠国待遇原则不相符的措施列入最惠国待遇例外

清单" 并且还可自由改变已列入减让表的金融服务承诺!

&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 长期有效" &关于金融服务的第二附件' 具有过

渡性质!

五! $关于电信服务的附件% 和 $关于基础电信谈判的附件%

&关于电信服务的附件' 重点在于确定使用公共电信网络和服务的权利!

该附件要求" 成员应保证允许所有的服务提供者在根据减让表中的有关承诺

提供服务时" 以合理的% 非歧视的条件接入和使用公共基础电信网络! 根据

该附件" 上述权利适用于电话% 电报% 电传和数据传输等公共电信服务" 但

不适用于广播和电视节目的传输服务! 成员应公布有关接入% 使用公共网络

和服务的条件!

该附件允许发展中成员为加强其电信能力" 对电信网络及服务的接入和

使用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但这些限制措施应在减让表中详细列明! 该附件还

鼓励和支持发展中成员之间在电信网络方面开展技术合作!

在乌拉圭回合中" 许多成员承诺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提供增值电信服务"

即利用电信网络提供的增值服务" 如电子邮件% 在线数据处理服务等" 但他

们没有就基础电信 #指可传输电话信息和开展其他电信业务的网络和服务$

作出承诺! 为使开放基础电信的谈判在乌拉圭回合后得以进行" 成员达成了

&关于基础电信谈判的附件'! 该附件允许成员在有关基础电信的谈判结束

前" 提出其在基础电信领域的最惠国待遇例外!

&关于电信服务的附件' 也是长期有效的" &关于基础电信谈判的附件'

则具有过渡性质!

六! $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附件%

与 &关于基础电信谈判的附件' 相似" &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附件' 是

一个暂时性的简短附件" 目的是使海运服务谈判在乌拉圭回合结束后得以继

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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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基础电信协定和金融服务协定

乌拉圭回合结束时" 参加方同意在服务贸易领域继续就自然人流动% 海

运服务% 基础电信% 金融服务等四个问题进行谈判" 以期在这四个部门实现

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 为此" !""$ 年 !# 月 !' 日" 贸易谈判委员会通过了

&关于自然人流动问题谈判的决定'% &关于海运服务谈判的决定'% &关于基

础电信谈判的决定'% &关于金融服务谈判的决定' 等四个决定草案! 世界贸

易组织成立后" 成员继续就这四个问题进行谈判!

有关海运服务的谈判于 !""( 年 ( 月中止" 未能如期达成多边协定! !""(

年 ( 月 #) 日" 服务贸易理事会通过的 &关于海运服务的决定' 规定" 海运服

务谈判将在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开始时恢复! #%%% 年 ! 月" 作为乌拉圭回合

既定议程的服务贸易谈判如期启动" 将海运服务谈判纳入了此轮服务贸易谈

判的范畴!

有关自然人流动的谈判于 !""' 年年中结束" 参加方达成了 & .服务贸易

总协定/ 第三议定书'" 但这一谈判取得的成果有限" 各方改进承诺的幅度

不大! 该议定书于 !""' 年 * 月 #! 日在服务贸易理事会上获得通过" !""( 年 !

月 $% 日生效! 各成员关于自然人流动的具体承诺附在 & .服务贸易总协定/

第三议定书' 之后!

有关基础电信和金融领域的谈判取得了巨大成功" 达成了 &基础电信协

定' 和 &金融服务协定'!

一! $基础电信协定%

#一$ 谈判情况

乌拉圭回合结束时" 谈判各方希望进行基础电信服务谈判" 以反映电信

技术的快速发展" 以及电信管理体制的变革" 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电信市场

开放!

!""& 年 ' 月" 基础电信谈判组开始谈判! 成员自愿参加基础电信谈判组"

最初有 $$ 个参加方" 到 !""( 年 & 月底" 谈判组的正式参加方达到 '$ 个" 另

有 #& 个观察员!

根据 &关于基础电信谈判的决定'" 谈判应于 !""( 年 & 月 $% 日结束!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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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共有 &) 个参加方正式提交了减让表! 但有些参加方认为" 这一结果不足

以使谈判成功结束!

!""(年 & 月"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出面斡旋" 建议先维持已有的

谈判成果" !""* 年年初再给各参加方 ! 个月的时间" 重新审议各自在电信市

场准入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立场" 并对各自的减让表进行修改!

参加方在 !""( 年 & 月 $% 日的服务贸易理事会上" 成立了基础电信组"

取代原来的基础电信谈判组" 负责后续谈判" 并采纳了总干事的建议" 确定

!""* 年 # 月 !' 日为新的谈判结束期限!

基础电信组修改了关于参加会议的规则" 使所有成员都拥有发言权" 申

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参加方以观察员身份与会! !""( 年 * 月" 谈判重新恢

复! 此后" 基础电信组每月召开一次会议" 各方也分别就市场准入承诺举行

了双边谈判! 到 !""* 年 ! 月" 各方已经为结束谈判做好准备" 谈判最终取得

了成功!

!""* 年 & 月 !' 日" & .服务贸易总协定/ 第四议定书' 在服务贸易理事

会获得通过! 在 !""* 年剩余的时间里" 各方履行国内批准程序" 为接受议定

书和履行所作的承诺作准备! 该议定书于 !"") 年 # 月 ' 日起正式生效!

#二$ &基础电信协定' 的主要内容及参加方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四议定书' 及其附件" 构成了 &基础电信协定'! 该

议定书只规定了生效时间等程序性问题" 其附件包括基础电信服务具体减让

表和 &服务贸易总协定' 第 # 条例外清单两个部分" 是 &基础电信协定' 的

主要内容! 参加方在各自的减让表和例外清单中" 就移动话音和数据服务%

国内和国际的话音服务% 传真服务% 分组交换数据传输业务% 电路交换数据

传输业务等" 承诺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开放!

截至 #%!! 年 ( 月 $% 日" 已接受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四议定书' 的参加

方有*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伯利兹% 玻利维亚%

文莱% 保加利亚% 加拿大% 智利% 哥伦比亚% 科特迪瓦% 捷克% 多米尼加共

和国%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 #奥地利% 比利时% 丹

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爱尔兰% 意大利% 卢森堡% 荷兰%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加纳% 格林纳达% 中国香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以色列% 牙买加%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摩洛哥% 新西兰% 挪威% 巴基斯坦% 秘鲁% 波兰% 罗马尼亚% 塞内加尔%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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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 斯洛伐克% 南非% 斯里兰卡% 瑞士% 泰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

斯% 土耳其% 美国% 委内瑞拉等! 尚未接受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四议定书'

的参加方有* 巴西% 菲律宾% 多米尼加% 危地马拉% 巴布亚新几内亚!

二! $金融服务协定%

#一$ 谈判情况

乌拉圭回合谈判后期" 各参加方虽在金融服务部门已作出一些市场准人

和国民待遇承诺" 但该部门整体开放水平仍然不高" 以双边互惠为基础的最

惠国待遇例外仍然广泛存在! 因此" 在乌拉圭回合结束时" 各参加方决定延

长该部门的谈判!

谈判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 生效后 ( 个月内继续进行" 至 !""' 年 ( 月底

结束! 在此期限之前" 成员可以改进% 修改或撤回其就金融服务作出的部分

或全部承诺" 也可以援引新的最惠国待遇例外!

!""' 年 * 月 #) 日" 金融服务谈判结束" #" 个成员中有的改进了金融服

务领域的具体承诺" 有的取消或减少了金融服务领域的最惠国待遇例外! 这

些改进后的承诺作为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二议定书' 的附件! 由于该议定书

的参加方和承诺水平都很有限" 特别是美国作为最主要的谈判方之一" 没有

对其承诺作出改进" 而是采取了以双边互惠为基础的广泛的最惠国待遇例外"

因此"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二议定书' 被认为是 +临时性, 的协定! 各参加

方决定再继续进行两年的谈判" 直到 !""* 年!

!""*年 & 月" 谈判重新举行! 成员从 !""* 年 !! 月 ! 日开始" 到 !""* 年

!# 月 !# 日谈判结束的最后期限" 可再次修改或撤回有关金融服务的承诺和

最惠国待遇例外!

!""*年 !! 月 !& 日" 服务贸易理事会首先通过了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

议定书'! 谈判参加方于 !""* 年 !# 月 !# 日最后期限前" 就修改后的金融服

务承诺达成了协定! *% 个成员的 '( 份减让表和 !( 份最惠国待遇例外清单"

成为该议定书的附件! 在 !""" 年 ! 月 #" 日前" 参加方可决定是否批准接受

该议定书! 在此期限前" 有 '# 个参加方接受了该议定书! &服务贸易总协定

第五议定书' 于 !""" 年 $ 月 ! 日正式生效!

#二$ &金融服务协定' 的主要内容及参加方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议定书' 及其附件" 构成了 &金融服务协定'!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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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书只规定了生效时间等程序性问题" 其附件包括金融服务减让表和最惠

国待遇例外清单两个部分" 是 &金融服务协定' 的主要内容! 参加方在各自

的减让表和例外清单中" 就银行% 保险% 证券及有关的辅助服务" 承诺了不

同程度的市场开放!

截至 #%!! 年 ( 月 $% 日" 已接受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议定书' 的参加

方有* 澳大利亚% 巴林% 保加利亚% 加拿大%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塞浦路斯% 捷克%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埃及%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 #奥

地利% 比利时%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爱尔兰% 意大利% 卢森堡%

荷兰%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洪都拉斯% 中国香港% 匈牙利% 冰

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以色列% 日本% 韩国% 科威特% 中国澳门% 马来西

亚% 马耳他% 毛里求斯% 墨西哥% 新西兰% 尼加拉瓜% 挪威% 巴基斯坦% 秘

鲁% 罗马尼亚% 塞内加尔%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南非% 斯里兰

卡% 瑞士% 泰国% 突尼斯% 土耳其% 美国% 委内瑞拉等! 尚未接受 &服务贸

易总协定第五议定书' 的参加方有* 巴西% 牙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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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宗旨是" 促进对知识产权的有效和充

分保护" 防止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执法措施或程序变成合法贸易的障碍" 以减

少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和阻碍!

知识产权是指" 权利人对其在科学% 技术% 文化% 艺术等领域的发明%

成果和作品依法享有的专有权" 也就是权利人对其通过智力活动创造出来的

劳动成果所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一节!产生背景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产生" 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乌拉圭

回合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列入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 这被认为是对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传统范围的重大突破!

一! 知识产权及其国际保护

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协定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 !" 世纪晚期! !))$ 年

制定的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和 !))( 年制定的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

伯尔尼公约'" 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开端! !"(* 年 &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公约'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签订!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 !"*% 年 & 月成立"

!"*& 年成为联合国负责管理知识产权事务的专门机构" 其宗旨是通过国家之

间的合作并与其他国际组织配合" 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 一些地

区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条约或组织也相继缔结或建立!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空

前加强!

现行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主要有*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通称 &巴



黎公约'$%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通称 &伯尔尼公约'$% &商标

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通称 &马德里协定'$% &专利法条约'% &专利合作

条约'%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 &保护表演者% 录音制品制作者与广播

组织公约' #通称 &罗马公约'$% &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 #通称 &华盛顿

条约'$ 等!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 通过转让技术% 专利和商标的使用权及版权

许可" 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这些产品主要

是新药品% 新科技产品- 计算机软件% 电影% 音乐% 书籍- 知名品牌商品-

植物新品种等!

但是" 由于各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不一致" 法律规定不相协调" 假

冒商标% 盗版书籍和盗版电影等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国际贸易

发展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 加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成为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的迫切需要!

二!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产生

在乌拉圭回合之前" 已经有一些知识产权国际公约" 但这些公约仅对参

加的缔约方具有约束力" 且所规定义务的实施完全依赖缔约方的国内法" 缺

乏有效的国际监督机制" 缔约方对此并不满意! 他们认为" 没有专门保护商

业秘密的国际条约- &巴黎公约' 没有规定专利的最低保护期限- 已有公约

对假冒商品的处理不够有力- 对计算机软件和录音制品应当加强国际保护!

他们还要求" 建立一个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问题!

在多边贸易体制历史上" 贸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在很长时间里一直

是比较松散的!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也涉及了知识产权问题" 有关

国民待遇% 最惠国待遇% 透明度等条款" 都可以适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但直接涉及知识产权的条款和内容很有限! 该协定中仅仅提到" 缔约方应互

相合作" 保护一缔约方领土内受其立法保护的% 产品的独特地区或地理名称-

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不得造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 以及构成对国际贸易的

变相限制等!

关于防止假冒商品贸易问题在东京回合已开始讨论" 美国曾就此提出过

一个守则草案" 但未能达成协议! !")# 年 !! 月"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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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宣言中" 首次将假冒商品贸易的议题列入了工作议程" 要求关贸总协定总

理事会协商确定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对假冒商品贸易采取联合行动是

否合适- 如果合适" 应采取怎样的行动! !")' 年" 关贸总协定总理事会设立

的专家小组得出结论* 假冒商品贸易越来越严重" 应当采取多边行动! 但对

关贸总协定是否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场所" 各方分歧很大" 形成了发达成

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意见截然相反的两个阵营!

以美国% 瑞士等为代表的发达成员主张" 应将知识产权列入多边贸易谈

判的议题! 美国甚至提出" 如果不将知识产权作为新议题" 将拒绝参加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第八轮谈判! 发达成员还主张" 应制定保护所有知识产权的标

准" 并且必须纳入争端解决机制!

以印度% 巴西% 埃及% 阿根廷和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发展中成员认为" 保

护知识产权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任务" 应当把制止假冒商品贸易与广泛的

知识产权保护区别开来! 他们担心" 引入跨领域的报复机制会构成对合法贸

易的障碍-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助长跨国公司的垄断" 特别是形成对药品和

食品价格的控制" 会对公众福利产生不利影响!

一直到 !")( 年乌拉圭回合开始时" 各成员也没有就是否将知识产权纳入

多边谈判议题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至乌拉圭回合谈判后期" 发展中成员逐步

同意在关贸总贸定下就知识产权开展谈判并接受知识产权规则!

!""!年"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干事提出了乌拉圭回合最后文本草案的框

架" 其中 &与贸易 #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基本获

得通过! 由于该协定毫无疑问地包括假冒商品贸易" 因此该协定最后的标题

中没有出现 +假冒商品贸易, 这一名称!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主要是建立在发达成员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基础上的! 相对于发展中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 该协定所规定的知识

产权保护标准和要求是相当苛刻的! 接受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是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所作出的主要让步之一! 发展中国家接受 &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 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定中" 包括了发展中成员国家所希望得到的

一些好处" 如 &农业协定' 规定逐步开放农业市场和削减农业补贴" &纺织

品与服装协定' 强化的争端解决机制等" 因而接受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定' 实际上是一种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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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许多发展中成员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大量引进外资" 意识到对

知识产权加强保护的重要性" 并认为从长远来看也可以从中受益!

第三" 发达成员同意给发展中成员一些过渡期" 以实施 &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

第四" 发展中成员还担心" 没有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美国

国会将不会批准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定!

三! 对原有相关国际公约的一些发展

同原有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相比"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全面

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 对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救济提出了明确要

求" 并且为知识产权国际争端的解决提供了途径! 该协定对原有的知识产权

国际公约还有一些突破! 例如" 扩大了专利保护领域" 主要包括对药品和化

工产品的保护" 将发明专利的保护期统一为 #% 年等!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主要关注知识产权对贸易的影响! 科学

发现权% 与民间文学有关的权利% 实用技术专有权% 创作者的精神权利等被

认为是与贸易无关的知识产权" 因而没有包括在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 范围内!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在世界贸易组织各种协定中有其独特之

处! 该协定规定" 所有成员都应达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 如专利保护

期为 #% 年- 而货物贸易多边协定和 &服务贸易总协定' 则没有要求各国政策

完全统一" 如不同成员对相同产品可以有不同的关税" 对相同的服务领域可

以有不同的开放水平!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要求各成员积极采取

行动保护知识产权" 这与货物贸易多边协定和 &服务贸易总协定' 只对成员

的政策进行约束也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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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主要内容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所涵盖的知识产权" 包括版权及相关权

利% 商标权% 地理标识权% 工业设计权% 专利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未

披露信息专有权等 * 大类知识产权!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共有 * 个部分 *$ 条! 这 * 个部分是* 总

则和基本原则" 关于知识产权的效力% 范围及使用标准" 知识产权执法" 知

识产权的获得% 维持及有关当事人之间的程序" 争端的防止与解决" 过渡性

安排" 机构安排和最后条款! 关于知识产权执法的具体内容在本章第三节

介绍!

一! 基本原则

成员应实施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规定" 并可在各自的法律

制度和实践中确定实施该协定的适当方法- 只要不违反该协定的规定" 成员

还可以在其法律中实施比该协定要求更广泛的保护" 但这不是一种义务!

成员实施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规定" 不得有损于成员依照

&巴黎公约'% &伯尔尼公约'% &罗马公约' 及 &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 等

已经承担的义务!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还规定" 成员应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一$ 国民待遇原则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 每一成员给予其他成员国民的待遇" 不得低于给予

本国国民的待遇" 但 &巴黎公约'% &伯尔尼公约'% &罗马公约' 及 &集成

电路知识产权条约' 另有规定的可以例外! 给予表演者% 录音制品制作者和

广播组织的国民待遇" 仅适用于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所规定的权

利! 某些司法和行政程序" 也可以成为国民待遇的例外!

#二$ 最惠国待遇原则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 一成员对任何其他国家国民给予的任何利益% 优惠%

特权或豁免" 均应立即% 无条件地给予其他成员的国民! 把最惠国待遇原则

引入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创造! 但这个原则也有很多例

外" 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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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有关司法协助或法律实施的国际协定的优惠等" 但这种优惠并非

专门针对知识产权保护" 而是一般性的优惠!

#/来自 &伯尔尼公约' 和 &罗马公约' 的互惠性保护!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未规定的有关表演者% 录音制品制作

者和广播组织的权利!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生效前已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

协定所派生的优惠等!

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还有一个总的例外" 即这两个原则不适

用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下订立的% 有关取得或维持知识产权的多边协定

中所规定的程序!

#三$ 促进经济与社会会福利原则

实施知识产权保护" 应有助于促进技术革新% 转让与传播" 促进技术知

识的创造者与使用者互利" 增进社会% 经济福利和保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在与协定规定相符的前提下" 成员可在制定或修订国内法律% 法规时"

采取必要措施" 保护公众健康与营养" 维护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等重要领域

的公共利益- 成员可采取适当措施" 防止知识产权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

或对贸易和国际技术转让进行不合理的限制!

二! 有关知识产权的效力! 范围及使用标准

#一$ 版权及相关权利

版权是指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字% 艺术和科学作品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包括署名% 发表% 出版% 获得报酬等权利!

相关权利是指与作品传播有关的权利" 即表演者% 录音制品制作者和传

媒许可或禁止对其作品复制的权利! 一些成员也称相关权利为邻接权! 例如"

未经表演者许可" 不得对其表演进行录音% 传播和复制- 录音制作者对其录

音制品的复制和商业出租享有专有权- 传媒有权禁止未经许可对其传播内容

进行录制% 翻录和转播!

版权及相关权利保护的范围是*

!/&伯尔尼公约' 所指的 +文学艺术," 包括文学% 科学和艺术领域内

的一切作品 #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 如书籍% 演讲% 戏剧% 舞蹈% 配词%

电影% 图画% 摄影作品% 地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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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程序与数据的汇编!

$/表演者% 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

版权的保护期不得少于 '% 年- 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权利应至少保

护 '% 年- 广播组织的权利应至少保护 #% 年!

#二$ 商标

商标是一企业的货物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货物或服务区分开的任何标记

或标记组合! 这些标记包括人名% 字母% 数字% 图案% 颜色的组合!

注册商标所有人享有专有权" 以防止任何第三方在贸易活动中未经许可

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类似的标记来标示相同或类似的货物或服务!

驰名商标应受到特别的保护" 即使不同的商品或服务" 也不得使用他人

已注册的驰名商标! 一成员在确定一个商标是不是驰名商标时" 应考虑相关

公众对该商标的了解程度" 包括在该成员领土内因促销而获得的知名度!

商标的首次注册及各次续展注册的保护期" 均不得少于 * 年! 商标的续

展注册次数没有限制! 如以没有使用商标为由撤销商标注册" 其条件必须是

该商标连续 $ 年未使用!

#三$ 地理标识

地理标识是指识别某货物来源于某成员领土内" 或来源于该成员领土内

的某地区或某地点" 该货物的特定质量% 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归因于其地理

来源!

各成员应对地理标识提供保护" 包括对含有虚假地理标识的商标拒绝注

册或宣布注册无效" 防止公众对货物的真正来源产生误解或出现不公平竞争!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对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识提供了更高水

平的保护! 该协定规定" 成员应采取措施" 防止将识别葡萄酒和烈酒的地理

标识用于来源于其他地方的葡萄酒和烈酒!

#四$ 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是指" 对产品的形状% 图案% 色彩或者其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

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受保护的工业设计的所有人有权制止未经许可的第三方出于商业目的制

造% 销售或进口带有受保护设计的复制品! 工业设计的保护期应不少于

!% 年!

由于纺织品设计具有周期短% 数量大% 易复制的特点" 因而得到了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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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规定" 对纺织品设计保护设置的要求"

特别是费用% 审查和公布方面的要求" 不得影响这些设计获得保护!

#五$ 专利

一切技术领域中的任何发明" 不论是产品还是方法" 只要其具有新颖性%

创造性并适合于工业应用" 均可获得专利!

如果某些产品发明或方法发明的商业性开发" 会对公共秩序或公共道德

产生不利影响" 包括对人类% 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或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则成

员可以不授予专利! 另外" 对人类或动物的诊断% 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 微

生物以外的动植物" 以及不包括非生物% 微生物在内的动植物的人工繁育方

法" 也可不授予专利权! 但植物新品种应受到专利或其他制度的保护!

专利所有人享有专有权! 对于产品" 专利所有人应有权制止未经许可的

第三方制造% 使用% 销售" 或为上述目的而进口该产品- 对于方法" 专利所

有人应有权制止未经许可的第三方使用该方法的行为" 以及使用% 销售或为

上述目的进口依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各成员的法律可以规定" 在特殊情况下" 允许未经专利持有人授权即可

使用 #包括政府使用或授权他人使用$ 某项专利" 即强制许可或非自愿许

可! 但这种使用须有严格的条件和限制" 如授权使用应一事一议- 只有在此

前合理时间内" 以合理商业条件要求授权而未成功" 才可申请强制许可- 授

权应给予适当的报酬等!

专利保护期应不少于 #% 年!

#六$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拓扑图$

集成电路是指以半导体材料为基片" 将两个以上元件 #至少有一个是有

源元件$ 的部分或全部互连集成在基片之中或者之上" 以执行某种电子功能

的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

布图设计是指集成电路中的两个以上元件 #至少有一个是有源元件$ 的

部分或全部互连的三维配置" 或者为集成电路的制造而准备的上述三维配置!

成员应禁止未经权利持有人许可的下列行为* 为商业目的进口% 销售或

分销受保护的布图设计- 为商业目的进口% 销售或分销含有受保护的布图设

计的集成电路- 为商业目的进口% 销售或分销含有上述集成电路的物品!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期应不少于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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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未披露信息的保护

未披露信息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属于秘密" 通常不为从事该信息领

域工作的人所普遍了解或容易获得- 二是具有商业价值- 三是为保密已采取

合理措施!

合法拥有该信息的人" 有权防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以违背诚实商业行为的

方式" 披露% 获得或使用该信息!

为获得药品或农药的营销许可而向政府提交的机密数据" 也应受到保护"

以防止不公平的商业应用!

#八$ 对许可合同中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

国际技术许可合同中的限制竞争行为" 可能对贸易具有消极影响" 并可

能阻碍技术的转让与传播! 例如" 独占性返授" 即技术转让方要求受让方将

其改进技术的使用权只授予转让方" 而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又如" 禁止对有

关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异议或强迫性的一揽子许可" 即技术的转让方强迫

受让方同时接受几项专利技术或非专利技术! 成员可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或控

制这些行为! 有关成员还可就正在进行的限制竞争行为和诉讼进行磋商" 并

在控制这些行为方面进行有效合作!

三! 知识产权的获得! 维持及有关程序

!/各成员可以提出要求" 获得或维持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所

指知识产权的条件之一是" 履行符合该协定规定的合理程序和手续!

#/各成员应保证" 有关知识产权如符合获得权利的实质性条件" 应在合

理期限内授予或注册" 以避免无端地缩短保护期限!

$/&巴黎公约' 中关于商标注册的规定" 也适用于服务标记!

&/获得或维持知识产权的有关程序" 以及成员法律中行政撤销和当事人

之间有关异议% 撤销与注销等程序" 应遵循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中 +知识产权执法, 所规定的一般原则!

'/通常情况下" 根据上述任何程序作出的行政终局裁决" 应受司法或准

司法机关的审议! 但在异议或行政撤销不成立的情况下" 只要行使这种程序

的理由可依照无效诉讼的程序处理" 成员则无义务提供机会对这种行政裁决

进行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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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争端的防止与解决

各成员所实施的% 同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内容相关的法律%

法规" 以及普遍适用的司法终局裁决和行政裁定" 均应以该成员文字公布!

有关法律% 法规应通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 以便协助该理事会审

议协定的执行情况!

根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成员就立法向一个组

织作出的通知" 也被视为向另一个组织作出了通知" 不必重复履行通知的

义务!

成员解决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实施所产生的争端" 应适用世

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五! 过渡性安排

各成员应在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生效 ! 年内适用 &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 的规定! 其中" 发展中成员有权将实施日期再推迟 & 年" 最

不发达成员的实施日期可再推迟 !% 年!

发达成员应向发展中成员% 最不发达成员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 协助他

们制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 执法及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 法规" 建立健

全与此有关的国内官方及代理机构" 以及人员培训!

六! 机构安排和最后条款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 监督 &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 的实施" 尤其是监督全体成员履行该协定的义务" 并为成员

协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提供机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最后条款" 对该协定的审议和修正% 保

留% 安全例外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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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知识产权执法

有关知识产权执法的规定是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重要内容

之一! 它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各成员应向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的法律程序和救

济措施" 而且对这些程序和措施在实施中的有效程度也提出了要求" 以使知

识产权权利人能够有效地行使权利!

一! 知识产权执法的一般义务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对各成员的有关司法制度提出了原则性

要求!

!/各成员应保证其国内法中包括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规定的

执法程序" 以便对任何侵犯受该协定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有效行动"

包括采取及时防止侵权及遏制进一步侵权的救济措施! 实施这些程序时" 应

避免对合法贸易造成障碍" 并防止有关程序的滥用!

#/知识产权执法的程序应公平% 公正! 这些程序不应过于繁琐或费用高

昂" 也不应限定不合理的时限或导致无端的迟延!

$/对案件的裁决" 最好采取书面形式" 并陈述理由" 且应在合理的时间

内告知诉讼当事方! 裁决只有在听取各方对证据的意见后方可作出!

&/诉讼当事方应有机会要求司法机关对行政机构的最终裁定进行审查"

并在遵守成员法律中有关案件司法管辖权规定的前提下" 要求至少对初步司

法裁决的法律方面进行审查! 但是" 对刑事案件中的无罪判决" 成员没有义

务提供审查机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并不要求各成员建立一套不同于一般

执法体系的知识产权执法体系" 也不影响各成员执行其国内法的能力! 在知

识产权执法与一般执法的资源配置方面" 该协定未设定任何义务!

二! 民事程序及相关措施

#一$ 公平和公正的程序

各成员应向权利持有人提供相关的民事司法程序" 以保障其可以有效实

施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所保护的任何知识产权! 被告有权及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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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详细的书面通知" 包括起诉依据! 应允许当事方由独立的法律辩护人代表

出庭" 且在有关当事人强制出庭方面不得施加过重要求! 该程序的所有当事

方有权陈述其权利要求" 并出示所有相关证据! 在不违反成员现行宪法要求

的前提下" 该程序应规定一种识别和保护机密信息的办法!

#二$ 证据

!/如果一当事方已出示合理获得的% 足以支持其权利要求的证据" 并指

明了对方控制的% 与证明权利请求相关的其他证据" 司法机关在保证机密信

息受到保护的条件下" 有权命令对方出示该证据!

#/在合理期限内" 如果诉讼一方没有正当理由而自行拒绝提供或不提供

必要的信息" 或者严重阻碍与执法行动有关的程序" 则成员可授权其司法机

关根据自己收到的信息 #包括由于未得到必要信息而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方

提出的申诉或指控$" 作出初步或终局裁决" 但应向各当事方提供就指控或证

据进行陈述的机会!

#三$ 禁令

司法机关有权责令一当事方停止侵权" 特别是有权在清关后立即阻止那

些涉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进口货物进入其管辖内的商业渠道! 但下述情况

除外" 即当事方获得或订购这些商品是在其知道或理应知道从事该交易会构

成侵权之前!

#四$ 赔偿费

!/对明知或应知自己从事侵权活动的侵权人" 司法机关有权责令其向权

利持有人支付足够的损害赔偿!

#/司法机关还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有关费用" 包括相应的

律师费用! 在适当情况下" 即使侵权人不是明知或应知自己从事的活动构成

侵权" 各成员也可授权司法机关责令其退还利润或支付法定赔偿金" 或者两

者并举!

#五$ 其他救济

为有效地遏制知识产权侵权" 成员司法机关有权在不给予任何补偿的情

况下" 下令将被发现侵权的货物清除出商业渠道" 以避免对权利持有人造成

任何损害- 或者在不违背成员现行宪法的情况下" 下令将被发现侵权的货物

销毁! 司法机关还有权在不给予任何补偿的情况下" 责令将主要用于制造侵

权产品的材料和工具清除出商业渠道" 以便将发生进一步侵权的风险减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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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

在考虑权利持有人的上述请求 #将被发现侵权的货物清除出商业渠道或

销毁$ 时" 司法机关应权衡侵权的严重程度% 给予的救济及第三方利益的均

衡性! 对于假冒商标货物" 不能简单除去非法加贴商标后就允许其进入商业

渠道" 但例外情况除外!

#六$ 获得信息的权利

各成员可规定" 司法机关有权责令知识产权侵权人将有关参与生产% 分

销侵权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第三方的身份" 以及他们的分销渠道告知权利持

有人" 除非这些信息与侵权关系不大!

#七$ 对被告的赔偿

!/如应一当事方请求采取了相应措施" 但该当事方滥用有关执法程序"

司法机关有权责令该当事方向受到错误禁止或限制的另一当事方" 就因这种

滥用而遭受的损害提供足够的赔偿! 司法机关还有权责令该当事方向被告支

付包括相应的律师费在内的费用!

#/对于依据保护或实施知识产权的法律所进行的管理" 只有在管理中采

取或拟采取的行动是出于善意的情况下" 各成员才可免除公共部门及其官员

因采取适当救济措施应承担的责任!

三! 行政程序及相关措施

如果根据案情执行行政程序的结果是责令进行任何民事救济" 则此类程

序在实质上应与上述民事程序的有关原则相一致!

四! 对边境措施的特别要求

#一$ 海关中止放行

各成员应按有关规定制定相关程序" 允许权利持有人在有正当理由怀疑

假冒商标或盗版货物有可能进口时" 向行政或司法主管机构提出书面申请"

要求海关中止放行这些货物进入自由流通! 只要符合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定' 要求" 各成员可允许针对涉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货物提出这

种申请! 各成员也可制定关于海关中止放行从其境内出口的侵权货物的相应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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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请

任何援用上述程序的权利持有人" 在提出书面申请时" 应按要求提供充

分的证据以使主管机构相信" 根据进口方的法律" 可以初步断定权利人的知

识产权受到了侵犯" 并提供有关货物的详细说明" 以便海关容易辨认! 主管

机构应在合理期限内告知申请人" 是否已受理其申请" 以及在主管机构已作

出决定的情况下海关何时采取行动!

#三$ 保证金或同等的担保

!/主管机构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供足以保护被告和主管机构" 以及防止滥

用程序的保证金或同等的担保! 这种保证金或相当的担保不应妨碍诉诸这些

程序!

#/如果根据非司法机关或其他独立机关的裁定" 海关对涉及工业设计%

专利%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或未披露信息的货物暂停放行其进入自由流通" 但

在正式授权部门未给予临时救济的情况下" 货物暂停放行的期限已到" 且已

满足有关进口的所有其他条件" 则货物的所有人% 进口商或收货人在对任何

侵权交纳一笔足以保护权利持有人的保证金后" 有权要求予以放行! 保证金

的支付不得妨碍权利持有人的任何其他救济" 若权利持有人未能在合理期限

内行使诉讼权" 则该保证金应予发还!

#四$ 中止放行的通知

海关应及时通知进口商和申请人" 有关货物已中止放行!

#五$ 中止放行的时限

在申请人被通知中止放行货物后的 !% 个工作日期限内" 如果海关未被告

知除被告以外的其他当事方已就案件裁定提出诉讼" 或者海关未被告知正式

授权部门已采取临时措施延长货物中止放行期" 则该货物应予放行" 但须满

足有关进口或出口的其他所有条件! 在适当情况下" 这一期限可以再延长 !%

个工作日! 若已就案件裁定提起诉讼" 则应在被告提出请求的情况下进行复

议" 包括进行听证" 以在合理期限内决定这些措施是否应予以修正% 撤销或

确认!

#六$ 对进口商和货物所有人的补偿

对因被错误扣押" 或因扣押超过期限已放行的货物而遭受的损失" 有关

主管机构有权责令申请人向遭受损失的进口商% 收货人和货物所有人支付适

当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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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检验和获得信息的权利

在不妨碍保护机密信息的情况下" 各成员应授权主管机构向权利持有人

提供充分的机会" 使之可请海关对扣押货物进行检验" 以证实权利持有人申

请的正确性! 主管机构还有权给进口商提供同等的机会对该货物进行检验!

各成员可授权主管机构在对一案情已作出肯定裁决的情况下" 向权利持有人

通报发货人% 进口商和收货人的姓名% 地址及所涉及的货物数量!

#八$ 依职权行动

各成员如果要求主管机构主动采取行动" 并根据其获得的初步证据对有

关正在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中止放行" 则主管机关可在任何时候向权利持有

人索取任何有助于行使这些权力的信息! 主管机构还应立即告知进口商和权

利持有人该货物中止放行! 如果进口商向主管机关就中止放行提出上诉" 有

关中止放行应符合中止放行期限的有关规定- 在采取或拟采取的行动是出于

善意的情况下" 各成员可免除公共部门和其官员因采取适当救济措施应承担

的责任!

#九$ 救济

在不妨碍权利持有人享有的其他诉讼权利" 并在被告有权要求司法机关

进行审查的情况下" 根据上述民事程序中其他救济所规定的原则" 主管机关

有权责令销毁或处理侵权货物! 对假冒商标货物" 除非有例外规定" 主管机

关不得允许侵权货物在未做改变的状态下" 再出口或对其适用不同的海关

程序!

#十$ 微量进口

对旅客个人行李中夹带的" 或小件托运中运送的少量非商业性货物" 各

成员可不适用上述规定!

五! 刑事程序及相关措施

各成员应规定刑事程序和处罚! 这些程序和处罚至少适用于具有商业规模

的故意假冒商标或盗版案件! 可使用的救济措施应包括足以起威慑作用的监禁

或罚金" 或两者并举" 处罚程度应与对同等严重程度犯罪的处罚水平相一致-

在适当情况下" 可使用的救济措施还应包括扣押% 没收" 以及销毁侵权货物和

主要用于侵权活动的任何材料与工具! 各成员可规定适用于其他知识产权侵权

案件的刑事程序和处罚" 尤其是针对故意并具有商业规模的侵权案件!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六! 临时措施

!/司法机关有权责令采取迅速和有效的临时措施" 以阻止任何侵犯知识

产权的行为发生" 尤其是阻止有关货物进入其管辖下的商业渠道" 包括刚刚

清关不久的进口货物! 司法机关还有权责令保护与被指控侵权相关的证据!

#/司法机关有权在适当的时候采取不作预先通知的临时措施" 尤其当任

何延迟很可能对权利持有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时" 或存在证据正被毁灭的

明显风险时!

$/司法机关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供任何可以合理获得的证据" 以使司法机

关足以肯定该申请人是权利持有人" 且该申请人的权利正受到侵犯" 或这种

侵权即将发生! 司法机关有权责令申请人提供足以保护被告" 以及防止滥用

程序的保证金或相当的担保!

&/如果已经采取了未作预先通知的临时措施" 司法机关应至迟在执行该

措施后立即通知受影响的各方! 在被告提出请求的情况下" 司法机关应对这

些措施进行审议" 决定这些措施是否应予以修正% 撤销或确认!

'/执行临时措施的主管机关在辨认相关的货物时" 可要求申请人提供其

他必要信息!

(/司法机关在其确定的合理期限内" 仍未能开始审理有关案件" 在被告

提出请求的情况下" 应撤销或以其他方式终止依相关规定采取的临时措施!

如果司法机关未确定时限" 采取的临时措施则不超过 #% 个工作日或 $! 个日

历日" 以时间长者为准!

*/如果临时措施被撤销" 或临时措施由于申请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而

失效" 或随后发现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或侵权的威胁" 则在被告提出请求的

情况下" 司法机关有权责令申请人向被告适当补偿因此遭受的任何损失!

)/如果根据行政程序可采取任何临时措施" 有关程序应符合上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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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诸边贸易协定

&政府采购协定' 和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是世界贸易组织诸边贸易

协定" 成员可自愿参加" 签署这两个协定的成员受其纪律约束" 未签署的成

员不受约束! &信息技术协定' 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达成的" 任何成员

及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均可参加" 协定参加方就关税

减让所作承诺对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适用! 世界贸易组织还有另外两个诸

边贸易协定" 即 &国际奶制品协定' 和 &国际牛肉协定'" 这两个协定已于

!""* 年年底终止" 在此不做介绍!

第一节!政府采购协定

&政府采购协定' 的目的是通过在政府采购领域相互给予国民待遇" 实

现国际贸易和进一步扩大! 政府采购是指政府为政府部门自用或为公共目的

而购买货物或服务的活动" 所购买的货物或服务不用于商业转售" 也不用于

生产供商业销售的货物!

一! 产生背景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立之初将政府采购排除在国民待遇规则之外!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规定" 国民待遇的规定不适用于政府采购" 即允许缔

约方在进行政府采购时优先购买本国货物!

#% 世纪 '% 年代以后" 随着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加强" 许多国家的政府

及其控制的机构成为货物和服务的采购人" 政府采购占据的货物和服务市场

份额不断增加! 促进政府采购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扩大国际贸易" 需要一个有

约束力的政府间公共采购协定!



#% 世纪 *% 年代" 欧洲共同体首先颁布了 &关于协调公共工程服务合同%

公共供货合同的授予规则和程序' 的指令! 欧洲共同体采取的这一重要步骤"

促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东京回合中正式将政府采购纳入谈判议题! 美% 欧

等发达缔约方最终达成 &政府采购协定'" 该协定于 !")! 年生效" 作为一个

诸边协定" 有关法律仅适用于参加方!

&政府采购协定' 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非歧视% 透明度等原则引入政

府采购领域" 但该协定所规定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是有限的! 第一" 它只适用

于货物的采购" 没有包括和服务建筑服务的采购" 而后者在政府采购中占有

重要份额! 第二" 它只约束中央政府采购实体" 排除了地方政府和公用事业

单位等重要的公共采购实体! 为此" 签署 &政府采购协定' 的 !# 个缔约方在

乌拉圭回合期间" 通过谈判对该守则做了修订和补充" 达成了 &政府采购协

定'! 将协定涵盖范围扩大到服务和建筑服务以及地方政府和公用事业等公共

的实体" 该协定于 !""( 年 ! 月 ! 日起生效!

截至目前" &政府采购协定' 的 !& 个参加方有* 加拿大% 欧洲联盟 #奥

地利% 比利时%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爱尔兰% 意大利% 卢森堡%

荷兰%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塞尔维亚% 捷克% 爱沙尼亚% 匈牙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马耳他% 波兰%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保加利亚% 罗

马尼亚$% 中国香港% 冰岛% 以色列% 日本% 韩国% 列支敦士登% 荷属阿鲁

巴% 挪威% 新加坡% 瑞士% 中国台北和美国" 共计 &! 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二! 主要内容

&政府采购协定' 由 #& 个条款和 & 个附录组成! 协定正文主要包括适用

范围% 政府采购基本原则和规则% 争端解决% 政府采购委员会等内容!

#一$ 适用范围

!/采购实体

&政府采购协定' 只适用于参加方在各自涵盖范围中列出的政府采购实

体! 涵盖范围包含在 &政府采购协定' 附录 ! 中! 清单中所列的采购实体包

括三类" 分别是中央政府实体% 地方政府实体和其他实体 #如供水% 供电等

公用事业单位$! 只有列入清单的采购实体才受 &政府采购协定' 的法律约

束" 以上实体分别列入附录 ! 的附件 !% #% $" 附录 ! 的附件 & 列出服务开放

范围" 附件 ' 列出建筑服务 #即工程$ 开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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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涵盖范围的具体内容" 是参加方根据本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需要并

通过谈判确定的" 因此各个参加方的涵盖范围并不相同! 例如" 美国的涵盖

范围包括几乎全部联邦政府机构% $* 个州的政府机构% !! 个政府管理的实

体- 欧洲共同体的涵盖范围包括其成员国的中央政府机构" 次一级政府机构"

以及电力% 港口% 机场等公用事业实体- 日本的涵盖范围包括几乎所有中央

政府机构% &* 个都道府县和 !# 个城市的政府机构以及 )& 个特殊法人!

#/采购对象和采购合同

&政府采购协定' 规定的采购对象是货物% 服务及建筑服务! 除该协定

规定的例外情形之外" 政府进行的所有货物采购都应纳入协定管辖范围! 服

务采购的具体范围" 由参加方在附件 & 中列明!

&政府采购协定' 规定的采购合同" 包括购买% 租赁% 租购% 有期权的

购买和无期权的购买等方式!

$/最低限额

当政府采购的合同金额达到 &政府采购协定' 规定的最低限额" 或称门

槛金额时" 有关采购活动才受协定法律约束" 门槛金额以下的采购合同不受

约束!

中央政府采购实体货物和服务的最低限额是 !$ 万特别提款权" 建筑服务

的最低限额是 '%% 万特别提款权! 地方政府实体和其他实体的最低限额由各

参加方根据自身情况作出承诺! 例如" 美国承诺" 地方政府货物的最低限额

是 $'/' 万特别提款权" 建筑服务的最低限额是 '%% 万特别提款权- 政府所属

机构货物的最低限额是 #' 万特别提款权" 建筑服务的最低限额是 '%% 万特别

提款权! 日本承诺" 地方政府货物和服务的最低限额是 #% 万特别提款权" 建

筑服务的最低限额是 !'%% 万特别提款权!

由于最低限额是适用 &政府采购协定' 的条件之一" 因此参加方有可能

会通过合同估价降低采购金额" 从而规避协定法律! 为避免出现这种现象"

&政府采购协定' 规定了进行合同估价的基本规则" 要求不得为规避该协定

的规定而分割任何采购项目!

#二$ 有关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和规定

!/非歧视原则

签署方进行政府采购时" 不应在外国的产品% 服务和供应商之间实行差

别待遇- 给予外国产品% 服务和供应商的待遇" 不应低于国内产品% 服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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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所享受的待遇!

签署方应当保证" 既不能基于国别属性和所有权也不能基于产品和服务

的生产% 供应国别" 对在当地设立的不同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

#/透明度原则

&政府采购协定' 要求参加方建立公开% 透明的政府采购程序" 公布有

关政府采购的法律% 法规% 程序和做法!

&政府采购协定' 要求" 参加方的采购实体应在已向世界贸易组织通知

的刊物上发布政府采购信息" 包括招标的规章和程序和采购通知! 除非在有

限招标的情形下" 否则采购实体都应在上述刊物上公布投标邀请书! 采购实

体还应公布实际采购情况" 包括统计数字!

此外" 参加方每年应向世界贸易组织通知列入清单的采购实体的采购统

计数据" 以及中央政府采购实体未达到 +最低限额, 的采购统计数据!

$/公平竞争原则

对清单中列明的采购实体进行的达到或超过最低限额的政府采购" 采购

实体应为供应商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 即实行招标! &政府采购协定' 还对

可能限制竞争的技术规格% 供应商资格和原产地规则等做法做了规范!

#!$ 招标方式和招标程序

&政府采购协定' 将招标分为公开招标% 选择性招标和限制性招标三种!

公开招标和选择性招标应是优先采用的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是指所有有兴趣的供应商均可参加投标!

选择性招标是指由采购实体邀请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这实质上是对潜在

供应商的预先选择! 采购实体应拥有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名单" 该名单至少每

年公布一次" 并说明其有效性和条件!

限制性招标又称单一招标" 是指采购实体在无人回应招标" 情况紧急而

又无法通过公开招标或选择性招标进行采购" 或需要原供应商增加供应等条

件下" 与供应商进行个别联系!

对于招标程序" &政府采购协定' 要求" 采购实体应以透明和非歧视的

方式进行招标" 特别是保证实施国民待遇原则! 该协定还对投标邀请" 招标

文件% 投标期限% 交货期限% 投标书的提交% 接受% 开启和合同的授予等"

都作了规定! 还规定" 对于未中标的供应商" 采购实体应向其解释未中标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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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可能限制竞争做法的规定

技术规格% 供应商资格和原产地规则可用于限制竞争" 因此 &政府采购

协定' 对其分别进行了规范!

第一" 技术规格的制定% 采用或实施" 不得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

障碍!

&政府采购协定' 规定" 采购实体不得在招标文件中提及某一特定的商

标或商号% 专利% 设计或型号% 原产地% 生产商或供应商" 除非没有准确或

易懂的方法描述采购的技术规格要求! 采购实体不得以妨碍竞争的方式" 在

制定具体采购规格时" 寻求或接受与该采购活动有商业利益公司的建议!

第二" 采购实体在审查供应商资格时" 不得在其他参加方的供应商之间"

或者在本国供应商与其他参加方的供应商之间构成歧视!

第三" 一参加方对于因政府采购而从其他参加方进口的货物或服务实行

的原产地规则" 应与正常贸易下进口的货物或服务所实行的原产地规则相

一致!

&/质疑程序

&政府采购协定' 规定" 参加方应提供一套非歧视% 透明和及时% 有效

的程序" 以便供应商对采购过程中违反该协定的情形提出申诉! 参加方有义

务在 $ 年内保留与采购过程相关的文件! 供应商应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该申诉

依据时起的规定时限内 #不得少于 !% 天$" 开始质疑程序!

质疑程序是防止歧视性政府采购做法的重要制度! 质疑案件应由法院或

者与采购结果没有利害关系的公正独立的机构进行审理! 为了维护商业和其

他有关方面的利益" 质疑程序一般应及时结束!

#三$ 争端解决

签署方之间争端的解决" 原则上适用世界贸易组织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

与程序的谅解'" 但 &政府采购协定' 对于争端解决质疑有一些具体规定!

争端解决机构设立的专家组" 应包括政府采购领域的专业人士- 专家组

应尽量在不迟于其职责范围确定后 & 个月" 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交最后报告"

如需推迟提交时间" 则应不迟于 * 个月- 对于争端解决机构就 &政府采购协

定' 下的争端作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 只有参加方才可参与- 在 &政府采

购协定' 下产生的任何争端" 不应造成世界贸易组织其他协定下参加方所作

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的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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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府采购委员会的职能

世界贸易组织设立由参加方代表组成的政府采购委员会! 该委员会在必

要时召开会议" 但每年不得少于一次! 该委员会的职能是" 为各参加方提供

机会" 就执行 &政府采购协定' 的任何事项进行磋商" 并履行参加方指定的

其他职责!

政府采购委员会可以设立工作组或其他附属机构" 以执行委员会赋予的

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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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的宗旨是" 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加强补贴纪律"

全面开放民用航空器及其零部件的进口市场" 实现全球范围民用航空器贸易

的自由化" 从而促进航空工业技术的持续发展!

一! 产生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世界民用飞机制造业发展迅猛" 美国和欧洲共同

体等主要飞机制造大国垄断着世界民用飞机市场" 加拿大% 一些北欧国家及

巴西等国的飞机制造业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由于民用飞机制造业资本投入大%

技术含量高" 因而各国政府一般给予大量的生产补贴! 在民用飞机的采购过

程中" 各国存在关税壁垒% 技术标准以及政府行政干预等限制进口的措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该领域的贸易规则一直游离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

有效约束之外!

在东京回合中" 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的主要飞机制造国发起了关于民用航

空器问题的谈判" 其目的是将飞机进口关税削减为零" 规范各国对飞机制造

业给予的补贴和其他支持措施! 经过谈判" 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等缔约方达成

了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作为一项诸边协定" 该协定于 !")% 年 ! 月 ! 日

正式生效!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的签署方包括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中民用

航空器的主要生产国! 但由于种种原因" 加拿大% 巴西等国当时没有参加该

协定!

乌拉圭回合中"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签署方曾试图对该协定的内容

进行补充" 扩大成员范围! 由于意见分歧" 最终未能取得共识!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 在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如何与世界贸易组织

法律框架相衔接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 例如" 如何适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

解决机制! !""" 年 & 月" 民用航空器委员会主席提出了一份 + &民用航空器

贸易协定' 议定书草案," 旨在澄清该协定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法律地位"

但至今该协定签署方仍未能就此达成一致!

此外" 民用航空器委员会的讨论还曾涉及更新 !""( 年协调税制的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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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飞行器地面维护设备的模拟器, 纳入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附件等问

题" 但该协定签署方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目前" 民用航空器贸易委员会审议的主要问题有* 美国 +面向 #! 世纪航

空投资改革法案," 欧洲共同体 +航空器引擎噪音控制规定," 比利时 +航空

工业支持计划及大型飞行器的验证制度, 等!

目前"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共有 $! 个签署方* 阿尔巴尼亚% 加拿大%

欧洲联盟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丹麦% 爱沙尼亚% 法国% 德国% 希

腊% 爱尔兰% 意大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荷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埃及% 格鲁吉亚% 日本% 中国澳门% 挪

威% 瑞士% 中国台北和美国!

二! 主要内容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由 " 个条款和 ! 个附件组成! 主要内容包括适用

范围% 有关民用航空器贸易的规则% 机构设置和争端解决等!

#一$ 适用范围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的适用范围" 主要有以下四类产品*

!/所有民用航空器-

#/所有民用航空器发动机及其零件和部件-

$/民用航空器的所有其他零件% 部件及组件-

&/所有地面飞行模拟机及其零件和部件!

在民用航空器的制造% 修理% 维护% 改造% 改型或改装中" 上述产品无

论是用做原装件还是替换件" 都属于该协定的适用范围!

#%%!年 !! 月 #$ 日签署方达成了 &关于修正 .民用航空品贸易协定/ 附

件的议定书'" 对协定附件中的产品范围进行了调整!

#二$ 有关民用航空器贸易的规则

!/关税减让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规定" 各签署方在 !")% 年 ! 月 ! 日前或该协定

生效之日前" 取消对该协定附件所列产品进口征收的关税" 以及与进口有关

的其他费用- 取消对民用航空器修理所征收的关税和其他费用! 上述关税和

费用减让一并列入签署方的关税减让表!

按照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 这些关税减让优惠将适用于所有世界贸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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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成员!

#/技术性贸易壁垒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规定" 各签署方关于民用航空器的认证要求"

以及关于操作和维修程序的规格" 应执行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规范政府在民用航空器贸易方面的行为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规定" 购买者只能根据价格% 质量和交货条件

购买民用航空器" 并有权根据商业和技术因素选择供应商! 各签署方不得要

求航空公司% 航空器制造商或从事民用航空器购买的其他实体" 购买特定来

源的民用航空器" 也不得为此施加不合理的压力" 以免对供应商造成歧视!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还规定" 各签署方不得以数量限制或进出口许

可程序限制民用航空器的进出口!

&/政府支持% 出口信贷和航空器营销方面的规则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规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适用于民用航

空器贸易" 成员在实施不可诉讼补贴时" 应避免对民用航空器贸易产生不利

影响!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还规定了民用航空器的定价规则! 在定价时"

应考虑所有成本的回收" 包括非经常性项目成本" 由军队研究和开发但随后

用于民用航空器生产的有关航空器% 部件和系统的成本 #这部分成本应是可

确定且按比例分摊$" 平均生产成本以及财务成本!

'/确保民用航空器贸易政策的统一性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各签署方不得直接或间接要求或鼓励各级政

府% 非政府机构和其他机构采取与该协定不一致的措施! 签署方应保证" 在

该协定对其生效之日" 其法律% 法规和行政程序符合该协定的规定! 在透明

度方面" 签署方应将与该协定有关的法律% 法规及其变化情况通知民用航空

器贸易委员会!

三! 机构设置和争端解决

根据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成立了民用航空器贸易委员会! 该委员

会由所有签署方代表组成"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为签署方就该协定的实

施问题举行磋商提供机会! 该委员会应每年审议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的

执行情况" 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报告审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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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规定" 如签署方认为其在该协定下的贸易利益

受到另一签署方的影响" 应首先通过双边磋商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如磋商未果" 可请求民用航空器贸易委员会审议! 该委员会应在 $% 天内召开

会议" 尽快审议并作出裁决或建议!

在解决 &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 所涉及的争端时" 各签署方和民用航空

器贸易委员会应适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 但在细节上可做必要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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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信息技术协定#

&信息技术协定' 的宗旨是" 通过削减信息技术产品关税" 在全球范围

内实现信息技术产品贸易的自由化" 从而促进信息技术产业不断发展!

一! 产生背景

信息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推动了经济全球

化的不断深入!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不断增加!

最大限度地扩大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产品市场并降低成本" 变得越来越迫切

和重要! !""( 年年初" 美国率先提出了到 #% 世纪末实现信息技术产品贸易自

由化的设想!

!""( 年 * 月" 美国在新西兰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

正式提出了关于谈判信息技术协定的建议" 争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的支

持! 这次会议结束时发表的主席声明" 对美国提出的建议表示有兴趣和原则

支持!

!""( 年 " 月" 美国% 欧洲共同体% 日本% 加拿大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四方

贸易部长会议!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 会议同意在四方内部立即开始进行有

关信息技术协定的谈判争取在同年 !# 月的世界贸易组织首届部长级会议召开

前完成谈判!

!""( 年 !% 月" 美国% 欧洲共同体% 日本% 加拿大四方的专家在日内瓦就

有关信息技术协定最重要的内容" 即产品范围进行谈判! 四方不断召集主要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参加非正式会议" 但只是通报四方谈判情况!

!""( 年 !# 月" 世界贸易组织首届部长级会议在新加坡举行! 会前" 美

国% 欧洲共同体% 日本% 加拿大四方已就有关信息技术协定的主要产品范围

达成一致意见! 部长级会议期间又举行了多次会议" 最终达成了 &关于信息

技术产品贸易的部长宣言'" 共有 #" 个国家参加! 该宣言由正文和附件 #关

税减让模式及关于产品范围的两个附表$ 组成!

&关于信息技术产品贸易的部长宣言' 规定" 该宣言如期生效应满足的

条件是" 在 !""* 年 & 月 ! 日之前" 必须有占全球信息技术产品贸易总量约

"%.的参加方接受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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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参加 &关于信息技术产品贸易的部长宣言' 的 &% 个

国家的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已占全球该产品贸易总量的 "#/'." 该宣言如期

生效!

&信息技术协定' 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达成的一项重要协定" 任何世

界贸易组织成员及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均可参加该协

定" 但需要提交关税减让表% 产品清单等文件" 并获得 &信息技术协定' 已

有成员的审议通过! 截至目前" 协定共有 &* 个参加方 #含 *$ 个+,-成员$!

表!)"!# $信息技术协定% 参加方

阿尔巴尼亚 澳大利亚 巴林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国 哥斯达黎加 克罗地亚

多米尼加 埃及 萨尔瓦多 欧盟 #' 个成员国#

格鲁吉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中国香港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以色列

日本 约旦 韩国 吉尔吉斯

中国澳门 马来西亚 毛里求斯 摩尔多瓦

摩洛哥 新西兰 尼加拉瓜 挪威

阿曼 巴拿马 秘鲁 菲律宾

罗马尼亚!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瑞士 #含列支敦士登$

中国台北 泰国 土耳其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美国 越南

注*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单独减让表!
#/奥地利% 比利时%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爱尔兰% 意大利% 卢森堡% 荷兰%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国% 塞尔维亚% 捷克% 爱沙尼亚% 匈牙利% 拉脱维亚% 立
陶宛% 马耳他% 波兰%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共用一个减让表!

二! 主要内容

&信息技术协定' 的核心内容是" #%%% 年 ! 月 ! 日前取消信息技术产品

的关税及其他税费" 部分发展中国家可以将其减税实施期延至 #%%' 年 ! 月 !

日! 对于 #%%' 年以后加入协定的国家" 实施期取决于与主要利益方的谈判!

#一$ 约束并分阶段取消关税

&信息技术协定' 规定" 参加方在 !""* 年 * 月 ! 日前约束信息技术产品

的关税" 并在 !""* =#%%% 年期间分四个阶段均等削减关税至零" 每一阶段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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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现行关税的 #'.!

第一阶段" 在 !""* 年 * 月 ! 日前" 各参加方将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削减

#'.- 第二阶段" 在 !"") 年 ! 月 ! 日前" 关税进一步削减 #'.- 第三阶段"

在 !""" 年 ! 月 ! 日前" 关税再削减 #'.- 第四阶段" 在 #%%% 年 ! 月 ! 日前"

削减余下的 #'." 至此完全取消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

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削减是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实施的" 即所有世界贸

易组织成员" 无论是否参加 &信息技术协定'" 均可享受这一优惠待遇!

#二$ 取消其他税费

&信息技术协定' 规定" 参加方对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

第 ! 款 #2$ 项所规定的其他税费" 应于 !""* 年 * 月 ! 日前取消! 参加方减

让表可包含例外" 但多数减让表中没有提出例外!

#三$ 产品范围

&信息技术协定' 涉及的产品非常广泛" 约占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

度' 中的近 $%% 个税号! 由于很多产品是新产品" 在该制度中没有相应的编

码" 因此 &信息技术协定' 将产品范围分为两类" 即附表 3和附表 6! 附表

3为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中有明确编码的产品清单" 各参加方使用

统一的 ( 位编码" 各国可根据子目" 再适当细分为 ) 位编码- 附表6为无法

按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分类的产品清单" 只对具体产品进行了描

述" 各参加方根据产品描述确定这些产品各自的编码!

附表3和附表6所列的信息技术产品" 主要集中在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

调制度' 第 )&% )' 和 "% 章" 个别产品在第 $)% () 和 *% 章! 主要有以下几

大类*

计算机* 计算机系统% 笔记本电脑% 中央处理器% 键盘% 打印机% 显示

器% 扫描仪% 硬盘驱动器% 电源等零部件-

电信设备* 电话机% 可视电话% 传真机% 电话交换机% 调制解调器% 送

受话器% 应答机% 广播电视传输接收设备% 寻呼机等-

半导体* 各种型号和容量的芯片及晶片-

半导体生产设备* 包括多种生产半导体的设备和测试仪器" 如蒸气析出

装置% 旋转式甩干机% 刻蚀机% 激光切割机% 锯床及切片机% 离心机% 注射

机% 烘箱及加热炉% 离子注入机% 显微镜% 检测仪器" 以及上述产品的零部

件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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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以磁盘% 磁带或只读光盘等为介质-

科学仪器* 测量和检测仪器% 分色仪% 分光仪% 光学射线设备及电泳设

备等-

其他* 文字处理机% 计算器% 现金出纳机% 自动提款机% 静止式变压器%

显示板% 电容器% 电阻器% 印刷电路% 电子开关% 连接装置% 电导体% 光缆%

复印设备% 计算机网络 #局域网% 广域网设备$% 液晶显示屏% 绘图仪% 多

媒体开发工具等!

#四$ 发展中国家可延长减税实施期

&关于信息技术产品贸易的部长宣言' 规定" 发展中国家可以延长关税

减让实施期" 最长可到 #%%' 年 ! 月 ! 日! 但这种例外不是针对产品的例外"

所有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届时都需降至零! 关税减让实施期超过 #%%% 年的产

品" 每年的减税幅度根据实施期长度等分得出! 比如" 某种产品的关税减让

从 !""* 年延长至 #%%# 年" 则先将此种产品的关税约束在现有水平 #非基础

税率水平$ 上" 分 ( 次 ##%%% 年 ! 月 ! 日前 & 次"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共 # 次$ 均等削减至零" 每次削减现有关税的六分之一!

对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减让" 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不同" 因此他们

选择的产品在数量和部门范围上也不相同" 但基本出发点是一致的" 即通过

更长的实施期" 为各自目前一些相对落后的产业部门提供较为充裕的发展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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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关税谈判简要介绍

关税谈判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内容! 关税谈判是

谈判各方通过不同的谈判形式" 削减和约束进口关税的过程" 谈判结果汇总

形成关税减让表! 关税谈判的目的是" 削减和约束各缔约方或成员的进口关

税" 消除贸易壁垒" 使国际贸易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在世界贸易组织所

有协定中" 没有关于关税谈判的单独协定" 只在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 第 # 条% 第 #) 条和第 #) 条之二中做了一些规定!

一! 关税和关税减让

关税是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海关对进出关境的货物征收的流转税!

关税主要有两种类型" 即从价税和从量税! 其他形式还有如复合税% 选

择税等" 均是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从量税是基于进口货物的单位数量征

收关税以货币形式表示" 从价税是基于进口货物的价格征收关税" 以百分比

形式表示! 复合税是对某一货物既征收从价税" 又征收从量税! 选择税是对

某一货物根据规定的条件" 或征收从量税或征收从价税!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关税的作用有所不同" 一般表现为财政作用% 保护

作用和调节作用!

就关税的财政作用而言" 关税是国家税收的一种! 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

关税收入是其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关税的征收十分方便和直接" 只要

一个国家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 就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由于各国的关税水平

不同" 以及税率结构和进口结构各异" 关税在财政中的重要性也不同!

关税的保护作用体现在" 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 必然增加进口货物的成

本" 降低其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力" 相应地提高该国国产品的竞争力" 从而



抑制了国外同类产品的进口! 传统关税理论认为" 应针对不同的商品设置不

同的关税税率" 即对原材料征收较低的关税" 对制成品征收较高的关税" 对

中间产品征收的关税介于两者之间- 尤其是国内确需保护的产业" 应对同类

产品的进口征收高额关税! 但是" 关税的保护" 并不意味着关税水平越高"

保护作用就越大- 关税的保护应是一种适度保护" 只有通过设置合理的关税

水平及关税结构" 才可以起到有效保护国内产业的作用!

关税的调节作用是" 通过调整关税水平及关税结构" 调节进出口贸易结

构" 改善本国贸易条件" 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关税在发挥上述作用的同时" 也会对国际贸易发展构成严重阻碍! 为了

实质性削减关税水平" 从 !"&* 年至 !""& 年" 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

共进行了八轮关税减让谈判!

各方经过关税减让谈判" 将各自的全部或部分产品关税固定在某一水平"

这一关税水平通常称为约束关税! 约束关税是关税减让的结果!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所指的 +减让," 具有广泛含义! 一

是削减关税并约束减让后的税率- 二是约束现行的关税水平- 三是上限约束

税率" 即将关税约束在高于现行税率的某一特定水平" 各方的实施税率不能

超出这一水平- 四是约束低关税或零关税!

二! 关税谈判的基础

关税谈判必须有两个基础" 一是商品基础" 二是税率基础!

#一$ 商品基础

关税谈判的商品基础" 是各国的海关进口税则! 海关进口税则包括进口

商品的税号" 与税号相对应的进口商品名称和相关的进口税率! 各国海关根

据世界海关组织的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制定进口税则! 该协调制度

对不同的商品采用 ( 位数字编码! 前 # 位数字代表章" $% & 位代表目" '% (

位代表子目! 各国在 ( 位数字编码基础上" 再细化为 ) 位或 !% 位编码" 形成

某一类商品或某一种商品的税号! 一个税号确定的商品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

因此" 在谈判中用税号确定商品范围" 使谈判人员具有 +共同语言,!

#二$ 税率基础

税率基础是关税减让的起点! 每一次谈判的税率基础是不同的" 一般以

上一次谈判确定的税率即约束税率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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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约束税率的商品" 谈判方需要共同确定一个税率! 如在乌拉圭

回合中" 对于没有约束税率的工业品" 以 !")( 年 " 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

方的实施税率" 作为乌拉圭回合关税谈判的基础税率- 对于农产品" 发展中

缔约方可以自己对部分产品提出一个上限约束水平作为基础税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谈判的基础税率" 一般是申请方开始进行关税谈

判时国内实际实施的税率!

三! 关税谈判的原则

根据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 条之二的规定" 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应在互惠互利基础上进行谈判" 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进口费用的总体

水平" 特别是应削减阻碍最低数量进口的高关税! 在谈判中" 还应适当注意

该协定的目标和成员的不同需要!

互惠互利是关税谈判的原则" 各方只有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协

议! 互惠互利应从整个国家的贸易发展来看" 不能仅局限于具体的关税谈判

上! 互惠互利也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的关税谈判中" 谈判双方都要作出减让承

诺" 如在加入谈判时" 承诺减让的只有申请加入的一方! 申请方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 可以从成员在多边框架下已作的关税减让承诺中获益!

关税谈判应充分考虑每个成员% 每种产业的实际需要- 充分考虑欠发达

国家使用关税保护本国产业" 以及增加财政收入的特殊需要- 还应顾及各成

员经济发展等其他需要!

四! 关税谈判的类型及谈判程序

关税谈判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即多边关税谈判% 加入时的关税谈判及

修改或撤回减让表的关税谈判! 不同类型的关税谈判具有不同的谈判程序"

享有谈判权的资格条件也不同!

#一$ 多边关税谈判

多边关税谈判是指" 由所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或世界贸易组织成

员参加的" 为削减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关税谈判! 多边关税谈判可邀请非缔约

方或成员参加!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举行的八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关税

谈判" 都属于多边关税谈判! 多边关税谈判的程序通常为*

(由全体缔约方或成员协商一致发起" 并确定关税削减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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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谈判组织" 根据关税削减的最终目标通过谈判确定关税削减模式-

(根据削减模式制订关税减让表" 将谈判结果汇总成为多边贸易谈判的

结果的组成部分" 经参加方签字后生效!

多边关税谈判是相互的" 任何缔约方或成员" 均有权向其他缔约方或成

员要价" 也有义务对其他缔约方或成员的要价作出还价" 并根据确定的规则

作出对等的关税减让承诺!

#二$ 加入时的关税谈判

加入申请方都要与成员进行关税谈判" 谈判的目的是为了削减并约束申

请方的关税水平! 加入时的关税谈判程序是*

(申请方提出关税出价" 邀请感兴趣的成员与其开展谈判!

(各成员根据其产品在申请方市场上的具体情况" 提出各自的关税要价

单" 申请方根据对方的要价" 并考虑本国产业情况进行出价" 谈判双方进行

讨价还价!

(达成一致后双方签署双边市场准入协议!

(在与全部提出关税谈判的成员签署协议后" 将所有双边谈判的减让表

汇总形成加入方的关税减让表" 作为加入议定书的附件!

任何成员均有权向申请方提出关税减让要求" 是否与申请方进行谈判"

由各成员自行决定" 要求谈判的成员还可要求申请方给予某项产品最初谈判

权! 加入时的关税谈判" 减让是单方面的! 申请方有义务作出减让承诺" 无

权向成员提出关税减让要求!

#三$ 为修改或撤销减让而进行的关税谈判

为修改或撤销减让而进行的关税谈判指" 一成员修改或撤回关税减让承

诺" 与受影响的其他成员进行的谈判! 这种谈判以双边方式进行*

(通知世界贸易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 要求修改或撤回某项产品的减让"

理事会授权该成员启动关税谈判-

(与有关成员进行谈判" 确定修改或撤回的减让幅度" 给予补偿的产品

及关税减让的水平等! 一般来说" 补偿的水平应与撤回的水平大体相同-

(谈判达成一致后" 应将谈判的结果并入减让表" 按照最惠国待遇原则

实施-

(若谈判未能达成一致" 申请方可以单方采取行动" 撤销减让- 但其他

有谈判权的成员可以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 撤销各自减让表中对申请方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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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减让!

有资格参加修改或撤销减让的关税谈判的成员" 包括拥有最初谈判权的

成员% 拥有主要供应利益的成员或具有实质供应利益的成员! 如与以上成员

达成一致" 则提出申请的成员可以修改或撤销其减让表中某项减让" 如无法

达成一致" 以上各方有权修改或撤销与提出申请的成员最初谈判的实质相符

的减让!

五! 关税谈判的方式

关税谈判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即产品对产品谈判" 公式减让谈判" 部门

减让谈判!

#一$ 产品对产品谈判

产品对产品谈判是指" 一成员根据对方的进口税则产品分类" 向谈判对

方提出自己具有利益产品的要价单" 被要求减让的一方根据有关谈判原则"

对其提出的要价单按具体产品进行还价!

提出要价单的一方通常称为要价方! 要价方在提出的要价单中" 一般包

括具有主要供应利益% 实质供应利益及潜在利益的产品!

#二$ 公式减让谈判

公式减让谈判是指" 对所有产品或所选定产品的关税" 按某一议定的公

式进行削减的谈判!

#三$ 部门减让谈判

部门减让谈判是指" 将选定产品部门的关税削减为零或削减并约束在某

一水平上的谈判! 部门减让的产品范围" 一般按照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

度' 的 ( 位编码确定!

在部门减让谈判中" 将选定产品部门的关税统一削减为零" 该部门称为

零关税部门- 将选定产品部门的上限关税税率统一约束在某一水平" 该部门

称为协调关税部门!

在实践中" 以上三种谈判方式交叉使用" 并非仅使用其中一种! 通过公

式减让或部门减让谈判" 解决成员关心的大部分产品问题- 通过产品对产品

谈判" 解决个别重点产品问题! 产品对产品谈判往往在双边基础上进行" 是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传统谈判方式! 公式减让及部门减让多用于多边贸易

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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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税减让表

关税减让表是各成员关税减让结果的具体体现! 在乌拉圭回合后" 各成

员的减让表均作为附件列在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中" 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

组成部分! 减让表也是一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附件!

关税谈判结果的税率与各成员实施的税率是不同的! 谈判结果的税率是

约束税率" 而实施税率是各成员公布的法定税率! 各成员实施的关税水平"

均不得高于其在减让表中承诺的税率以及逐步削减的水平! 关税减让表的格

式如表 !$ 0!! 各国关税减让结果主要包含在第 ! 节农产品和第 # 节其他产品

#称为 +非农产品,$ 中!

表!("!#关税减让表的格式

G5HIE>JKIL;5MJNHO: ?5IPJQ ,5HPRR
第一部分A最惠国税率

ADOSIPJQ E3THPSN1INH51GHJ:NSIK
A第 ! 节A农产品

AADOSIPJQ EL3,5HPRRK
AA第 !3节A关税

AADOSIPJQ EL6,5HPRRFNJI5K
AA第 !6节A关税配额

ADOSIPJQ EE-IUOHGHJ:NSIK
A第 # 节A其他产品

G5HIEEGHOROHOQIP51,5HPRR#PR5VV1PS521O$
第二部分A优惠关税 #如适用$

G5HIEEE?JQL,5HPRR7JQSOKKPJQK
第三部分A非关税减让

G5HIEW* 3THPSN1INH51GHJ:NSIK7JXXPIXOQIKCPXPIPQTDN2KP:PY5IPJQ
第四部分A农产品* 限制补贴的承诺

ADOSIPJQ E8JXOKIPSDNVVJHI* ,JI513>D 7JXXPIXOQIK
A第 ! 节A国内支持* 综合支持总量承诺

ADOSIPJQ EE9ZVJHIDN2KP:POK6N:TOI5H[-NI15[5Q: FN5QIPI[\O:NSIPJQ 7JXXPIXOQIK
A第 # 节A出口补贴* 预算支出与数量削减承诺

ADOSIPJQ EEE7JXXPIXOQIKCPXPIPQTIUODSJVOJR9ZVJHIDN2KP:POK
A第 $ 节A限制出口补贴范围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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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有关术语中英文对照

=3=

3SSOKKPJQ 加入

3SSOVI521OHPK] 1OMO1 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3SIPJQ521OKN2KP:[ 可诉补贴

3: M51JHOXI5HPRR 从价税

3TTHOT5IOXO5KNHOXOQIJRKNV VJHI#3>D$ 综合支持量

3THOOXOQIJQ ,OZIP1OK5Q: 71JIUPQT#3,7$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3PHIH5QKVJHIKOHMPSOK 空运服务

3X2OH2JZXO5KNHOK 黄箱措施

3QQOZ 附件

3QQN512JNQ: SJXXPIXOQI 年度承诺水平

3QIPLSPHSNXMOQIPJQ 反规避

3QIPLSJXVOIPIPMOVH5SIPSOK 反竞争行为

3QIPL:NXVPQT:NI[ 反倾销税

3N:PJMPKN51KOHMPSOK 视听服务

3NIJX5IPS1PSOQKPQT 自动许可程序

3VVOQ:PZ 附录

3VVO51 上诉

3VVO115IO2J:[ 上诉机构



3VVHJVHP5IO1OMO1JRK5QPI5H[JHVU[IJK5QPI5H[
VHJIOSIPJQ

适当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

3ŜNPKPIPJQ JRPQIO11OSIN51VHJVOHI[HPTUIK 知识产权的取得

3H2PIH5IPJQ 仲裁

3HO5KJR1J_VOKIJH:PKO5KOVHOM51OQSO 病虫害低度流行区

3KKOKKXOQIJRHPK] 风险评估

3KKJSP5IPJQ JRDJNIUO5KI3KP5Q ?5IPJQK
#3D93?$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3NKIH51P5L?O_ Ò515Q: 71JKOH9SJQJXPS
\O15IPJQK#3?79\$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

=6=

6OHQO7JQMOQIPJQ &伯尔尼公约'

65KOI5HPRR1OMO1 基础税率

65KPSEQKIHNXOQIK5Q: DO1OSIO: 8JSNXOQIK
#6ED8$

&基本文件资料选编'

65KPSIO1OSJXXNQPS5IPJQ KOHMPSOK 基础电信服务

6OKIPQRJHX5IPJQ 5M5P1521O 可获得的最佳信息

61NO2JZXO5KNHOK 蓝箱措施

6515QSOLJRLV5[XOQIK#6-G$ VHJMPKPJQK 国际收支条款

6NP1ILPQ 5TOQ:5 既定议程

6NKPQOKKKOHMPSOK 商业服务

6JNQ: 1OMO1 约束水平

=7=

75PHQK<HJNV 凯恩斯集团

75NK511PQ] 因果关系

7OP1PQT2PQ:PQTK 上限约束

7OQIH51GHJ:NSI715KKPRPS5IPJQ #7G7$ #联合国$ &中央产品分类'

7U511OQTOVHJSO:NHOK 质疑程序

71O5Q HOVJHIJRRPQ:PQTK 检验结果清洁报告书

7J:OZ31PXOQI5HPNK7JXXPKKPJQ #737$ 食品法典委员会

*"!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

"续表#



7JXXJQ 3THPSN1INHOGJ1PS[#73G$ 共同农业政策

7JXXNQPS5IPJQ KOHMPSOK 通信服务

7JQSP1P5IPJQ 调解

7JQRP:OQIP51PQRJHX5IPJQ 机密信息

7JQRJHXPI[5KKOKKXOQIVHJSO:NHOK 合格评定程序

7PHSNXMOQIPJQ 规避

7JX2PQO: I5HPRR 复合税

7JXXOHSP51VHOKOQSO 商业存在

7JXXPIIOOJQ ,H5:O5Q: 8OMO1JVXOQI#7,8$ 贸易与发展委员会

7JXXPIIOOJQ ,H5:O5Q: 9QMPHJQXOQI#7,9$ 贸易与环境委员会

7JXVOQK5IPJQ 补偿

7JXVOIPIPJQ VJ1PS[ 竞争政策

7JXV15PQPQTV5HI[ 起诉方

7JXVNIO: M51NO 计算价格

7JQKOQKNK 协商一致

7JQKIHNSIO: M51NO 推定价格

7JQKN1I5IPJQ 磋商

7JQKNXVIPJQ 52HJ5: 境外消费

7JV[HPTUI 版权

7JNQSP1RJH,H5:OPQ <JJ:K#7,<$ 货物贸易理事会

7JNQIOHROPIIH5:OX5H] TJJ:K 冒牌货

7JNQIOHLQJIPRPS5IPJQ 反向通知

7JNQIOHM5P1PQT:NI[ 反补贴税

7JQIH5SIPQTV5HIPOK 缔约方

7HJKK2JH:OHKNVV1[ 跨境交付

7HJKKHOI51P5IPJQ 交叉报复

7NHHOQS[HOIOQIPJQ KSUOXO 货币保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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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NHHOQIX5H]OI5SSOKK#7>3$ 现行市场准入

7NHHOQIIJI513>D 现行综合支持总量

7NKIJXKM51NO 完税价格

7NKIJXKM51N5IPJQ 海关估价

7NKIJXKNQPJQ 关税同盟

=8=

!"#$%$#$& 微量

8OMO1JVO: XOX2OH 发达成员

8OMO1JVPQTXOX2OH 发展中成员

8PHOSIV5[XOQI 直接支付

8PKIHP2NIPJQ KOHMPSOK 分销服务

8JXOKIPSPQ:NKIH[ 国内产业

8JXOKIPSVHJ:NSIPJQ 国内生产

8JXOKIPSK51OKHÔNPHOXOQI 国内销售要求

8JXOKIPSKN2KP:[ 国内补贴

8JXOKIPSKNVVJHI 国内支持

8PKVNIODOII1OXOQI6J:[#8D6$ 争端解决机构

BQ:OHKI5Q:PQTJQ \N1OK5Q: GHJSO:NHOK
<JMOHQPQTIUODOII1OXOQIJR8PKVNIOK#8DB$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8NOHOKIH5PQI 适当克制

8NXVPQT 倾销

8NXVPQTX5HTPQ 倾销幅度

=9=

9SJQJXPOKPQ IH5QKPIPJQ 转型经济体

9Q521PQT715NKO 授权条款

9QRJHSOXOQIJRPQIO11OSIN51VHJVOHI[HPTUIK 知识产权执法

9̂NPM51OQSO 等效性

9NHJVO5Q 7JXXNQPIPOK#97$ 欧洲共同体

""!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

"续表#



9NHJVO5Q ;HOO,H5:O3KKJSP5IPJQ #9;,3$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91OSIHJQPSSJXXOHSO 电子商务

9Q^NPH[VJPQI 咨询点

9NHJVO5Q BQPJQ #9B$ 欧洲联盟

9ZU5NKIPJQ JRPQIO11OSIN51VHJVOHI[HPTUIK 知识产权权利用尽

9ZPKIPQTKN2aOSIX5IIOH 现有客体

OZJRRPSPJ 依职权

9ZVJHISHO:PI 出口信贷

9ZVJHISHO:PITN5H5QIOO 出口信贷担保

9ZVJHIVOHRJHX5QSO 出口实绩

9ZVJHIKN2KP:[ 出口补贴

=;=

;511L25S] XOIUJ: 回顾方法

;PQ:PQTK 调查结果

;PHKILSJXORPHKIKOHMO: 先来先得

;JJ: 5Q: 3THPSN1INHO-HT5QPY5IPJQ JR
IUOBQPIO: ?5IPJQK#;3-$

联合国粮农组织

;JJ: KOSNHPI[ 粮食安全

;JHOPTQ :PHOSIPQMOKIXOQI#;8E$ 外国直接投资

;JHOPTQ OZSU5QTO2515QSPQTHÔNPHOXOQI 外汇平衡要求

;HOOLHP:OH 搭便车者

;HOOIH5:O5HO5 自由贸易区

=<=

<3,,!"&*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3,,!""& &!""&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OQOH513THOOXOQI-Q ,H5:OPQ DOHMPSOK
#<3,D$

&服务贸易总协定'

<OQOH513THOOXOQIJQ ,5HPRRK5Q: ,H5:O
#<3,,$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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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QOH517JNQSP1 总理事会

<OQOH51OZSOVIPJQK 一般例外

<OJTH5VUPS51PQ:PS5IPJQK 地理标识

<OQOIPS511[>J:PRPO: -HT5QPKXK#<>-K$ 转基因生物

<JJ: JRRPSOK 斡旋

<JMOHQXOQIVHJSNHOXOQI 政府采购

<HOOQ 2JZXO5KNHOK 绿箱措施

<HO[5HO5XO5KNHOK 灰色区域措施

<OQOH51PYO: D[KIOXJRGHOROHOQSOK#<DG$ 普遍优惠制 #普惠制$

=4=

45HXJQPYO: 7JXXJ:PI[8OKSHPVIPJQ 5Q: 7J:PQT
D[KIOX #4D$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简称 +协调制
度,$

45M5Q57U5HIOH &哈瓦那宪章'

4JHPYJQI51SJXXPIXOQIK 水平承诺

=E=

E:OQIPS51VHJ:NSI 相同产品

E11NKIH5IPMO1PKI 例示清单

EXVJHI:OVJKPIK 进口押金

EXVJHIEPSOQKPQT 进口许可程序

EXVJHIKN2KIPINIPJQ 进口替代

EXVJHIKNHSU5HTO 进口附加税

EXVJHIM5HP521O:NIPOK 进口差价税

EQ:NKIHP51:OKPTQK 工业设计

EQR5QIPQ:NKIH[ 幼稚产业

EQRJHX5IPJQ ,OSUQJ1JT[3THOOXOQI#E,3$ &信息技术协定'

EQaNQSIPJQK 禁令

EQPIP51QOTJIP5IPQTHPTUIK#E?\K$ 最初谈判权

EQIOTH5IPJQ VHJSOKK 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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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IO11OSIN51VHJVOHI[HPTUIK#EG\K$ 知识产权

EQIOHQ5IPJQ51C52JH-HT5QPY5IPJQ #EC-$ 国际劳工组织

EQIOHQ5IPJQ51>JQOI5H[;NQ: #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QIOHQ5IPJQ51-RRPSOJR9VPYJJIPSK#-E9$ 国际兽疫组织

EQIOHQ5IPJQ51-HT5QPY5IPJQ RJHDI5Q:5H:PY5IPJQ
#ED-$

国际标准化组织

EQIOHQ5IPJQ51G15QIGHJIOSIPJQ 7JQMOQIPJQ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EQIOHQ5IPJQ51,OZIP1O5Q: 71JIUPQT6NHO5N
#E,76$

国际纺织品与服装局

EQIOHQ5IPJQ51,H5:O-HT5QPY5IPJQ #E,-$ 国际贸易组织

EQIOHQ5IPJQ51,H5:O7OQIHO#E,7$ 国际贸易中心

=b=

bN:PSP51HOMPO_ 司法审查

bNHP:PS51VOHKJQ 法人

=C=

C5[JNIL:OKPTQK#,JVJTH5VUPOK$ JRPQIOTH5IO:
SPHSNPIK

集成电路外观设计 #拓扑图$

CO5KIL:OMO1JVO: SJNQIHPOK#C87K$ 最不发达国家

CPSOQKOROO 许可费

CP]OVHJ:NSI 同类产品

CPXPIO: IOQ:OHPQT 有限招标

CJS51SJQIOQIHÔNPHOXOQI 当地含量要求

CJS51ÔNPI[HÔNPHOXOQI 当地股份要求

=>=

>5:L7-+ :PKO5KO 疯牛病

>5PQIOQ5QSOJRPQIO11OSIN51VHJVOHI[HPTUIK 知识产权的维护

>5HPIPXOIH5QKVJHIKOHMPSOK 海运服务

>5H]OI5SSOKK 市场准入

>5H]OIPQT2J5H:K 销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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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OIVHPSOKNVVJHI 市场价格支持

>15HH5]OKU 3THOOXOQI9KI521PKUPQTIUO+JH1:
,H5:O-HT5QPY5IPJQ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5HH5]OKU GHJIJSJ1 &马拉喀什议定书'

>5IOHP51PQaNH[ 实质损害

>O:P5IPJQ 调停

>PQPXNXX5H]OI5SSOKK#>>3$ 最低市场准入

>PQPXNXM51NOK 最低限价

>JKILR5MJNHO:LQ5IPJQ IHO5IXOQI#>;?$ 最惠国待遇

>;?OZOXVIPJQK 最惠国待遇例外

>PQPKIOHP51SJQROHOQSO 部长级会议

>J:51PIPOK 模式

>J:N15IPJQ JR̂NJI5S15NKO 配额调整条款

>JMOXOQIJRQ5INH51VOHKJQK 自然人流动

>N1IPL;P2OH3HH5QTOXOQI#>;3$
&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 又称 &多种纤维协
定'

>N1IP15IOH51IH5:OQOTJIP5IPJQK#>,?K$ 多边贸易谈判

>N1IPRNQSIPJQ51PI[ 多功能性

>NIN51HOSJTQPIPJQ 5THOOXOQI 相互承认协定

=?=

?5IPJQ51IHO5IXOQI 国民待遇

?5INH51VOHKJQ 自然人

?OT5IPMOKI5Q:5H: 否定标准

?OPTU2JNHPQTHPTUIK 邻接权

?O_PKKNOK 新议题

?JQL5SIPJQ521OKN2KP:[ 不可诉补贴

?JQL5NIJX5IPS1PSOQKPQT 非自动许可程序

?JQL:PKSHPXPQ5IPJQ 非歧视

?JQLMPJ15IPJQ SJXV15PQIK 非违反之诉

$%#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

"续表#



?JHIU 3XOHPS5Q ;HOO,H5:O3THOOXOQI
#?3;,3$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JIPRPS5IPJQ J21PT5IPJQ 通知义务

?JQLI5HPRRXO5KNHOK#?,>K$ 非关税措施

?JQLIH5:OSJQSOHQ 非贸易关切

?N11PRPS5IPJQ JHPXV5PHXOQI 丧失或减损

=-=

-RROH 出价

-VOQ IOQ:OHPQT 公开招标

-H:OH1[X5H]OIPQT5HH5QTOXOQIK#->3$ 有序销售安排

-HT5QPY5IPJQ RJH9SJQJXPS7JJVOH5IPJQ
5Q: 8OMO1JVXOQI#-97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HPTPQ51XOX2OH 创始成员

=G=

G5QO1 专家组

G5HPK7JQMOQIPJQ &巴黎公约'

G5IOQIK 专利

GO5SOS15NKO 和平条款

GOKIJH:PKO5KOLRHOO5HO5 病虫害非疫区

GPH5IO: SJV[HPTUITJJ:K 盗版货

G1NHP15IOH515THOOXOQI 诸边协定

GJKPIPMOKI5Q:5H: 肯定标准

GHOKOQSOJRQ5INH51VOHKJQ 自然人存在

GHOKUPVXOQIEQKVOSIPJQ #GDE$ 装运前检验

GHPSOMOHPRPS5IPJQ 价格核实

GHPSONQ:OHI5]PQT 价格承诺

GHPQSPV51KNVV1[PQTPQIOHOKI 主要供应利益

GHJ:NSIX5Q:5IPQTHÔNPHOXOQI 产品授权要求

GHJ:NSILIJLVHJ:NSIXOIUJ: 产品对产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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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J:NSIPJQ KN2KP:[ 生产补贴

GHJROKKPJQ51KOHMPSOK 专业服务

GHJUP2PIO: KN2KP:[ 禁止性补贴

GHJIJSJ1JR5SSOKKPJQ 加入议定书

GHJMPKPJQ515VV1PS5IPJQ 临时适用

GHN:OQIP51XO5KNHOK 审慎措施

=F=

FN5:K 四方 #指美国% 欧盟% 日本和加拿大$

FN5QIPI5IPMOHOKIHPSIPJQK 数量限制

FN5QIPI[IHPTTOH1OMO1 数量触发水平

=\=

\OSPVHJSPI[ 对等@互惠

\OSJXXOQ:5IPJQK 建议

\OROHOQSO[O5HK 参考年份

\OTPJQ51IH5:O5THOOXOQIK 区域贸易协定

\ÔNOKI 要价

\OKVJQ:PQTG5HI[ 应诉方

\OKIHPSIPMO2NKPQOKKVH5SIPSOK 限制性商业惯例

\PK] 5Q51[KPK 风险分析

\PK] 5KKOKKXOQI 风险评估

\J11L25S] 逐步回退

\JXO7JQMOQIPJQ &罗马公约'

\JNQ: 回合

\J[51I[ 使用费

\N1OKJRJHPTPQ 原产地规则

=D =

D5ROTN5H:K 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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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QPI5H[5Q: VU[IJK5QPI5H[#DGD$ XO5KNHOK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DSUO:N1OJRSJXXPIXOQIK 承诺表

DSUO:N1OJRSJQSOKKPJQK 减让表

DOSIJH51QOTJIP5IPJQK 部门谈判

DOSNHPI[OZSOVIPJQK 安全例外

DO1OSIPMOIOQ:OHPQT 选择性招标

DOV5H5IOSNKIJXKIOHHPIJH[ 单独关税区

DOHPJNKPQaNH[ 严重损害

DOHPJNKVHOaN:PSO 严重侵害

DPXV1O5MOH5TOI5HPRR 简单平均关税

DPXP15HVHJ:NSI 类似产品

DVOSP515Q: :PRROHOQIP51#Dc8$ IHO5IXOQI
VHJMPKPJQK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DVOSP518H5_PQT\PTUIK#D8\K$ 特别提款权

DVOSP51K5ROTN5H: #DD<$ XO5KNHOK 特殊保障措施

DVOSPRPSSJXXPIXOQIK 具体承诺

DVOSPRPSI5HPRR 从量税

DVOSPRPSPI[ 专向性

DI5Q:5H:PYPQT2J:POK 标准化组织

DI5Q:5H:K 标准

DI5Q:KIP11 维持现状

DI5IOIH5:PQTOQIOHVHPKOK#D,9K$ DN2KP:[ 国营贸易企业补贴

DN2KI5QIP51KNVV1[PQTPQIOHOKI 实质供应利益

DN2KI5QIP51IH5QKRJHX5IPJQ 实质改变

DNKVOQ: SJQSOKKPJQK 暂停减让

=,=

,5HPRRK 关税

,5HPRR2PQ:PQTK 关税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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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PRRS15KKPRPS5IPJQ 税则归类

,5HPRRSJQSOKKPJQK 关税减让

,5HPRRÔNPM51OQI 关税等值

,5HPRROKS515IPJQ 关税升级

,5HPRRUO5:PQTK 税目

,5HPRRS5IPJQ 关税化

,5HPRR1PQO 税号

,5HPRRVO5]K 关税高峰

,5HPRRH5IÔ NJI5K@,5HPRR̂NJI5K#,\F$ 关税配额

,OSUQPS515KKPKI5QSO 技术援助

,OSUQPS5125HHPOHKIJIH5:O#,6,$ 技术性贸易壁垒

,OSUQPS51HOTN15IPJQK 技术法规

,O1OSJXXNQPS5IPJQ KOHMPSOK 电信服务

,OHXKJRHOROHOQSO#,-\$ 职权范围

,OZIP1O>JQPIJHPQT6J:[#,>6$ 纺织品监督机构

,OZIP1ODNHMOP115QSO6J:[#,D6$ 纺织品监督机构

,J][J\JNQ: 7J:OK 东京回合守则

,JI513>D 综合支持总量

,H5:OL2515QSPQTHÔNPHOXOQI 贸易平衡要求

,H5:OR5SP1PI5IPJQ 贸易便利化

,H5:OPQ SPMP15PHSH5RI 民用航空器贸易

,H5:OPQ TJJ:K 货物贸易

,H5:OPQ KOHMPSOK 服务贸易

,H5:OX5H]K 商标

,H5:OGJ1PS[\OMPO_6J:[#,G\6$ 贸易政策审议机构

,H5:OGJ1PS[\OMPO_>OSU5QPKX#,G\>$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H5:OLHO15IO: PQIO11OSIN51VHJVOHI[HPTUIK
#,\EGD$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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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OLHO15IO: PQMOKIXOQIXO5KNHOK#,\E>K$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H5:OHOXO:POK 贸易救济

,H5:OL_OPTUIO: 5MOH5TOI5HPRR 贸易加权平均关税

,H5QK5SIPJQ M51NO 成交价格

,H5QKPIPJQ OSJQJXPOK 转型经济体

,H5QKPIPJQ51K5ROTN5H: XO5KNHOK 过渡性保障措施

,H5QKV5HOQS[ 透明度

,H5QKVJHIKOHMPSOK 运输服务

,HPTTOHVHPSO 触发价格

=B=

BQ:PKS1JKO: PQRJHX5IPJQ 未披露信息

BQPIO: ?5IPJQK7JQROHOQSOJQ ,H5:O5Q:
8OMO1JVXOQI#B?7,38$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BHNTN5[\JNQ: 乌拉圭回合

=W=

W5HP521O:NIPOK 差价税

W51NOL5::O: IO1OSJXXNQPS5IPJQ KOHMPSOK 增值电信服务

WJ1NQI5H[OZVJHIHOKIH5PQIK#W9\K$ 自愿出口限制

=+=

+5PMOH 豁免

+5KUPQTIJQ ,HO5I[ &华盛顿条约'

+PIU:H5_SJQSOKKPJQK 撤销减让

+JH1: 7NKIJXK-HT5QPY5IPJQ #+7-$ 世界海关组织

+JH1: EQIO11OSIN51GHJVOHI[-HT5QPY5IPJQ
#+EG-$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JH1: ,H5:O-HT5QPY5IPJQ #+,-$ 世界贸易组织

+,->OX2OHK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DOSHOI5HP5I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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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了解和掌握世界贸

易组织基本知识" 不仅是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迫切要求"

也是提高广大干部和从业人员素质" 增强适应能力" 推动我国经济在新世纪

获得更大发展的客观需要!

近年来"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加快" 人们学习有关世界贸易

组织知识的热情明显提高! 但相对于广大读者的学习热情" 现有介绍世界贸

易组织知识的书籍还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尤其是缺乏一套针对广大干部和

普通读者的" 既全面准确又通俗易懂的世界贸易组织知识权威读本! 对外贸

易经济合作部作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牵头单位" 发挥一线优势"

为广大干部和普通读者提供这样一本入门书" 以应学习与培训工作之急需"

是责无旁贷的! 这是编写本书的初衷!

党中央% 国务院领导非常重视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 江泽民总书记亲

笔题写书名! 在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 外经贸部组织部内外多年从

事世界贸易组织研究的专家学者" 以及直接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

的部分同志" 组成编写组! 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 本书如期与读者见面!

本书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历史% 基本原则% 运行机制及主要协定进行

系统而简明的介绍" 力求内容深入浅出" 文字明白通畅" 使读者通过阅读本

书" 对世界贸易组织能有一个总体了解!

本书参考了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的大量文献资料! 在统稿和修改过程中"

参加修改的人员对涉及的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条款" 逐条与原文进行了核对"

对一些不明确% 不清晰的地方" 还向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的专家进行了咨询!

本书的文字叙述尽量避免复杂的英语直译句式" 多用文法简单的短句"

使文字表达更加符合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本书初稿撰写体例% 语言风格差



异较大" 在统稿和修改过程中" 作了较大调整" 使全书风格趋于统一!

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同志亲自主持本书的编写和审定工作! 外经贸部首

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和副部长张祥同志" 对本书的编写提出很多具体意见! 原

副部长沈觉人同志负责组织制订本书框架及文稿修改工作! #以下按姓氏笔画

排序$ 王子先% 王世春% 李成钢% 李钢% 杨国华% 吴国华% 陈文敬% 张向晨%

张丽萍% 邹晓明% 尚明% 索必成% 梁艳芬% 鲁建华等同志参与了讨论% 制订

全书框架及初稿修改工作! 汪尧田% 唐玉峰等同志" 也对本书框架提出了建

议! 于安% 王世春% 王延春% 王磊% 杨国华% 李成钢% 李钢% 陈文敬% 张向

晨% 张丽萍% 尚明% 赵宝庆% 赵维田% 胡盈之% 胡景岩% 索必成% 夏友富%

徐进亮% 梁艳芬% 程国强% 傅兴国% 焦佩斐% 薛荣久等同志为本书提供了最

初稿! 外经贸部政策研究室和国际司" 具体承担本书的统稿和最后修改工作!

于培伟% 王子先% 刘日红% 刘景嵩% 李春生% 严启发% 吴频% 张丽萍% 邹晓

明% 徐清军% 储士家% 鲁建华% 曾晨% 廖建成% 欧阳日辉% 魏海源等同志对

本书进行了统稿和最后修改! 王玉霞% 王雪坤% 邓立% 孙学昆% 李文锋% 李

莉% 李新明% 宋刚% 周岚% 郑海燕% 孟冬平等同志参与了本书部分章节的修

改工作! 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工作的李仲周同志" 对本书内容的准确性

进行了认真审核" 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我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经贸处的王

晓东% 杨静% 徐惠筠等同志" 为本书的修改工作提供了许多帮助!

本书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系列丛书的第一本" 其他几本将

陆续出版! 限于时间和水平" 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 欢迎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本书编委会

#%%! 年 !! 月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修订说明

本书于 #%!! 年 " 月修订" 索必成组织对全书进行了修改" 陈雨松% 韩长

天% 邓德雄% 谢?% 王琛% 陈剑等参与了此次工作" 在此表示感谢!

!!#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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